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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Wednesday, 11 December 1996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星期三  

 
The Council met at half-past Two o'clock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MEMBERS PRESENT 
出席議員：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ANDREW WONG WANG-FAT, O.B.E., J.P. 
主席黃宏發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ALLEN LEE PENG-FEI, C.B.E., J.P. 
李鵬飛議員，C.B.E.,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O.B.E., J.P. 
周梁淑怡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Q.C., J.P. 
李柱銘議員，Q.C.,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O.B.E., LL.D. (CANTAB), 
J.P. 
李國寶議員，O.B.E., LL.D. (CANTAB), J.P. 
 
THE HONOURABLE NGAI SHIU-KIT, O.B.E., J.P. 
倪少傑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SZETO W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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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O.B.E., J.P. 
劉皇發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EDWARD HO SING-TIN, O.B.E., J.P. 
何承天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RONALD JOSEPH ARCULLI, O.B.E., J.P. 
夏佳理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MRS MIRIAM LAU KIN-YEE, O.B.E., J.P. 
劉健儀議員，O.B.E., J.P. 
 
DR THE HONOURABLE EDWARD LEONG CHE-HUNG, O.B.E., J.P. 
梁智鴻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馮檢基議員  
 
THE HONOURABLE MICHAEL HO MUN-KA 
何敏嘉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HUANG CHEN-YA, M.B.E. 
黃震遐議員，M.B.E.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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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ERIC LI KA-CHEUNG, O.B.E., J.P. 
李家祥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李華明議員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J.P. 
唐英年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涂謹申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SAMUEL WONG PING-WAI, M.B.E., F.Eng., J.P. 
黃秉槐議員，M.B.E., F.Eng., J.P.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黃宜弘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楊森議員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J.P. 
楊孝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ZACHARY WONG WAI-YIN 
黃偉賢議員  
 
THE HONOURABLE CHRISTINE LOH KUNG-WAI 
陸恭蕙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O.B.E., J.P. 
田北俊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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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陳鑑林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WING-CHAN 
陳榮燦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陳婉嫻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PAUL CHENG MING-FUN 
鄭明訓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NG YIU-TONG 
鄭耀棠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ANTHONY CHEUNG BING-LEUNG 
張炳良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N-CHUNG 
張漢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OY KAN-PUI, J.P. 
蔡根培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DAVID CHU YU-LIN 
朱幼麟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IP KWOK-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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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國謙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劉千石議員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AU HON-CHUEN, J.P. 
劉漢銓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AW CHEUNG-KWOK 
羅祥國議員  
 
THE HONOURABLE LAW CHI-KWONG 
羅致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KAI-MING 
李啟明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BRUCE LIU SING-LEE 
廖成利議員  
 
THE HONOURABLE LO SUK-CHING 
羅叔清議員  
 
THE HONOURABLE MOK YING-FAN 
莫應帆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NGAN KAM-CHUEN 
顏錦全議員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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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仲偕議員  
 
THE HONOURABLE TSANG KIN-SHING 
曾健成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JOHN TSE WING-LING 
謝永齡議員  
 
THE HONOURABLE MRS ELIZABETH WONG CHIEN CHI-LIEN, C.B.E., 
I.S.O., J.P. 
黃錢其濂議員，C.B.E., I.S.O., J.P. 
 
THE HONOURABLE LAWRENCE YUM SIN-LING 
任善寧議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出席公職人員：  
 
THE HONOURABLE MRS ANSON CHAN, C.B.E., J.P. 
CHIEF SECRETARY 
行政局議員布政司陳方安生女士，C.B.E., J.P. 
 
THE HONOURABLE DONALD TSANG YAM-KUEN, O.B.E., J.P. 
FINANCIAL SECRETARY 
行政局議員財政司曾蔭權先生，O.B.E., J.P. 
 
THE HONOURABLE JEREMY FELL MATHEWS, C.M.G., J.P. 
ATTORNEY GENERAL 
行政局議員律政司馬富善先生，C.M.G., J.P. 
 
MR MICHAEL SUEN MING-YEUNG, C.B.E.,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政務司孫明揚先生，C.B.E., J.P. 
 
 
MR GORDON SIU KWING-CHUE,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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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FOR TRANSPORT 
運輸司蕭炯柱先生， J.P. 
 
MR DOMINIC WONG SHING-WAH, O.B.E., J.P. 
SECRETARY FOR HOUSING 
房屋司黃星華先生，O.B.E., J.P. 
 
MRS KATHERINE FOK LO SHIU-CHING, O.B.E.,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 生福利司霍羅兆貞女士，O.B.E., J.P. 
 
MR RAFAEL HUI SI-YAN,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財經事務司許仕仁先生， J.P. 
 
MR PETER LAI HING-LING,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保安司黎慶寧先生， J.P. 
 
MR BOWEN LEUNG PO-WING, J.P. 
SECRETARY FOR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規劃環境地政司梁寶榮先生， J.P. 
 
MR STEPHEN IP SHU-KWAN, J.P.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經濟司葉澍先生， J.P. 
 
MR KWONG HON-SANG, J.P. 
SECRETARY FOR WORKS 
工務司鄺漢生先生， J.P. 
 
 
 
 
CLERKS IN ATTEN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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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SECRETARY GENERAL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MR LAW KAM-SANG,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副秘書長羅錦生先生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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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S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14(2): 
 
Subject 
 
Subsidiary Legislation L.N. No. 
 
 Employment Agency (Amendment) (No. 2) Regulation 
  1996 ...............................................................................  509/96 
 
 Official Languages (Alteration of Text) (Massage      
  Establishments Ordinance) Order 1996 .......................  510/96 
 
 Pilotage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chedule 2) 
  Notice 1996 ...................................................................  511/96 
 
 Specification of Public Office ................................................  512/96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Banks (Amendment)        
  Ordinance 1995 (76 of 1995) (Commencement)       
  Notice 1996 ...................................................................  513/96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Cap. 486)           
  (Commencement) (No. 2) Notice 1996 .......................  514/96 
 
 Land Registration (Amendment) (No. 2) Regulation       
  1996 (L.N. 445 of 1996) (Commencement) Notice 
  1996 ...............................................................................  515/96 
 
 Official Languages (Authentic Chinese Text)       
  (Massage Establishments Ordinance) Order ...............  (C) 125/96 
 
 Official Languages (Authentic Chinese Text)       
  (Ocean Park Corporation Ordinance) Order ...............  (C) 126/96 
 
 Official Languages (Authentic Chinese Text)       
  (Community Chest of Hong Kong Ordinance) 
   Order ...........................................................................  (C) 12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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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下列文件乃根據《會議常規》第 14 條第 (2)款的規定而正式提交：  

 
項  目  

 
附屬法例  法律公告編號  

 

《1996 年職業介紹所（修訂）（第 2 號）規例》 ......  509/96 

  

《1996 年法定語文（修改文本）（按摩院條例）令》 ..  510/96 

  

《1996 年《領港條例》（修訂附表 2）公告》 ...........  511/96 

  

《公職指定》  ....................................  512/96 

  

《 1995 年香港銀行公會（修訂）條例（ 1995 年  

 第 76 號） 1996 年（生效日期）公告》  ..........  

 

513/96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 1996 年  

 （生效日期）（第 2 號）公告》  ...............  

 

514/96 

  

《 1996 年土地註冊（修訂）（第 2 號）規例（1996 年  

 第 445 號法律公告） 1996 年（生效日期）  

 公告》  .....................................  

 

 

515/96 

  

《法定語文（中文真確本）（按摩院條例）令》 .........  (C)125/96 

  

《法定語文（中文真確本）（海洋公園公司條例）令》 ...  (C)126/96 

  

《法定語文（中文真確本）（香港公益金條例）令》 .....  (C)12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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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al Papers 1996-97 
 
 No. 39  -  Sir Edward Youde Memorial Fund  
   Report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for the period 1st April 1995 to 
   31st March 1996 
 
 No. 40  -  Report of the Chinese Temples Committee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Temples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1996 
 
 No. 41  -  Report of the Chinese Temples Committee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General Chinese Charities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1996 
  
 No. 42  -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Annual Report 1995/96 
 
 No. 43  -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Annual Accounts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1996 and 
Balance    Sheet as at that date 
 
 
一九九六至九七年度會期內提交的文件  
 

第 39 號  ─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信託委員會報告書  

 一九九五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九六年三月卅一日 

 

第 40 號  ─  華人廟宇委員會  

 華人廟宇基金管理報告  

 截至一九九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年報  

 

第 41 號  ─  華人廟宇委員會  

 華人慈善基金管理報告  

 截至一九九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年報  

 

第 42 號  ─  一九九五至九六年度香港房屋委員會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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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3 號  ─  香港房屋委員會  

 截至 1996 年 3 月 31 日為止的全年帳目及  

 同日的資產負債表  

 
 
主席：由於有議員對本人參選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臨時立法會議員一事表示關

注，並要求本席就參選為臨立會議員之作出保證，本席謹此告知各位議

員，本人已於上周六遞交參選臨時立法會議員之提名表格。本席謹此向各位

議員保證，在本人參選臨時立法會期間，及倘若獲選，於服務臨時立法會期

內，仍會一如以往，本不懼不偏之精神，繼續竭盡所能執行立法局主席之

職。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ther Categories of Hong Kong Identity Card 
其他類別身分證  

 

1. MR HOWARD YOUNG: Mr President, at present, people living in the 
territory hold Hong Kong Permanent Identity Cards or Hong Kong Identity 
Cards.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there are: 
 
 (a) any categories of identity cards that are related to the residential 

status of the holder; and  
 
 (b) any differences in eligibility for publicly-funded services such as 

public housing, medical and health, education and social welfare 
between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identity card holders. 

 
 
SECRETARY FOR SECURITY: Mr President,  
 
 (a) In addition to the Hong Kong Permanent Identity Card and the Hong 

Kong Identity Card, there is a third type of identity card which is 
issued to consuls, consular staff, their spouses and dependent 
children of the age of 11 years and above.  The Consular Cor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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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 Card is issued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e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Ordinance (Cap. 177).  It is different in form from the 
Hong Kong Permanent Identity Card and the Hong Kong Identity 
Card. 

 
 (b) The eligibility in respect of the four types of public-funded services 

is as follows: 
 

Public Housing 
 
Holders of Hong Kong Permanent Identity Cards may apply for 
public rental housing and subsidized home ownership flats provided 
they satisfy the seven-year residence rule and other eligibility 
criteria relating to income and property ownership.  Those who 
have not yet fulfilled the residence rule but satisfy other eligibility 
criteria may apply and be placed on the Waiting List for public 
rental housing.  They will be allocated flats only when they have 
fulfilled the residence rule and when their turn comes. 
 
Holders of Hong Kong Identity Cards with permission to stay 
unconditionally may apply for public rental housing, provided they 
satisfy the seven-year residence rule and other eligibility criteria 
relating to income and property ownership.  Those who have not 
yet fulfilled the residence rule but satisfy other eligibility criteria 
may apply and be placed on the Waiting List.   
 
They will be allocated flats only when they have fulfilled the 
residence rule and when their turn comes. 
 
As regards the purchase of subsidized home ownership flats, holders 
of Hong Kong Identity Cards are excluded. 
 
Exception applies if the holder is a member of a household, the 
majority of which are permanent residents of Hong Kong.  In this 
case, he may join other household members in the allocation of a 
public rental flat, or he may join the others in the purchase of a 
subsidized home ownership flat in the usual way. 
 
Holders of Hong Kong Identity Cards with conditional stay (such as 
persons on employment contract or overseas students) are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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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gible for both types of public housing.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and Welfare Services 
 
Holders of all categories of Hong Kong Identity Cards are entitled to 
receive the same public health care and welfare services, subject to 
their satisfying the eligibility criteria for different types of services. 
 
Furthermore, assistance available under schemes to provide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victims of road traffic accidents, crimes of 
violence or of natural and other disasters, is granted to the victims, 
including visitors, who are legally in Hong Kong. 
 
Education 
 
Children holding a Hong Kong Permanent Identity Card or a Hong 
Kong Identity Card which does not bear the symbol "C" (for 
conditional stay) are eligible for admission to public sector schools.  
Children holding a Hong Kong Identity Card which bears the 
symbol "C" are also eligible for admission to public sector schools, 
provided that they have a valid travel document confirming that they 
are not subject to any condition of stay other than a limit of stay, and 
that the limit of stay has not expired. 

 
 

楊孝華議員問：主席，保安司在答覆本人的質詢時清楚提到，持有不同身分

證的人士可享有同樣的公共醫療生及福利服務。請問保安司，這些持有不

同身分證的人士雖然接受的服務相同，但收費準則是否也是一樣呢？  

 
 
SECRETARY FOR SECURITY: Mr President, as far as I am aware, different 
charging schemes applied in respect of persons going to a public hospital or 
healthcare service who are defined as entitled persons or not.  Entitled persons 
are eligible to receive public health care services at subsidized rates.  
Non-entitled persons such as visitors to Hong Kong are generally charged the full 
cost of the services provided.  Patients falling into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are 
eligible for the rates of charges applicable to entitled persons. 
 
 First of all, a holder of a Hong Kong Identity Card, that is to say, both 
Hong Kong Permanent ID Card or the Hong Kong ID Card issued und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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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ration of Persons Ordinance or his or her children under 11 years of age; 
secondly, citizens of the United Kingdom holding a British Passport; and thirdly, 
other persons approved by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spital Authority.  For 
other patients, the rates of charges applicable to non-entitled persons were 
applied. 
 

 

Speeding in Tunnels 
隧道內超速駕駛  

 

2. 黃偉賢議員問：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a) 在過去 3 年，每年因在各隧道內超速駕駛而被檢控的駕車人士數

目為何；及  

 

(b) 有何措施防止在隧道內超速駕駛？  

 

 

運輸司答：主席，因在各隧道內超速駕駛而被檢控的駕車人士，一九九四年

有 740 人，一九九五年有 1 360 人，而在一九九六年（截至十月底為止）則

有 1 484 人。  

 

  防止駕車人士在隧道內超速駕駛的措施如下：  

 

(a) 隧道範圍內其實已設有清楚標誌，顯示車速限制。晚上在隧道實
施單管雙程行車期間，隧道亦會用標誌及定時作無電廣播，告

知駕車人士已經更改了車速限制。  

 

(b) 各隧道都裝有探測車速的雷達儀器，而被發現超速的駕車人士會
遭檢控。在隧道內超速駕駛的最高刑罰，首次定罪為罰款 2,000

元至 5,000 元及監禁 3 個月；第二次或其後再被定罪的最高罰款

為 1 萬元及監禁 6 個月。  

 

(c) 為進一步遏止隧道內超速駕駛的情況，政府現正考慮把隧道內超
速駕駛的罪行列作《道路交通（違例駕駛記分）條例》的表列罪

行。如果實施這項措施，駕車人士在隧道內超速，情況與在道路

上超速相同，會按上述條例的規定被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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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賢議員問：主席，我想運輸司在回答我的跟進質詢前，先提供一些資

料，因為我的質詢 (a)部分是問各條隧道的檢控超速駕駛數字。主席，九五
年的檢控數字較九四年增加了一倍，而今年的數字又比去年為高，所以可見

情況並沒有改善。請問運輸司覺得這情況是否很嚴重呢？又如果實施了 (c)
段所說的新罰則後，運輸司估計情況可否大幅改善？  

 

運輸司答：主席，我現在將一九九六年直至十月底，在各條隧道被檢控人士

的數字讀出來：海底隧道 28宗、大老山隧道 965宗、東區海底隧道 262宗、

獅子山隧道 24 宗、城門隧道 25 宗、機場隧道 85 宗、將軍澳隧道 61 宗和香

港仔隧道 34 宗，總數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1 484 人。  

 

 至於檢控增加的原因，主要是我們現時鼓勵所有隧道管理加強對超速

駕駛人士的檢控和監察。我們覺得這樣做肯定會令超速駕駛或高速駕駛而引

致意外的數目減低。在某程度上，我們也看到一些成果。我現在讀出一九九

四年、一九九五年及一九九六年直至十月底，在隧道內因超速駕駛而引致的

交通意外數字：一九九四年的總數是 60 宗，一九九五年已跌至 36 宗，而一

九九六年直至十月底則為 33 宗。主席，增加檢控和監察顯然會直接減少意

外的發生。  

 

 

劉健儀議員問：主席，運輸司可否告知本局，將記分制度納入隧道管制適用

範圍內的時間表為何？在未修例前，隧道實施單管雙程行車時，會否採用閃

黃燈這方式提醒駕車人士減低車速？  

 

 

運輸司答：主席，政府希望在一九九七年首 6 個月內能草擬修訂條例，提交

立法局考慮。有關閃黃燈方面，我要與交通工程師研究，因為各條隧道現時

已經使用最少兩種方法通知駕車人士，而駕車人士其實不是不知道應該減速

的，只不過有時是習慣使然而已。我們會與工程師研究，主要是考慮閃燈會

否引起其他問題。（附件 I）  

 

 

蔡根培議員問：主席，超速的情況以哪一類車輛為主；又在甚麼時間發生最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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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司答：主席，我手邊沒有這樣詳細的資料 ,請容許我以書面方式將一九

九六年截至十月底的數字告知蔡議員。（附件 II）  

李華明議員問：主席，現時只有機場隧道是不用收費的，它是由私人公司管

理。我經常使用該隧道，並發覺有很多車輛超速，甚至越過雙白，但也沒

有遭受檢控。請問政府如何防止那些管理隧道的商業公司因為怕麻煩，而明

知有很多人違法也不提出檢控？政府如何防止出現這種情況呢？  

 

 

運輸司答：主席，無論隧道是由私人公司管理，抑或政府管理，原則是完全

一樣的，即如果有人在隧道內超速駕駛，即屬違法。作為執法者，無論是隧

道公司的職員，或政府的公務員，都要執行這任務。  

 

 此外，我想讀出 3 個數字，那就是機場隧道在一九九四年、一九九五

年及一九九六年直至十月底為止的檢控數字。一九九四年是 72 宗、一九九

五年是 177 宗，這證明那條隧道曾大大增強執法和檢控的；而一九九六年直

至十月底則下降至 85 宗。這是否加強檢控後的效果，我們還要再作研究。

不過，我們會繼續督促所有執行這些法例的人員盡力辦事。  

 

 

李華明議員問：主席，我想運輸司沒有回答我的質詢。我是問商業公司會否

因不想做那麼多事，而沒有進行檢控；又運輸司是否知悉這情形，以及如何

加以防止？  

 

 

運輸司答：主席，我剛才作答時已明顯提到，我們可以證明所有隧道的運作

者都有執法，而他們代表政府執行這項責任時，會受到政府監管，所以我們

是不會放鬆的。  

 

 

楊孝華議員問：主席，運輸司在主要答覆中提到，隧道內有清楚的標誌，顯

示最高時速。據我觀察，道路上似乎有兩種標誌：一種是固定的，另一種則

是可變換的。請問是否所有隧道顯示最高時速的標誌真的可以隨不同時間

變換，讓駕駛人士知道當時的最高時速？  

 

 

運輸司答：主席，首先，我證實所有隧道內的標誌都可以顯示不同的最高時

速限制。第二，除了那些固定的標誌外，有些隧道在減低最高時速至 50 公

里時，會另外再掛上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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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賢議員問：主席，剛才運輸司在答覆時所提供的數字，即大老山隧道的

檢控數字有 965宗、東區海底隧道有 265宗，而海底隧道則有 26宗、獅子山

隧道 24 宗和城門隧道 25 宗，檢控數目的差別相當大，有些相差達三十多倍

以上。為何會出現這麼大的差別呢？是否因儀器有問題而導致這情況呢？  

 

 

運輸司答：主席，各條隧道的儀器都是一樣的。檢控數字有差別純粹是因為

超速駕駛的多寡，在某程度上會與隧道的長度及執法的鬆緊有直接關係，是

不能一概而論的。  

 

 

黃偉賢議員問：主席，運輸司似乎沒有很詳細回答我的質詢。他解釋說是關

乎隧道的彎直，以及執法態度的問題。不過，以大老山隧道和城門隧道為

例，我相信它們的彎直差不多，雖然大老山隧道較長，但兩者之間的檢控數

字是 965 宗與 25 宗的分別。請問運輸司可否詳細解釋？  

 

 

運輸司答：主席，這與執法頻度和車輛流量有關。大老山隧道的使用者顯然

遠較城門隧道為多。  

 

 

謝永齡議員問：主席，要雷達發揮阻嚇作用，一定要有兩個條件：第一，每

條隧道都必須裝有雷達；及第二，雷達要 24 小時操作，不可只在塞車時才

操作。請問運輸司，是否每條隧道都裝有雷達；以及是否 24 小時操作呢？  

 

 

運輸司答：主席，每條隧道都裝有雷達，大多是在隧道人員覺得駕車人士最

會超速的時間操作，以作為警誡及檢控的工具。在塞車時，即車輛流量高的

時候，這需要反為不大；但當車輛減少，駕車人士以為可以加快速度，又或

實施單管雙程行車，時速由 70公里或 80公里減至 50公里時，檢控的數目最

多。  

 
 
Housing Benefits for Employees of Subvented Welfare Agencies 
資助福利機構僱員的房屋福利  

 

3. 陳婉嫻議員問：據悉，政府目前並沒有向資助福利機構僱員提供房屋

津貼，而個別機構可從其控制下的財政資源撥款向僱員提供房屋津貼，令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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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關注資助福利機構運用財政資源的問題。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a) 政府有否考慮讓資助福利機構的僱員與公務員同樣可享有房屋

津貼；若否，原因為何；  
 
(b) 現時共有多少間資助福利機構向僱員提供房屋津貼；這些機構

的名稱、獲發津貼的僱員人數及每名僱員每月所領取的金額分

別為何；及個別機構從何處獲得財政資源讓其僱員享有房屋津

貼；及  
 
(c) 政府是否同意資助福利機構運用慈善捐款向僱員提供房屋津

貼；若然，有何機制監管該等機構向僱員提供房屋津貼的支

出？  
 
 
生福利司答：主席，現時，政府向 174 間非政府機構給予資助，以提供多

方面的社會福利服務。政府所給予的資助，是足夠應付有關機構的員工薪金

（包括公積金），以及特定的行政費用開支。  

 

    顧名思義，非政府機構是在政府架構以外獨立運作，它們除提供受資

助的服務外，也運用其他財政收入以進行其他計劃。非政府機構是有自主權

力自行釐定員工的薪酬待遇，以聘請或挽留適合的人才。  

 

    基於上述要點，我對陳婉嫻議員的提問答覆如下：  

 

1. 政府一向的資助政策主要是用員工的薪酬為基礎，來計算有關的資

助金額。不過，非政府機構應否運用其他資源，給員工額外的聘用

條件，包括他們應否享有房屋津貼，則應該由機構董事局及管理階

層決定，政府並無既定立場。  

 

2. 政府向非政府機構所提供的資助，並不包括支付員工房屋津貼的金

額。在核數過程中，如發現有機構誤用公帑作此用途，社會福利署

將向有關機構索還全數。至於機構運用其他資源發放房屋津貼，政

府一向不予監管，機構亦無須向社會福利署申報。故此，就議員有

關的質詢，政府並沒有掌握該等資料。  

 

3. 當局主要監察受資助機構如何運用資助款項。機構自行籌募的經

費，則須由有關機構的董事局自行決定如何運用，因為他們須向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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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人負責，例如藉公開每年的核數報告，向捐獻人士或公眾作出交

代。故此，當局並沒有設立任何機制，以監管或限制非政府機構有

否或如何運用自身經費，為員工提供房屋津貼。  

 

陳婉嫻議員問：主席，政府答覆我的 (b)部分質詢時提到政府對這些志願機
構並沒有監管。公眾關注到他們的員工在薪酬以外，還享有房屋津貼。請問

政府面對這情況，有否打算作出改革或改善？  

 

 

生福利司答：主席，如果這些機構的款項是自行籌款所得，政府並不打算

監察，限制或控制它們怎樣運用這些款項。至於作出交代方面，我認為應由

它們本身的董事局向捐款人或其他人士交代。  

 

 

羅致光議員問：主席，據我了解，房屋津貼有很多種，其中一種是資助購買

房屋的利息津貼。請問生福利司，為何資助福利機構的資助購買房屋的利

息津貼會較其他資助機構，例如醫院管理局為低？  

 

 

生福利司答：主席，非政府福利機構設有一項薪酬以外的按揭利息津貼，

這個計劃與醫院管理局的利息津貼計劃並不相同。大家都明白到，醫院管理

局成立時是有一些特別的安排，因為當時需要將前政府醫院的員工與前補助

醫院的員工合併成為一體，所以大家的計劃是完全不同的。  

 
 
Birth Asphyxia 
出生嬰兒腦部缺氧  

 

4. 梁耀忠議員問：生福利司於本年十一月二十日的會議上，回覆本局

有關嬰兒出生時因腦部缺氧而變成“植物人”（這不是學名，而是俗稱）的

質詢時，表示在過去 3 年，公營醫院並沒有報告有這類個案出現。同時，並

指出在公營醫院內，醫生必須獲得產婦同意採用哪種分娩方法後，才可提供

意見。就此，政府是否知悉：  

 

(a) 由於瑪嘉烈醫院院方於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公開宣稱，該醫院

的產婦分娩紀錄及統計顯示，過去 3 年內確有嬰兒在出生時因腦

部缺氧，且有部分嬰兒其後還不幸逝世的紀錄，該醫院的聲明

與生福利司的答覆內容大相逕庭的原因為何；及過去 3 年，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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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醫院共有多少名嬰兒在出生時，因腦部缺氧至今仍陷入昏

迷，成為“植物人”，或已死亡，以及導致該等嬰兒腦部缺氧

的成因為何；  

 

(b)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如何確保目前公立醫院的醫生必會在

獲得產婦同意採用何種分娩方法後，才提供意見；  

 

(c) 醫管局會否規定公立醫院婦產科的醫療人員在照料產婦時，及

執行有關程序或醫療方法時，最後責任須由主管醫生承擔；及  

 

(d) 醫管局目前有否制度監管公立醫院產科的運作和制度；及會否

全面檢討公立醫院產科的運作？  

 

 

生福利司答：主席，  

 

(a) 我曾在本年十一月二十日答覆梁耀忠議員的質詢。我很多謝梁耀
忠議員今天再提出這項質詢。為澄清梁議員對我的回覆可能有的

誤解，主席，請容許我概述有關要點。我在答覆中解釋“陷於植

物人狀態”一詞，通常是指病人持續並完全喪失認知能力，但其

他自主功能，例如睡眠和呼吸，仍然能夠運作。這種情況可以在

腦部受急性重創後出現。我並且解釋，雖然嬰兒在出生時缺氧是

腦部受重創的主要成因，並會引致不同程度的弱智，但據我所

知，嬰兒由於這個原因而變成臨床醫生形容為陷入“植物人狀

態”的情況，極之罕見，而在過去 3 年，公營醫院並沒有報告有

這類個案出現。  

 

 瑪嘉烈醫院的公開聲明所提到的兩名初生嬰兒，是因出生時缺氧

以致腦部受到重創，但並沒有陷入臨床醫生所形容的“植物人狀

態”。 3 名獨立的專家，現亦正對這些個案作出調查。  

 

 我在本年十一月二十日的答覆和瑪嘉烈醫院的聲明，是因應不同

要求而提供有關資料，因此兩者並沒有分歧。今天，梁議員質詢

在過去 3 年，公營醫院共有多少名嬰兒因出生時缺氧而陷入“植

物人狀態”，並自出生後一直維持這種狀態或已經死亡，我的答

覆維持不變，即是在過去 3 年，公營醫院並沒有報告有這類個案

出現。不過，如果梁議員想知道在過去 3 年，公營醫院共有多少

名介乎初生與 1 歲以下的嬰兒主要因出生時缺氧而死亡，則答案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December 1996 
立法局  ─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22 

是在一九九三年有 26 名，一九九四年有 21 名，一九九五年有 13

名。  

 

 

 

 產婦分娩時，如果出現早產、一胎多嬰、臍帶脫垂、母體嚴重出

血、產婦患有高血壓或毒血症等情況，都可能增加嬰兒出生時的

危險性，包括缺氧的機會。此外，先天狀態異常也是分娩過程中

出現併發症的常見原因。  

 

(b) 醫管局認識到剖腹產術潛在的危險比自然分娩高，因此提倡採用
自然分娩方法。如果臨床醫生考慮過當前的臨床情況後，認為剖

腹產術最符合產婦的利益，便會把決定告知產婦，並必須取得其

同意。  

 

(c) 臨床醫生主管的職責是監督公營醫院產科部提供服務的情況。其
實，臨床小組所有醫療、護理和專職醫療人員都有共同的目標，

就是盡量為病人提供優良的護理服務。此外，作為一群專業人

士，他們在操守方面也須向所屬的專業組織負責，例如香港醫務

委員會、護士管理委員會和助產士管理委員會。  

 

(d) 醫管局已制訂架構，確保公營醫院的工作達專業水平。這個整體
架構已訂有專業人員間問責的機制，例如臨床指引和程序，以及

推行品質保證計劃，定期監察、檢討和評估病人個案和治療方

法。這些機制在所有公營醫院各個專科，包括產科，都有施行。

本港近年的嬰兒夭折率約為每 1 000 名初生活嬰有 4.5 宗，是全

球嬰兒夭折率最低的地區之一，足以反映本港產科服務的質素。  

 

 

梁耀忠議員問：主席，我想透過主席要求生福利司再次澄清，在十一月二

十日會議席上，我清楚質詢，希望生福利司回覆有關嬰兒出生時因腦部缺

氧而變成“植物人”的情況，為何生福利司在答覆中將我的質詢轉了另一

個學術名詞，即就“陷於植物人狀態”作出解釋，而其後又沒有公布詳細的

資料？請問生福利司在上次答問時是否有意玩弄文字遊戲或學名遊戲，隱

瞞事實而不向我們提供詳細資料？  

 

 

生福利司答：主席，我可以肯定答覆梁議員，我絕無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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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智鴻議員問：主席，據報由於發生這件事後，醫管局已經成立了一個 3 人

獨立調查小組。請問政府，第一，這個小組的工作範圍為何；第二，何時會

完成調查，及第三，調查工作會否公開給市民知道？我希望能盡快告知市

民，不要令他們對公共醫療機構的服務持有所保留的態度。  

 

 

生福利司答：主席，醫管局已經委任了 3 位獨立的專家就最近在瑪嘉烈醫

院所發生的兩名嬰兒的個案，以及過去 3 年內因出生時缺氧而死亡的個案，

作醫學上的檢討。內容包括對病人的醫治和醫療照顧是否合乎可接受的準

則。我希望調查結果可在短期內公布。  

 

 

梁智鴻議員問：主席，請問政府會否公開調查報告，令市民不會對公共醫療

機構的服務持有所保留的態度？  

 

 

生福利司答：主席，據我所知，醫管局已經決定一俟調查完成後，即會公

布調查結果。  

 

 

何敏嘉議員問：主席，質詢的 (b)部分是問如何確保公立醫院的醫生必會在
獲得產婦同意採用何種分娩方法後，才提供意見。生福利司就十一月二十

日提出的質詢所作的答覆是，醫生必須獲得產婦同意採用哪種分娩方法後，

才可提供意見。主席，請問政府可否澄清，“產婦同意採用哪種分娩方法”

是否指產婦有完全權利來選擇自然分娩或剖腹產子？  

 

 

生福利司答：主席，有關採取剖腹產子抑或自然分娩，一定要由當值醫生

以他的專業知識和經驗來決定，並不可以由非醫護人員作出選擇。  

 

 

黃震遐議員問：主席，其實“植物人”一詞有很嚴格的定義，主要是有關認

知方面。不過，初生嬰兒根本反應有限，所以初生嬰兒的所謂“植物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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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根本在醫學界並沒有可以接受的概念。因此，我們在這問題上糾是

沒有意思的。關鍵在於在過去 1 年，香港初生嬰兒在 1 個月內死亡或事後變

成所謂大腦痙攣的數目為何；其中有多少是其實可以避免出現這種不幸情況

的，請問醫管局有否進行調查？  

 

生福利司答：主席，我會向醫管局提出這些質詢，並以書面方式答覆黃議

員。（附件 III）  

 

 

羅致光議員問：主席，已經有議員提出我的跟進質詢。謝謝。  

 

 

陳偉業議員問：主席，剛才生福利司回答梁智鴻議員的跟進質詢時說會公

布 3 人調查小組的調查結果。請問會否把整份調查報告也公開呢？因為公布

結果與公開報告是兩回事，可否請生福利司清楚答覆？  

 

 

生福利司答：主席，我認為要由醫管局決定公開報告書哪些部分，因為如

果報告涉及個人或病人資料，我們一定要尊重病人，不能予以公開。不過，

我們一定會盡量公開那些可以公開的資料。  

 

 

謝永齡議員問：主席，有關“植物人”這個名詞，據我理解，植物就是植

物，人就是人。“植物人”是否指一些只要有空氣、水和泥土就可以生存的

人？其實“植物人”一詞肯定貶低了人應有的尊嚴，請問有否一個較佳的名

詞來形容這種狀態呢？  

 

 

生福利司答：主席，這個名詞不是我發明的。如果要有一個正確的醫學上

的解釋，我很樂意要求醫學專家提供這些資料，然後以書面方式答覆謝議

員。（附件 IV）  

 

 

梁耀忠議員問：主席，剛才生福利司說有一個調查小組調查這些個案。請

問生福利司，如果調查只是翻查醫療紀錄和醫療報告，而沒有查詢有關產

婦的情況，這是否公平客觀呢？同時，會否要求調查小組的專家與當事人接

觸，了解實際的情況及她們的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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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司答：主席，以何種方式進行這項調查，我相信應交由醫管局和專

家決定，以後應該如何處理，也可以商量。我知道有計劃在調查完畢後，會

由專家分別接見每一名當事人，加上瑪嘉烈醫院的醫生和醫管局的代表，詳

細解釋調查的結果。我希望這樣做可以幫助當事人更了解整個過程。不過，

如果有需要更進一步幫助當事人了解她們的情形，我相信醫管局定會很樂意

這樣做。  

 

 

梁耀忠議員問：主席，請問生福利司會否轉告醫管局，這個調查小組應向

當事人查詢有關情況，以及她們投訴的詳情？  

 

 

生福利司答：主席，我會將梁議員的提議轉告醫管局。  

 

 

何俊仁議員問：主席，今次瑪嘉烈醫院所發生的不幸事件，我們暫且不提是

否涉及專業疏忽等問題，但一個問題似乎顯現了出來，就是醫生與病人之間

的溝通並不足夠。請問政府會否檢討，如果遇到類似個案，應加強醫生與家

人之間的溝通，以減少不必要的誤會？  

 

 

生福利司答：主席，我非常同意何議員所說，醫生或醫護人員與病人的溝

通是非常重要的。醫管局近數年已特別重這方面的訓練，並逐漸獲得很大

的改進，特別是有關孕婦產前或產後的輔導、溝通和解釋，這些都是非常重

要的。  

 
 

Disposal of Excavated Materials 
處理廢土  

 

5. 何俊仁議員問：主席，據悉，環境問題諮詢委員會屬下的環境影響評

估小組曾於本年十一月十一日，就三號幹承建商提出額外處理廢土的方案

作出討論。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a) 環境影響評估小組對承建商提出的解決方案有何意見及建議；  
 
(b) 政府尚在研究的其他可行的解決方案數目有多少及目前該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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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進度為何；及  
 
(c) 三號幹原定的竣工日期會否因上述問題而受影響？  

 

工務司答：主席，三號幹（郊野公園段）的平整工程需要削挖斜坡，不過，

現在承建商發現部分斜坡需要削得比設計坡度更為平坦，才能使斜坡更穩

固，因此要額外移走的泥土，需要更多人力物力和時間才能處理。為確保及

時從工地移走所有過剩泥土，承建商曾經建議一項應急措施，日後如有需

要，可利用工地附近一個山谷處置這些泥土。  

 

(a) 因為三號幹工程附近工地的天然山谷樹木茂盛，環境比較優

美，環境問題諮詢委員會屬下的環境影響評估小組不贊成利用

這個山谷處置過剩的泥土，並要求承建商在評估小組進一步考

慮這項建議之前，要深入探討其他可行方案。  

 

(b) 我們知道，負責建造、營辦和移交這項工程的專營公司所委聘

的承建商，現正研究下列可行方法：  

 

(i) 改善他們現在所用輸送系統的效率和運作  

 

 但這方法需要輸送帶 24 小時不停運作，並減少為預防輸送

帶損壞而進行維修的時間，同時也須採取減輕噪音的措

施，以免附近居民受噪音滋擾。輸送帶近期的輸送量已有

所增加，但承建商擔心，若因為這樣而須要減少預防性質

的維修次數，會使輸送帶日後更易損壞，最終會導致輸送

量有所減少。  

 

(ii) 使用道路移走過剩泥土  

 

 但這方法會使青山公路在非繁忙時間的交通有所增加。承

建商現正進行交通影響評估，並會與有關的政府部門商

討，在獲得他們的同意後才會考慮實施這個方法。  

 

(c) 目前，承建商預計移走過剩泥土的工作，不會影響三號幹快

速公路在一九九八年七月通車，上述建議是承建商為慎重起見

而考慮的應變措施，如果，一旦發現目前處置過剩泥土的方法

會嚴重阻延工程的進度，承建商才會採取上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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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問：主席，我想跟進問一問工務司，如果採用 (b)(ii)的方法，對
青山公路的交通會造成嚴重影響，政府會採取何種立場？因為我們覺得在這

段期間，既要盡快令三號幹完工，亦不希望令屯門的對外交通受很大的影

響。如果我們不採用 (b)(ii)的方法，會否因為應變措施的選擇減少，而影響
到工程完工的日期可能會延遲？  
 
 
工務司答：主席，即使一旦要使用青山公路，我相信影響程度亦不會太嚴

重。據我所知，目前來說，他們若採用這個方法，增加的行車數量亦只是每

小時約 40 車次。但我認為，最重要是他們嘗試使用那輸送帶，直至他們認

為輸送帶的運作會有影響時，才可以進一步考慮其他辦法。但正如我在原答

覆內說過，他們還要進行交通影響評估，然後才可以考慮是否可以利用青山

公路運走泥土。謝謝主席。  
 
 
陳偉業議員問：主席，政府原則上是否決了用山谷處理這批額外的泥土。就

政府所提出的兩個建議  ─  (b)(i)及 (b)(ii)，政府考慮完畢後，會否諮詢該
區的區議會，聽取其意見後才落實，因為答覆內沒有提及這程序？  
 
 

工務司答：主席，首先我想澄清這工程並非政府直接管理的工程，主要是由

專營公司請承建商進行的，所有的營建、建造的方法及運作由那承建商負

責。但無論怎樣，如果他們所採取的措施會對附近的居民或地區有影響的

話，我們一定會諮詢該區區議會。  
 
 
黃偉賢議員問：主席，每小時 40 架次是很頻密的車次。我想問工務司，原

本的輸送帶是預算處理多少噸的泥頭呢？現在若要削低這個山坡，要額外處

理幾多噸的泥頭？單用輸送帶是否可以處理到這些額外的泥頭呢？  
 
 
工務司答：主席，現在我手邊沒有那數據，我很樂意於會後以書面答覆黃偉

賢議員。（附件 V）但據我所知，現在那輸送帶每天要停止運作幾個小時。
故如果他們可於這幾個小時內繼續運作輸送帶的話，我相信要運走這些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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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應該是無問題的。但主要的問題是，如果時間過長，如 24 小時運作的

話，是否會導致輸送帶損壞。  
 
 
蔡根培議員問：主席，當局最遲於何時決定接納哪個方案？最終以何種因素

作出取捨呢？  
 
 
工務司答：主席，正如我於原答覆內說過，現時來說，他們認為於一九九八

年七月完成通車的時間表是沒有問題的，故他們現時尚未決定何時才需要以

這個方法來補救。所以，他們只是預先設定一個應變措施，在必要時才進

行。謝謝主席。  

 
 
Control on Signboards 
規管招牌  
 

6. 任善寧議員問：主席，據報道，在嘉利大發生的災難性大火中，該

大外牆的霓虹燈廣告牌和招牌，以及鄰近停泊的車輛，均對救人和滅火行

動造成障礙。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a) 政府會否訂立規則，規管大招牌的大小、距離等事宜；以及

該等規定會否根據樓宇的樓面面積及附近街道的闊度來限制每

幢樓宇招牌的數目及大小；  
 
(b) 會否設立發牌制度，對付大型招牌日益增多的問題；  
 
(c) 有否計劃在短期內巡查本港的街道，找出有類似潛在危險的街

道；及  
 

(d) 會否成立跨部門專責小組，長期負責巡查大的招牌及大樓

下及附近街道的設施（包括合法停車位），確保不會阻礙消防車

運作；若然，詳情為何？  
 

 

規劃環境地政司答：主席，  

 

(a) 正如我本年一月三十一日在立法局所解釋，現時已有多項立法

和行政措施，管制在樓宇外立外懸的招牌。政府最感關注

的，是這類招牌對公眾安全的影響。政府的政策，是要確保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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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可能危害公眾安全（包括妨礙救援工作或滅火行動）的招牌，

會由業主自行拆除，或在有需要時，由屋宇署代為拆除。招牌

面積，包括其位置和具體狀況，都會是考慮因素。  

 

(b) 我們已在一九九四年審慎考慮能否設立發牌制度，以管制外懸

招牌，所得的結論是，設立發牌制度需要龐大的資源，並且成

本高昂，而又不會較現時的執法措施顯著更具成效。我們現時

仍有這樣的看法。  

 

(c) 目前，屋宇署正全力清拆有危險或有潛在危險的招牌，行動是

按區進行，以及在接獲投訴時進行。此外，消防處在進行救火

或現場操練時，倘發現任何招牌妨礙救援工作和滅火行動，會

向屋宇署報告，把這些招牌拆除。有關停泊在路旁的車輛會否

構成障礙的問題，當局指定的合法泊車位地點，是不會妨礙救

援工作和滅火行動的。我們也會考慮是否有需要對現行安排作

出改善；及  

 

(d) 我們會手檢討現行安排，同時亦會考慮應否設立一個跨部門

專責小組，長期負責巡查街道的工作。  

 
 
任善寧議員問：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司答覆 (a)段說“現時已有多項立法和
行政措施，管制在樓宇外豎立外懸的招牌”，而 (b)段則說設立發牌制度不
會較現時的執法措施有效。這樣給人一個錯覺，以為現在無論新舊招牌都管

制得不錯，但事實上，我們知道，當局最近才開始對那些殘舊的招牌採取行

動，而對於新招牌是完全沒有辦法處理的。最近在我自己那區有一宗個案，

戰後的舊樓在同一層樓給人豎立了兩個大招牌，但投訴無門。政府說發牌制

度成本高昂，雖然九四年檢討過，但最近這兩年，政府時常強調收回成

本 ...... 

 

 

主席：任善寧議員，請提出你的質詢。  

 

 

任善寧議員問：為甚麼政府不能用收回成本的方法，寓禁於徵，考慮徵收高

昂的牌照費來遏止那些新招牌的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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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環境地政司答：主席，我希望議員不要忘記一件事，就是這些招牌是需

要樓宇的外牆來豎立的。樓宇的外牆其實就是樓宇的業主或其公契訂明業主

共同擁有的。所以，管制樓宇外面是否有招牌豎立是要業主同意，亦是業主

可根據公契採取行動的。我剛才亦說過，在一九九四年，我們做了一個很詳

細的檢討，結論是如果由政府訂立這發牌制度的話，其中一個很大問題就是

根本不是招牌的大小問題，我們關注的，是招牌的危險程度。所以，我們現

在是集中資源於拆除那些有危險的招牌。如果我們推行一個發牌制度，就會

把那些現在用於管制或拆除危險招牌的資源調撥去其他地方，做一些可能不

太急切的工作。所以，認真來說，自一九九四年開始，我們這項派人專責分

區巡視拆除危險招牌的工作已有一定進度，我們是會繼續進行下去的，而且

效果是有些成就的。  

 

 

劉千石議員問：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司可否告訴我們，直至現時為止，有多

少所謂可能危害公眾安全，即包括妨礙救援工作或滅火行動的招牌？何時可

以完成拆除？第二，就是過去 1 年，有多少個招牌曾妨礙救援工作或是滅火

行動的呢？事後有否採取相應措施？  

 

 

規劃環境地政司答：主席，現時全港大約有 10 萬至 20 萬個招牌，但這是估

計，因為我們沒有制度登記所有的招牌。  

 

    屋宇署的檢查制度是分區進行的。到目前為止，該署的小組已檢查了

萬多二萬個招牌，而屋宇署也自己採取行動拆除了千多個有危險的招牌，同

時亦發信予其他有關業主，要求拆除大約 1 000 個招牌。至於消防處方面，

在消防處日常的工作之中，例如演習的時候，如果發現招牌妨礙救火或有任

何樓宇外懸的物件是要屋宇署協助拆除的話，他們亦會這樣做的。  

 

    我可以幾個例子，例如在屯門、黃埔花園、牛池灣村等亦曾經進行

過這類清拆工作。但實際上，總共有多少個招牌屬於這類別則不知道，因為

我們不是這樣分類，而往往是由屋宇署收到如消防處的投訴而去清拆的。總

體來說，這亦包括剛才我所提到的千多個招牌在內。  

 

 

曾健成議員問：主席，剛才規劃環境地政司提到全港有 10 萬至 20 萬個招

牌，以屋宇署現在的進度， 1 年最多可以拆除 1 萬個，那麼要多久才能全部

拆完呢？同時，剛才規劃環境地政司亦提過會通知屋宇署去進行清拆，一旦

發現招牌阻礙逃生或有危險的時候，通知屋宇署後需時多久才能拆除有關招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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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環境地政司答：主席，可否首先澄清一下資料，我們不是 1 年拆 1 萬個

招牌，亦不是要將所有招牌拆除，我們是在進行分區巡視的時候，若發現到

有危及安全的招牌時，才採取行動。我只可以說屋宇署會就哪些優先區進行

分區巡視，到目前為止，已經檢查了萬多個招牌，亦拆了千多二千個。至於

其他安穩或對安全不構成問題的招牌，目前來說，我們是容許它們存在的。  

 

    因此，我沒辦法去答覆曾健成議員何時可拆除所有招牌，因為我們沒

有這樣想過。但是如果收到投訴，有招牌影響防火工作或救火行動的話，這

樣，屋宇署是會當它是一個危險招牌來處理，而優先將其清拆，通常來說，

行動很快。至於第一部分 ...... 

 

 

主席：我想曾議員的意思是何時才能完成檢查所有招牌。  

 

 

規劃環境地政司答：主席，我相信就進度而言，以現在的資源，我們只可以

分區來進行，亦有些安穩、完好的招牌看來是不需要甚麼特別行動的。在檢

查工作方面，我們希望可以在未來數年能夠全部完成。  

 

 

曾健成議員問：主席，剛才質詢的第二部分未獲答覆。當當局知道有危險招

牌存在而通知屋宇署之後，要等多久才拆除那個招牌？此外，規劃環境地政

司說有些優先區，可否詳細說說哪些區被列為優先區作巡視？  

 

 

規劃環境地政司答：主席，這些優先區目前集中於九龍半島比較舊的地區，

如深水、旺角及紅磡等。至於接獲投訴後，何時才能完成清拆有關招牌，

屋宇署一般在接獲投訴後，會先確定有關招牌是否如投訴所述一樣，但一般

而言，應可在 1 個月內拆除有關招牌。  

 

 

涂謹申議員問：主席，優先區之所以稱為優先區，必定是發現到危險招牌的

數量最多。政府表示最關注那些招牌對公眾安全的影響。原答覆 (c)段表示
會全力清拆那些有危險和潛在危險的招牌，但我們會否“供死會”呢？意思

是我們一直進行清拆行動，待那些招牌到達一定危險的程度才清拆，招牌清

拆後卻造成了壞帳，無法收回代付的費用。政府會否切實檢討這項政策？這

樣運用公帑是否一項好的社會政策呢？會否設立一個制度，以使那些應該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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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拆除那些招牌的業主須負上一定的責任呢？  

 

 

規劃環境地政司答：主席，我不同意是“供死會”的說法，為甚麼呢？因為

屋宇署發現那些招牌的時候，一般都會要求業主自行清拆，所以業主會負責

有關費用。而即使由屋宇署去清拆那些招牌，事後如果能追溯到招牌是屬於

哪個業主時，亦會發出通知書，要求業主繳付費用。從以往的經驗看來，這

方面的工作都很成功。但最大的問題是，有部分招牌根本不能確定業主是

誰，業主可能離開了香港或失了或其店舖已經結了業，那時便要以政府的

公帑去支付。另一方面，當局也與區議會緊密合作，在一些地區進行清潔運

動工作時，亦會採取特別行動去清拆一些棄置的招牌。  

 

 

涂謹申議員問：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司可否提供書面答覆，說明有多少個案

是清拆後可以收回有關費用，以及有多少個案不能收回，而兩者的比例又如

何？  

 

 

規劃環境地政司：主席，我可以提供書面答覆。（附件 VI）  

 

 

李永達議員問：主席，有關招牌會否妨礙消防救火的問題，請問規劃環境地

政司是否同意 3 個事實：第一，屋宇署作為監督和管制招牌的部門，在檢查

招牌時，只是看其結構上是否符合《建築物條例》的規定，但不涉及消防救

火的問題；第二，消防處沒有定期巡查所有招牌，看看會否妨礙消防救火工

作；第三，當消防員救火時，才發覺哪些招牌妨礙救火？  

 

 

規劃環境地政司答：主席，那 3 點有對也有錯。在屋宇署檢查招牌時，當然

最重要的是結構安全和對市民的危險等，他們不是消防專家，不能確定招牌

會否阻礙救火，而他們也根本不知消防處的要求。至於第二點，消防處並非

沒有查察，因為正如我在原答覆中所說，他們即使不是救火的時間，也會進

行一些所謂現場操練，例如以一些救火車在一些狹窄街道駛過，或由一些消

防員在街道視察等。如果發現有招牌可能阻礙救火的時候，會告知屋宇署。

我剛才說那幾個區的例子，也是這樣由消防處轉介過來的。最後，發生火災

時，那些招牌怎樣呢？最重要的工作當然是救人和滅火，事後才處理那些招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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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達議員問：剛才規劃環境地政司答覆第二點時說，有關消防處在操練

時，可能間中在橫街窄巷發現一些招牌不符合消防規例。他可否說明一下  

─  如果現在答覆得到便現在答覆，否則可用書面答覆  ─  消防處所發現

這類招牌的總數量，比較全港那麼多的招牌，所佔的比例是否極之低，以致

顯示這類查察根本是微不足道呢？  

 

規劃環境地政司答：主席，我可與消防處聯絡，獲取資料。（附件 VII）  

 

  但我想澄清一件事，關於消防處所做的演習，正如我所說，其主要目的

是看看救援車輛的通道和疏通的問題，如果那招牌阻礙車輛或雲梯通過的

話，該處會將個案轉介給我們，而並非考慮在救火時，消防員能否爬過招牌

進入或離開火場。  

 

 

謝永齡議員問：主席，現時招牌佔用公眾空間的情況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

步了；有些招牌寬闊至橫跨半條彌敦道，我還以為是天橋，原來其實是招

牌。關於原答覆 (c)段，因為該段說得很可怕，它說消防處在救火時，如發
現那些招牌阻礙救火工作的話，會通知屋宇署清拆，但剛才規劃環境地政司

說清拆需時約 1 個月。我的質詢是，有否一些個案是消防處在救火時，發現

有招牌阻礙，而不能救火，是否需要等 1 個月，讓火一直在燒呢？曾否發生

個案是在救火的過程中即時就要清拆招牌？數字是多少？  

 

 

規劃環境地政司答：主席，我並沒有資料述及消防員救火的運作，但據我自

己的觀察，從未試過在救火時須要清拆招牌的，因為救火不一定需要在室外

去進行，很多時是在火場、樓宇內進行的。我聽不清楚謝議員第一部分的質

詢，似乎是關於招牌的意見。  

 

 

主席：這只是謝議員之導言。  

 

 

任善寧議員問：主席，剛才規劃環境地政司說全港有 20 萬個招牌，如果每

個招牌每年收 5,000 元的話，則有 10 億元，請問 10 億元是否足夠支付規劃

環境地政司所謂的高昂成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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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環境地政司：主席，我想是整個系統運作的問題，因為根本那些招牌已

經豎立了一段時間，問題是如何去追溯所有 20 萬個招牌的業主，並且要他

們領取牌照，符合發牌的規定、招牌大小的計算等？甚至在將來確認那些招

牌之後，會否突然又有新的招牌出現，而發覺它們是沒有領取牌照呢？我們

在一九九四年已詳細研究過。事實上，在執行這個發牌制度時，除非能夠一

次過清除所有招牌，然後才發牌批准造新的招牌，否則現在去引進這制度，

行政成本會很高昂，高昂至無法估計，因為數目實在不小。同時，每天都有

新的招牌出現。但我剛才還說了一點，現在那些招牌不是政府批准興建的，

很多時是大業主，有權控制樓宇外牆和公眾物業的人所容許的。所以，我

很鼓勵業主法團執行公契所賦予的權力。  

 

 

涂謹申議員問：主席，我想跟進這個答覆。由於招牌必有牢固點，而那牢固

點是在大外面的，如果政府認為鼓勵那些大業主立案法團執行他們公契

的權力是最好的方法的話，政府有否做過任何事情，使大業主法團可以去

執行管制呢？政府有否向他們提供協助？  

 

 

規劃環境地政司答：主席，屋宇署印製了單張，向大業主法團介紹外牆或

其他違例的建築物，如甚麼叫做違例，在甚麼情況下須要申請等。此外，政

務署也鼓勵、協助大成立業主立案法團，而當他們成立時，如有需要，屋

宇署的職員也會向他們解釋，在《建築物條例》方面，法團可以根據公契採

取或協助推行這方面的工作。我們的職員一直有做這方面的工作。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Rates and Rent Reimbursements for Non-profit-making Kindergarten 
發還差餉及租金予非牟利幼稚園  

 

7. 張文光議員問：就非牟利幼稚園申請發還差餉及租金事宜，政府可否

告知本局：  

 

(a) 現時採取何種準則釐定是否接納該等申請；  
 
(b) 過去兩年，有多少間幼稚園申請發還差餉或租金不獲接納，每

間幼稚園申請發還的款額為何；及有關當局有否向申請的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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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明確解釋申請不獲接納的理由；及  
 
(c) 會否考慮改善現行處理該等申請的制度，例如引入計分或輪候

制度，讓申請的幼稚園得知其申請於何時可獲接納？  

 

 

 

教育統籌司答：主席，  

 

(a) 所有非牟利學校，包括幼稚園，如獲稅務局局長根據《稅務條例》
第 88 條列作慈善團體而給予豁免，均有資格申請發還差餉。  

 

 關於發還租金一事，評審申請的準則如下：  

 

i) 按照《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有關地區對幼稚園學額的需

求；  

 

ii) 是否符合《教育條例》和《教育規例》；  

 

iii) 在管理和專業方面的運作水準；及  
 
iv) 每年按學生人數，所申請租金是否合理。  

 

(b) 如申請發還差餉的幼稚園能出示根據《稅務條例》第 88 條獲得豁

免的證明，該申請會獲得批准。  

 

 在過去兩個學年，我們共接獲 34 宗要求發還差餉的新申請，其中

10 宗不獲接納。我們已向個別幼稚園清楚解釋不予批准的理由。

每宗申請所要求發還的款額，載列於附件。  

 

(c) 根據現行制度，符合上文 (a)段所列全部準則的申請人，會獲發還
租金。申請不獲接納的幼稚園，視乎個別情況，如該幼稚園能按

照教育署的意見採取適當措施以達到所要求的準則，可再行提出

申請。由於現行制度的運作情況令人滿意，我們不打算在現階段

引入計分或輪候制度。我們會不時檢討該計劃，以期作出改善。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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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發還的每月租金款額  

申請不獲接納的個案  一九九四至九五學年  

  

1. 6,000 元  

2. 10,000 元  

3. 16,000 元  

4. 70,000 元  

 申請發還的每月租金款額  

申請不獲接納的個案  一九九五至九六學年  

  

1. 20,000 元  

2. 25,000 元  

3. 32,000 元  

4. 58,720 元  

5. 60,000 元  

6. 115,000 元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by Listed Companies 
上市公司的會計事務及財務報告  

 

8. MR ERIC LI asked: Under clause 8.17 of the Listing Rules of 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all listed companies are required to have a 
named secretary who is either a professional accountant, lawyer or Chartered 
Secretary who has the requisite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discharging the 
complex statutory and regulatory functions of the post.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it will request the Stock Exchange and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to consider introducing regulations requiring all listed 
companies to engage professional accountants at the senior management level 
with designated responsibilities for overseeing the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functions of listed companies, including: 
 
 (a) ensuring that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financial reporting 

requirements under both the Listing Rules and the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are complied with; 

 
 (b) ensuring that information of a high quality is provid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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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accessing the audit committee of listed companies; 
 
if so, what the details are; if not, why not?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Mr President, 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SEHK) has studied earlier this year a similar 
proposal in a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set up by 
the Hong Kong Society of Accountants.  The proposal is one amongst many in 
the report and would require all listed companies to appoint a chief finance 
officer who is a professional accountant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e SEHK 
has concluded that there is no immediate need to implement the proposal 
because: 
 
 (a) under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every company is required to cause 

to be kept proper books of account as are necessary to give a true 
and fair view of the state of the company's affairs.  It is the 
directors'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that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give a 
true and fair view and that competent and sufficient personnel or 
other resources are devoted for this purpose; and 

 
 (b) under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and the SEHK Listing Rules, every 

listed company must appoint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accountants 
as auditors who must verify, in accordance with auditing standards, 
whether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the company are in compliance 
with accounting standards and give a true and fair view.  Therefore, 
the audit requirement has already provided a check on a company's 
compliance with the accounting standards. 

 
 In addition, the SEHK has also reviewed the listing rules of many other 
exchanges for similar requirements and has learnt that these exchanges also do 
not have any mandatory requirement for the appointment of an accountant as 
finance officer of a listed company. 
  
 The Administration is of the view that from a public interest angle, it is the 
external audit requirement (and the separation of duties) which would assu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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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prepared by the company,  rather than the 
qualification of the persons responsible for the finance function within the 
company.  Having regard to this an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SEHK's 
study mentioned above, the Administration has no plans at this stage to request 
the SEHK and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to consider introducing 
regulations requiring all listed companies to engage professional accountants at 
the senior management level. 
 
 Finally, the SEHK Listing Rules do not require that the secretary of a listed 
company must be either a professional accountant, lawyer or Chartered Secretary.  
Instead, it also allows the secretary to be an individual who, by virtue of his 
academic or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or relevant experience, is, in the opinion 
of the SEHK, capable of discharging the functions.  There is at present also no 
requirement for a listed company to have an audit committee. 
 
 

Vehicle Emissions 
車輛廢氣  

 

9. 謝永齡議員問：政府可否告知本局，有否考慮立例規管車輛在停車等

候時須關閉引擎，以減少車輛排出的廢氣，從而減低對空氣的污染；若否，

原因為何？  

 

 

規劃環境地政司答：主席，我們現正考慮是否可以立例規定駕車人士在停車

等候時關閉引擎。為此，我們正搜集其他地區的規管措施資料，並會研究這

些規管措施對各種交通工具慣常的運作方式可能造成的影響。現時我們亦正

計劃展開宣傳運動，鼓勵駕車人士在停車等候時關閉引擎。  

 
 
Hong Kong Permanent Identity Cards for Non-BDTCs 
非英國屬土公民獲簽發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證  

 

10. 唐英年議員問：政府可否告知本局，過去有否居港不足 7 年的非英國

屬土公民獲簽發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證；若有，簽發的原因為何，及過去 5

年每年簽發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證給該類人士的個案有多少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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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司答：主席，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證，是簽發給在香港有居留權的人

士。屬於香港永久性居民類別的人士，《人民入境條例》（第 115 章）附表

1 已有界定。  

 

    附表 1內的第三類人士，包括那些英聯邦公民，他們在緊接一九八三年

一月一日之前，已屬英籍，並與或曾經與下列人士結婚，或屬下列人士的子

女。這些公民的父／母／配偶／前配偶是在緊接一九八三年一月一日之前   

─  

(i) 在香港出生的英籍人士；  

 

(ii) 在香港歸化，成為英籍人士；或  

 

(iii) 根據《 1948 年英國國籍法令》第 7(2)條在香港登記，成為英籍人

士。  

 

    上述的英聯邦公民未必可根據一九八三年一月一日生效的《英國國籍法

令》，獲得香港英國屬土公民身分，但按照附表 1 所載的定義，他們是香港

永久性居民。因此，不論他們居港的時間長短，都會獲發香港永久性居民身

分證。  

 

    在過去 5 年，每年簽發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證數目如下   ─  

 

一九九二年  421 571 

一九九三年  458 979 

一九九四年  500 961 

一九九五年  503 702 

一九九六年  

（一月至十月）  

517 607 

 

至於香港永久性居民之中，有多少居港不足 7 年的非英國屬土公民獲發香港

永久性居民身分證，人民入境事務處沒有另存紀錄。  

 
 
Ex-gratia Payment for Lam Tin Shop Tenants Affected by Redevelopment 
受重建影響藍田商鋪商戶的特惠津貼  

 

11. 李華明議員問：近日，一批受房屋委員會“整體重建計劃”影響的藍
田乙類分級商鋪商戶因不滿房屋署發放特惠津貼的計算方法，向申訴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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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署投訴。該批商戶指出，當年徙置事務處與商戶簽署的租用證並沒有列明

商鋪的面積，而該等商戶向市政局領取的小食菜館牌照上所列明的面積，是

根據《食物業（市政局）附例》（第 132 章，附屬法例）按樓面面積計算，

但現時房屋署在計算特惠津貼時，卻沒有將上述商鋪前地台的面積計算在

內，據房屋署的解釋，此是由於過往未對前地台面積徵收租金。就此，政

府是否知悉：  

 

 

(a) 房屋委員會當年接收前徙置事務處公共屋之時，為何未有為

商戶另發租用證以澄清商鋪的面積及其等級；  
 
(b) 房屋署有否存有該等商戶領取營業牌照的副本或相關資料，以

便從此等資料得悉該等商鋪的面積；  
 
(c) 為何房屋署與市政局對同一商鋪的面積可以有不同的界定，出

現差異之時以哪個面積的界定為準；  
 
(d) 過往未對該等商鋪前地台部分徵收租金有何理據，一直以來，

該等前地台又是否需要繳付差餉；及  

 

(e) 自一九八八年“整體重建計劃”實施至今共有多少宗屬乙類分

級商鋪的戶主因不滿特惠津貼計算方法而提出上訴的個案，其

上訴結果如何？  

 

 

房屋司答：主席，前徙置事務處與房屋委員會在一九七三年合併後，有人建

議採用新的租約形式，代替徙置事務處所使用的租用證，但由於商戶強烈反

對，要求保持現狀，這項建議便被擱置。  

 

 房屋署在計算乙類屋商鋪的面積時，一向都不包括鋪前部分。因此該

署只按商鋪的租用面積收取租金，並按同一原則計算特惠津貼。  

 

 政府部門和獨立機構各自負責制訂本身的工作指引，並透過適當的法定

和行政安排，落實這些指引。各政府部門和獨立機構因而或會採用不同的規

則、規例和法例規定。因此，要確定說某一種計算商鋪面積的方法較另一種

更為“準確”，是沒有意義的。  

 

 房屋署並無存備其他部門所簽發的營業牌照或有關文件的副本。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December 1996 
立法局  ─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41 

 

 差餉物業估價署向商戶收取使用鋪前範圍的差餉，因為該署通常是按實

際使用面積，來計算差餉的。  

 

 自整體重建計劃於一九八八年推行至今，商戶對房屋署計算特惠津貼的

方法，從未提出上訴，特別是因為該項津貼，並不是一種法定的補償。  

 

 
Psychiatric Service in Public Hospitals 
公立醫院精神科服務  

 

12. 黃震遐議員問：政府是否知悉：  

 

(a) 目前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轄下每一醫院聯網的精神科門診

病人及社區精神科護士的人數分別為何；  
 
(b) 每名公立醫院社區精神科護士平均每天處理的病案數目，及該

等病案的分類；及  
 
(c) 醫管局有何計劃增加資源以改善公立醫院精神科的服務，若

然，詳情為何？  
 

 

生福利司答：主席，醫管局是依據求診人次，而非病人人數，來記錄關乎

工作量的統計數字。現把每個醫院聯網的精神科門診服務總求診人次和精神

科社康護士總人數臚列如下：  

 

醫院聯網  一九九六至九七年度  

精神科門診服務求診人次  

精神科社康  

護士人數  

港島東  33 853  6 

港島西  37 522  4 

九龍東  24 090  4.5 

九龍中  34 603  

九龍西  750 20* 

新界南  111 784  

新界北  56 679 11* 

新界東  21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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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社康護士須分擔這些醫院聯網的個案工作。  

 

 在一九九五至九六年度，精神科社康護士每天平均進行家訪 2.4 次。家

訪次數往往會按個別情況而有所不同。不過，一般來說，病人每隔 3 至 4 個

星期便會獲探訪一次。除了進行家訪外，精神科社康護士也會通過電話諮詢

服務，直接為病人、他們的家人和社區照顧人員，提供協助或給予意見。家

訪的病人中，約有 80%是精神分裂症患者，餘下 20%則患有憂鬱症、焦慮性

精神病或涉及濫用藥物問題。當局有時會派出兩名精神科社康護士一同進行

家訪，以提供高質素的護理服務，特別是在進行初訪、介入危機或照顧有舊

病復發徵狀的病人等情況。此也可減低到偏遠地點探訪病人可能遇到的危

險。  

 

 醫管局已確定有必要優先改善精神病患者的醫療服務。為達致這個目

的，醫管局正考慮在一九九七至九八年度的工作計劃中制訂新措施，以加強

精神科社康服務、推動精神科康復服務和法醫精神科服務、擴展精神科服務

至全科醫院，以及開辦綜合兒童和青少年精神科服務。  

 
 
Legal Aid Administration 
法律援助的施行  

 

13. DR DAVID LI asked: It is learnt that the Legal Aid Department will issue 
formal warnings to lawyers practising in the private sector who do not handle 
legal aid cases in a professional manner.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how the Legal Aid Department determines whether or not a lawyer 

in the private sector handles legal aid cases in a professional 
manner; 

 
 (b) of the proportion of legal aid cases assigned to lawyers in the 

private sector to the total number of legal aid cases in each of the 
past three years; 

 
 (c) of the total expenditure on fees paid to lawyers in the private sector 

handling legal aid cases in each of the past three years; and 
 
 (d) of the number of complaints received by the Legal Aid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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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arding the professional misconduct of private sector lawyers in 
each of the past three years; and of the findings of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se complaints? 

 
 
 
 
 
 
CHIEF SECRETARY: Mr President,  
 
 (a) Lawyers in the private sector handling legal aid cases are expected 

to observe the rules governing their conduct as set out in the codes 
of conduct issued by the professional legal bodies and in the 
relevant legislation, and to exercise professional skill, care and 
diligence in the discharge of their duties and obligations towards 
their clients.  All cases assigned out to lawyers in the private sector 
are monitored by the Legal Aid Department and the lawyers 
concerned also have to make regular reports to the Department. 

 
 (b)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about 75% of civil legal aid cases were 

assigned to lawyers in private practice.  The details are as follows: 
 

Year Percentage 
 

1994 79% 
1995 70% 
1996 (January - October) 75% 

 
  As regards criminal legal aid cases in the same period, on average 

37% of such cases were assigned out to solicitors in the private 
sector to act as instructing solicitors.  The details are as follows: 

 
Year Percentage 

 
1994 36% 
1995 41% 
1996 (January - October)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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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on average 83% of criminal cases were also 
assigned to barristers in the private sector to act as advocates in 
Courts.  The details are as follows: 

 
Year Percentage 

 
1994 70% 
1995 91% 
1996 (January - October) 87% 

 
 (c)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on average about $210 million a year has 

been spent on legal costs on cases assigned to lawyers in the private 
sector.  The details are as follows: 

  
Financial Year Legal costs 

 
1993-94 $180.8 million 
1994-95 $212.5 million 
1995-96 $238.3 million 

 
 (d) Hitherto, the Legal Aid Department has not kept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or the nature of complaints against assigned lawyers.  
However, no assigned lawyer has been removed from the Legal Aid 
Panel for professional misconduct.  The Legal Aid Department 
now intends to keep and analyze such information systematically as 
part of its computerization programme.  This plan is currently 
being consider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Feasibility Study of the Legal 
Aid Department's Information Systems Strategy. 

 

 

Distribution of Printed Materials on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派發立法局議員印刷品  

 

14. 劉慧卿議員問：據悉，任何人（包括立法局議員）或團體如欲在居者有
其屋計劃屋苑內派發印刷品到居民的郵箱或掛上宣傳板，須先獲得有關屋苑

的互助委員會（“互委會”）同意。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局，互委會作為

非法定組織，有否權力阻止立法局議員向屋苑居民派發工作往績報告等印刷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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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答：主席，互委會是居民組織，由同一座樓宇的業主和住客所組成，

職責之一，就是妥善管理有關的樓宇。  

 

  本港法例和互委會的會章，都沒有訂明互委會可限制立法局議員或其他

人士和團體，向居民派發宣傳資料。然而，互委會可應大業主和住客的要

求，或在徵詢過他們的意見，並事前獲得批准後，作出這項限制。  

 

 

Hang Seng London Reference Index 
恒生倫敦參考指數  

 

15. 詹培忠議員問：政府是否知悉：  

 

(a) 反映倫敦港股價位變化的恒生倫敦參考指數由哪個機構負責編

製；  
 
(b) 有關當局會否考慮要求該機構每天將該指數走勢及倫敦港股交

易資料詳細列出，以供市民參考，若否，原因為何；及  
 
(c) 有關當局有否研究該參考指數被利用作為操縱市場工具的可能

性？  
 
 

財經事務司答：主席，  

 

(a) 恒生倫敦參考指數（“該指數”）由恒指服務有限公司（“該公

司”）編製；該公司是恒生銀行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恒生指數

亦由該公司編製。  

 

(b) 政府當局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均無計

劃要求該公司每天將該指數走勢及倫敦港股交易資料詳細列

出，這不但是由於證監會無權規管該公司，而且也是因為很多

其他提供這類服務的機構，都有公布各類交易資料，包括這項

質詢所提及的資料。  

 

(c) 任何財經指數，例如恒生倫敦參考指數，主要反映其成分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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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市場的表現。對該市場的影響，不會比其成分股的買賣活

動所造成的為大。港股的表現和有關指數的升跌受多種因素影

響，包括本港經濟和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系的狀況、利率走勢，

以及港股在其他海外市場的買賣活動。該指數被利用作為操縱

市場工具的可能性，並不比其成分股的實際買賣所存有的可能

性為高。  

 
 
 
 
 
Police Cooks 
警察廚師  

 

16. 羅祥國議員問：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a) 有多少警務人員被編派在警署內擔任廚師工作；及該等警務人

員平均月薪是多少；  
 
(b) 擔當警署內廚師職位的資格為何；招聘警務人員的廣告，有否

提及警務人員可能被編派在警署內擔任廚師工作；及  
 
(c) 警署內的廚師職位可否由非警務人員擔任；若否，原因為何？  

 
 

保安司答：主席，  

 

(a) 警隊共有 139 名警務人員擔任廚師工作，計有兩名警署警長、 14

名警長和 123 名警員。在一九九六至九七年度，警署警長、警長

和警員的月薪中位數，分別為 27,415 元、 22,010 元和 15,980

元。  

 

(b) 在招聘警員的廣告內，並無提及受聘的警員，會被調派擔任廚

師工作。烹飪技術並非警員入職必備的資格。  

 

(c) 警隊計劃把所有膳食工作，包括警署內的廚務工作，分階段交

由文職人員或承辦商負責；但仍保留一些廚師職位，為需要 24

小時在禁區內工作的野外巡警隊擔任煮食工作。此外，警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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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內部保安工作時，也需要廚師提供緊急膳食服務。  

 
 
Housing Society Rental Flats 
香港房屋協會出租單位  

 

17. 陳婉嫻議員問：政府是否知悉：  

 

(a) 在過去 5 年，香港房屋協會（“房協”）一共提供了多少個出租

單位，供香港房屋委員會編配予輪候公屋登記冊的申請人；  

 

(b) 房協會否繼續提供出租單位，安置受市區重建計劃影響的人

士；若然，房協如何決定該等單位的數目；及  
 
(c) 房協在未來 5 年的發展計劃中，會否減少興建出租單位；若然，

原因為何，及會否令公屋供不應求的情況更趨嚴重？  

 

 

房屋司答：主席，  

 

  過去 5 年（一九九一／九二年度至一九九五／九六年度），房協大約提

供了 3 100 個租住單位，供房屋委員會編配予公屋輪候冊的申請人。  

 

  未來 5 年（一九九六／九七年度至二零零零／零一年度），房協會興建

約 3 200 個租住單位，並會預留其中 2 000 個，安置受土地發展公司巿區重

建計劃影響的人士。  

 

  假如政府能提供合適的土地，房協會繼續興建租住單位。在截至二零零

一年三月的 6 年內，房屋委員會和房協計劃興建的租住公屋單位總數，將使

我們能夠達到供應 141 000 個租住公屋單位的目標。  

 
 
Public Transport to Chek Lap Kok Airport 
赤角新機場的公共運輸服務  

 

18. MR HOWARD YOUNG asked: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it has drawn up plans regarding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transport 
facilities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the opening of the new airport at Chek Lap 
Kok in April 1998 and the commissioning of the Airport Railway in June 1998?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December 1996 
立法局  ─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48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Mr President, the consultants for the 
Transport Study for the New Airport have put forward a number of proposals 
regarding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transport facilities if the new airport were 
opened in advance of the commissioning of the Airport Railway.  However, the 
Mass Transit Railway Corporation has a good track record of completing projects 
ahead of schedule and within budget.  It is liaising with the Airport Authority 
with a view to, if necessary, accelerating the works of the Airport Railway to 
match the opening of the new airport.  We will closely monitor progress on the 
Airport Railway project and acceleration measures and will continue to keep the 
need for contingency public transport plans under review.  
Hospital Authority Staff Establishment 
醫院管理局職員編制  

 

19. 何敏嘉議員問：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減低總部內各級職員人數的
計劃，推行至今已有數年。政府是否知悉：  

 

(a) 在一九九二／九三至一九九五／九六財政年度中，每年度醫管

局總部首長級（等同於政府首長級第一級或以上的職級）及非首

長級員工的數目分別為何；及  
 
(b) 遞減醫管局總部人手編制的目標數字為何及將於何時可達至該

目標？  
 
 

生福利司答：主席，醫管局總辦事處過去 4 年的首長級和非首長級人員數

目如下：  

 

 職員人數  

（截至九月為止）  

 

年份  首長級人員  非首長級人員  總數  

一九九三  31 509 540 

一九九四  34 490 524 

一九九五  34 453 487 

一九九六  32 420 452 

 

  醫管局的目標，是在一九九八年首季前，把總辦事處的職員總人數減至

4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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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BILLS 
政府條例草案 

 

First Reading of Bill 
條例草案首讀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AMENDMENT) (NO. 3) 
BILL 1996 
《 1996 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修訂）（第 3 號）條例草案》  

 
Bill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1(3).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會議常規》第 41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條例草案二讀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AMENDMENT) (NO. 3) 
BILL 1996 
《 1996 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修訂）（第 3 號）條例草案》  

 
THE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to move the Second 
Reading of: "A Bill to amend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Ordinance." 
 
He said: Mr President, I move that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Amendment) (No. 3) Bill 1996 be read a Second time. 
 
 The Bill seeks to provide statutory protection to auditors of listed 
companies who report in good faith to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Commission) or 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any 
suspected fraud or misconduct discovered in their capacity as auditors.  The Bill 
does not seek to impose any duty on an auditor to communicate any such 
information or opinion to the Commission or the Stock Exchange, nor does the 
Bill seek to confer any power on the Commission or the Stock Exchang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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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 an auditor to communicate such information or opinion to either of them.  
The Bill does not have any regulatory objective.  No additional regulation will 
be introduced.  But without the statutory protection, auditors making reports 
could face possible civil liabilities for breach of auditor-client confidentiality. 
 
 Under section 61 of the Banking Ordinance (Cap. 155), section 53D of the 
Insurance Companies Ordinance (Cap. 41), section 89A of the Securities 
Ordinance (Cap. 333) and section 51A of the Commodities Trading Ordinance 
(Cap. 250), an auditor is granted statutory protection and immunity when 
reporting in good faith to the appropriate regulatory authority reasonable 
suspicion of fraud or wrongdoing which he comes across in his capacity as an 
auditor of a company in the regulated sector.  Our aim is to introduce 
amendments to the law which mirror these provisions to enable auditors of  
listed companies to report reasonable suspicions to the Commission or the Stock 
Exchange.  However, whereas auditors of companies in the regulated sectors are 
required to report suspicions of fraud to the authorities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we are not seeking the same treatment for auditors of listed 
companies.  There will be no mandatory requirements to report. 
 
 The Bill is the result of a very long consult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the regulators and the Hong Kong Society of Accountants (HKSA).  We are 
grateful to the various parties for their advice, and in particular for their 
participation in a working group set up in May this year to study how best to 
refine our proposal, and to try to address the concerns and reservations on the 
part of those who did not support the proposed legislation.  The working group 
comprises representatives from HKSA, the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the Chines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the Institute of 
Directors,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ompany Secretaries and 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the Commission, the Stock Exchange, the Commercial Crime 
Bureau of the police,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the 
Attorney General's Chambers and the Financial Services Branch. 
 
 As a result, we have now taken on board some of HKSA's suggestions and 
have introduced a number of changes to the Bill.  I would mention briefly 
perhaps just two.  One is the inclusion of a commencement clause.  The idea is 
to allow sufficient time to enable professional guidelines to be drawn up before 
the Bill comes into operation.  This may be contrasted with the regulated sectors, 
where the statutory protection provision became effective immediately aft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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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was passed and that guidelines were only developed afterwards.  Another 
suggestion we have taken on board is in relation to the definition of "associated 
company".  We have now effectively adopted HKSA's definition, based on the 
equity method of accounting. 
 
 Mr President, the Bill of course is not a single, complete solution to 
corporate fraud, but we have never set out to do so in one single amendment bill.  
Rather, we believe that the Bill is one more step towards the goal of combating 
corporate fraud in an ongoing, continuing, and incremental process towards 
better corporate governance. 
 
 Thank you, Mr President.  
Question on the mo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roposed. 
條例草案二讀議案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Debate on the motion adjourned and Bill referred to the House Committee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2(3A). 
辯論中止待續，條例草案依據《會議常規》第 42 條第 (3A)款的規定交付內務
委員會處理。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  

 

 

WHALING INDUSTRY (REGULATION) BILL 
《捕鯨業（規管）條例草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30 October 
1996 
恢復於一九九六年十月三十日動議二讀辯論  
 
Ques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ut and agreed to. 
條例草案二讀議案之議題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Bill read the Second time. 
條例草案經過二讀。  
 
Bill committed to a Committee of the whole Council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3(1). 
條例草案依據《會議常規》第 43 條第 (1)款的規定，付委予全體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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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 Stage of Bill 
條例草案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本局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WHALING INDUSTRY (REGULATION) BILL 
《捕鯨業（規管）條例草案》  

 
Clauses 1 to 14 were agreed to. 
條例草案第 1 至 14 條獲得通過。  

Schedule was agreed to. 
附表獲得通過。  
 
Council then resumed.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局。  

 
 
Third Reading of Bill 
 
THE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reported that the 
經濟司報告謂：  
 
WHALING INDUSTRY (REGULATION) BILL 
《捕鯨業（規管）條例草案》  

 
had passed through Committee without amendment.  He moved the Third 
Reading of the Bill. 
已無經修正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他動議三讀上述條例草案。  
 
Question on the Third Reading of the Bill proposed, put and agreed to. 
條例草案三讀議案之議題經提出待議，隨即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Bill read the Third time and passed. 
條例草案經三讀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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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MOTIONS 
議員議案 

 

LANDLORD AND TENANT (CONSOLIDATION) ORDINANCE 
《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  

 

MR JAMES TO move the following motion: 
 

"That section 48(1) of the Landlord and Tenant (Consolidation) 
Ordinance be amended by repealing "31 December 1996" and 
substituting "31 December 1998"." 
 

涂謹申議員致辭：主席，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並已載列於議事程序表內

之首項議案。主席，各位同事，因為我今天動議的兩項議案都與《業主與租

客（綜合）條例》有關，我希望將有關這兩項議案的所有論據一併發表，雖

然，在技術上這可能是兩次辯論。本人今天動議議案的目的是對政府解決房

屋問題不力作出回應。動議議案的背景分析與論據亦已詳載於本人發給各位

議員的解釋說明之內。  

 

    今天房屋問題的核心所在，就是政府牢牢地抓緊土地供應，大地產商

壟斷私人樓宇供應；而政府又為了庫房收入而採用高地價及以私營房屋為主

導的房屋策略，遏抑市民對出租公屋的需求。現時問題正嚴重到達致“爆

發”的地步   ─   公營及私營房屋供應量在歷史性的新低點，合資格輪候

公屋的人士要輪候十年八載，令他們被迫留在那些租金絕不廉宜但環境及結

構卻極差的舊樓居住。另外，最少有四十多萬人住在不適合的居所，包括臨

屋、寮屋、天台屋、閣樓、板間房、舊樓、籠屋等，而他們還要用上入息的

30%至 40%解決居住問題。房屋開支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為導致貧窮的重要原

因之一。有不少低開支組別的舊樓住戶要靠壓縮衣食開支度日。一旦撤銷租

管，他們必然要由食芽菜豆腐改為只食白飯過活。公私營房屋供應不足，正

是引發這些問題的原因。  

 

    政府當年設立租金管制的目的，在於穩定社會，避免在房屋嚴重短缺

而在租金過度提升的情況下，令市民流離失所，現今的情況大致如此。此期

間正是這些人士住在租金高升的私人樓宇，又未能輪上公屋的最困難的時

候。二千多元只能租住幾十呎的房間，政府豈能不承認這是要正視的房屋問

題呢？ 

 

    至於對低收入人士的影響，社聯及樂施會較早時候發表的研究指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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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佔低收入人士開支的很大比重，而租金水平亦直接影響他們的生活水準。

以零至 10%最低開支組別私人樓宇住戶而言，一人住戶的租金開支佔其總開

支 47%， 2 人住戶佔 34%。租金已佔他們開支的 30%至 40%，以致他們要為了

租金而節衣縮食。如果再取消租金管制，則市民將要用更大部分收入來應付

租金。  

 

    事實上，過去數年，由於要按照九三年所定下的放寬租管步伐行事，

已經令很多租戶因不能負擔加幅而要降低居住質素，由大房搬到細房，由細

房搬到閣樓，由閣樓搬到床位，由床位搬到籠屋，他們還可以搬到那裏去

呢？另一方面，舊區有很多綜援申請人需要透過綜援的租金津貼而繳納租

金。正如立法局文件指出，受租管影響的樓宇租金佔市場租金 72%，如果政

府在今年十二月真的完全按照計劃撤銷租金管制，則他們當中將有不少人因

為實際租金超越綜援租金津貼的上限，而要被迫用其餘的綜援金額繳交租

金，直接拖低其他部分基本消費。  

    近日炒風又開始熾熱，中小型樓價上升了 15%至 20%。樓價升，炒風

熾熱又成為每天的頭條新聞。隨樓價上升，租金上升的壓力亦很大。現時

住在私人樓宇的 3、 4 人家庭經已用上入息的 30%至 40%租樓，租金上升後，

他們豈不是要用 50%、 60%收入來租樓？在這個時候撤銷租管，在大部分樓

宇租金上升的情況下，低下階層對租舊樓的需求會更大，而舊樓的市值租

金，亦會隨之而上升。一旦撤銷租管，租戶可能要多繳付 40%租金，但政府

又沒有即時幫助他們紓緩高租金以度過難關的政策。例如租金援助，或租金

津貼。  

 

    這個時候正是市民面對高樓價、高租金、最難過的時候，政府不應因

為撤銷租管的“時辰已到”便秉公辦理，政府必須體察民情，視乎實際需要

而制訂政策，才是有遠見的做法。  

 

    即使極崇尚自由經濟及完全贊成撤銷租管的《信報》在社論亦提到，在

這樣的社會形勢之下，“負責的官員應該因應時勢作較彈性的處理”。民主

黨認為，要解決現時房屋問題之中最棘手的難題，長遠而言，當然要增加土

地供應，增加公營房屋的供應量，為低下階層提供合適以及負擔得來的居

所，才能解決問題的核心。  

 

    但是“遠水不能救近火”，短期內，政府無法大量增加公、私營樓宇

供應，紓緩市民負擔貴租及高樓價的壓力。要幫助市民度過這個難關，要實

施一些短期措施，而延遲撤銷租管就是其中一項有效的短期措施。我們同

意，租金管制只是一項過渡性措施。如果政府能為市民提供足夠合適及負擔

得來的居所，令現時低收入人士及住在不適合居所的人士都能享用出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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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相信大家到時候不會贊成租金管制。因此，本人現在動議議案，延遲第

一及第二部分撤銷租管日期至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將第二部分每

兩年加租 30%改為 20%。假如加租後的租金仍未達到市值租金的 80%，則可以

加租至市值租金之 80%。而不是現行法律所訂的 90%，有關第一部分租賃，

我們建議將撤銷租管日期延遲至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動議議案。  

 

Question on the motion proposed. 
議案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MR RONALD ARCULLI: Mr President, when this Council debated a bill to 
amend the Landlord and Tenant Consolidation Ordinance in 1993, my colleague, 
the Honourable Mrs Miriam LAU, set out succinctly the Liberal Party's position 
in supporting that bill.  For those colleagues who were not Members of this 
Council at that time our principal reasons were as follows. 
 
 First, it is reasonable for any investor to expect a reasonable return on his 

or her investment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they invest in shares, bonds, 
property or indeed any other investment.  For the tenants, it must be 
accepted that not everyone living in Hong Kong would want to buy their 
own home, so investors do have an important role to play. 

 
 Second, when rent control was first introduced in 1973, it was supposed to 

be an interim measure.  Like some other things in Hong Kong, interim 
measures have a nasty habit of turning to be long-term measures.  This 
Council agreed that rent control should come to an end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I have not heard any fair or indeed cogent reasons why it should be 
extended or indeed varied. 

 
 Third, I understand the sympathy which some of us have for the less 

fortunate members of our community.  To help them would be a 
community, and therefore a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not, Mr President, 
and I repeat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handful of investors who are the 
landlords. 

 
 For these reasons, the Liberal Party will not support the two re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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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致辭：主席，近月樓市再度活躍，炒風嚴重，樓價上升不單止影

響真正想置業的人士，亦直接對租住私人樓宇的人士，做成沉重的經濟負

擔，因為業主可能會因樓宇價值上升而向租客要求加租。然而，香港政府決

定在本月底終止租金管制措施，這個消息實在令租客負擔租金的情況更雪上

加霜。  

 

 主席，當年政府鑑於房屋供應緊張，造成租金不斷大幅增加，所以對戰

前和戰後樓宇實施租金管制。直至一九九三年，港府決定分期並逐步撤銷租

金管制措施。主席，我個人認為，租住私人樓宇的單位、板間房甚至床位的

租客，我們通過政府一些報告可以看到，他們每月的開支數字可能用去收入

40%或以上，大部分收入均用作租金，因而在衣食住行方面，只好節衣縮

食，令生活質素下降。我遇過一個真實的例子：星期一，我在新蒲崗遇到一

位居民投訴，居民說他租住一個床位，原來的租金也要 500 元，但可能因為

近日的樓價問題，床位租金準備增加至 600 元，新蒲崗住宅是受到租務條例

保障的，假如在這個時候放寬租管，對這區的居民的影響就會很大。  

 主席，我想強調一點，現時很多地區的床位月租實際比我剛才出的新

蒲崗的例子更高，並預計如政府實際放寬租金管制，情況相信會更差。如果

港府一意孤行，在未有任何協助居民解決高昂租金的政策的情況下，並不適

宜在現個時候就放寬租管。  

 

 可能會有人說凍結租管對小業主不公平，並指他們的租金收入可能因此

受到損失。我認為小業主有這樣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不過我想指出一點，

就是受租金管制的，大多數是一些樓齡很高的樓宇，而業主出租的對象大部

分是獨居老人、新移民家庭、貧困的居民和單身人士。他們絕大部分是低收

入人士，否則也不必住在這些殘缺不堪的大廈內，而他們仍然願意住在這

裏，完全是因為租金較低，當然這是相對而言的。如果我們在這時候將租金

管制放寬，則只會令居民難以負擔租金，最終要遷出單位。須知道有經濟能

力的租客是不會租住這些地方的，而經濟能力差的人亦付不起租金，如果這

些舊樓因為政府撤銷租金管制而令住客不能再住下去，這實際上對小業主也

沒有好處。  

 

 此外，香港的公屋申請條件嚴苛，能夠符合申請條件的人士都是低收入

人士，可是，由於政府近年的房屋政策嚴重失誤，導致申請公屋的人士長期

輪候，有些人等候了十多年仍未能入住公屋。另一方面，政府的高地價政

策，卻令租住私人樓宇人士要負擔高昂的租金，而港府又沒有全面的租金援

助政策來協助這群等候入住公屋的人士，令他們的生活更加困苦。現時的公

屋租金援助計劃，只向公屋的困難戶提供短期性的援助，而且有關住戶亦會

被要求搬到情況較差的公屋單位居住。私人樓宇住戶的唯一援助，就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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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援，但綜緩亦只是惠及社會中極貧困的住戶，未符合資格的私人樓宇租客

只好繼續獨力承擔巨大的房屋開支。  

 

 主席，所以我們認為目前要解決這些問題，政府則要大量建築出租公

屋，這才是最徹底的做法。在未達到這個目的之前，政府應考慮目前住客的

困境，我建議港府可以設立租金援助，來幫助私人樓宇的低收入人士，徹底

解決他們長時間輪候公屋的問題，幫助這些居民在高租金的情況下，減輕一

些負擔。主席，只要有一個完善的房屋援助計劃，租金便可根據合理的水平

調節，不會出現今天的困難。我覺得政府亦須在這個問題上扮演一個角色。

主席，由於現在還未有租金援助計劃，我同意涂謹申議員今天提出的建議，

將放寬租金管制的時間延後兩年，即到九八年才實施。我希望政府有足夠時

間考慮為現時住在私人樓宇不能享用公屋的一些低收入人士，設立租金援助

計劃，並加以落實推行。此外，我期望今天當選的特區行政首長可以面對今

天的情況，在將來一段時間制訂完善房屋政策，令香港普羅基層市民能真正

安居樂業。  

 

 主席，目前港府對於私人樓宇低入息住戶，既不能提供足夠的出租公

屋，又沒有給予經濟支援，故要求港府在撤銷租金管制之餘，必須同時制訂

租金援助政策，以協助所有有經濟困難的私人樓宇租客，避免他們的生活質

素每況愈下。  

 

 因此，我們工聯會贊成涂謹申議員的議案。謝謝主席！  

 

 

馮檢基議員致辭：主席，根據法例，現時有關私人樓宇租金管制的措施將於

十二月三十一日終止，換言之，日後業主可按巿場規律將租金增加至巿值水

平。  

 

  政府認為，租金管制是一種“隱藏補助”，而這種補助的責任是由業主

背負的，所以應該撤銷。如果撇除現實的環境因素，將租管作為一個獨立問

題處理，當然這個論據可以成立。但是，租金管制作為整體房屋政策的一部

分，我覺得必須評估撤銷之後所引起的連鎖性效應，及此會否導致某些階

層人士在社會上處於更不利的位置。當有這個情況出現時，政策是否應該撤

銷，或以另一方式出現，又或以另一項政策取代，作為政策制訂者，我覺得

必須臚列這個方案，探求怎樣才可以協助這批以往受租管保障人士渡過難

關。我覺得現時房屋科有些黔驢之技。他們出了一招之後，還說要等，等了

1 年卻仍未公布長遠房屋策略，又說有困難的人只要申請綜援便可，我覺得

這個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綜援只可以協助一些赤貧人士，但相對貧窮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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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人卻沒有辦法享受這項福利。在未有其他解決方法前，政府就作出撤銷的

決定，我覺得是袖手旁觀、不負責任的做法。  

 

  近年來，政府對於房屋巿場的干預越來越少，對於一批低收入家庭來

說，獲得的保障也越來越少。舊式樓宇的低廉租金差不多已成為低收入家庭

居住上的最後一道屏障，如果全面撤銷租管，這批居民在房屋上的開支會進

一步上升，導致他們在其他方面的開支減少，直接影響生活質素。  

 

  現時，租金管制措施適用的住戶數目，由於樓宇清拆、業主收樓等因

素，其實每年減少約 15%。從九二年的 32 414 個下降至現時的 18 997 個。

即使繼續實施租金管制，這等單位數目亦會因為自然淘汰而漸見減少。既然

如此，政府是否有必要在這時候將這個政策撤銷，令低收入家庭頓失依靠？  

 

  我們不應忽略，現時每年出租公屋供應量極為有限，九五及九六年的產

量更極少，只有一萬多個新單位，但是分配給輪候冊家庭的比例，今年只有

20%左右，即 9 000個，可以編配的單位根本未能滿足申請輪候人士的需求，

這些家庭，惟有長期被迫留在私人樓宇捱貴租，租管一旦撤銷，租金將會攀

升至巿值水平，試問他們可否負擔得起呢？  

 

  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九三年進行的調查顯示，居住在受法例第 II 部分保
障樓宇的居民，超過 40%住戶是 60 歲以上的年老人士，而所有住戶之中有

70%並無申請公屋，換言之，即使租金升至巿值水平，他們亦不能得到政府

在房屋上協助，而只能繼續在私人樓宇找尋更廉宜的樓宇。  

 

  另一方面，撤銷租管所帶來的心理效應，我們也不應忽視。一旦取消，

將有不少業主誤以為租金可以無節制地增加，這樣，低下階層將會處於相當

不利的處境。因為，住屋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低收入人士有權選擇放棄自

置居所，但無權選擇不租賃單位，很明顯，當租金水平日益上升，他們別無

選擇，只會越住越差。  

 

  現時，私人樓宇住戶在房屋方面的開支，遠遠超過公屋住戶，根據社聯

最近完成的“低開支住戶開支模式”研究顯示， 1 人住戶最低十分之一開支

組別中，私人樓宇住戶的房屋佔總開支的比例約有 48%，比同類公屋住戶高

出 14%，而 2、 3、 4 及 5 人或以上的住戶亦出現同樣情況，可見，如果一旦

取消租金管制，住在私人樓宇的低收入家庭，將進一步貧窮化。  

 

  我和民協都認為，政府在全面撤銷租管之前，應研究以其他政策取代，

例如透過租金津貼的方式，協助低收入人士解決房屋上的困難，否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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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借巿場機制將相對貧窮的一群推入赤貧地帶。所以我們支持涂謹申議員

的議案。  

 

 

陳鑑林議員致辭：主席，當局於一九九二年六月三日曾在本局動議有關條例

的修正案，要求撤銷條例內的保障條文，即撤銷租金管制措施。當年本局花

了一年多的時間進行審議，於一九九三年六月三十日才通過，可想而知當時

議員曾就這條例進行非常多的爭論，有關的爭論亦可說是今天我們要再討論

的問題。  

 

  主席，主要原因就是政府沒有落實當時所承諾的建屋計劃，根據政府當

年在房屋政策的承諾，原訂九七年前可以解決社會上對公屋的需求，但事實

上目前公屋輪候冊上仍有 15 萬戶之多，加上曾有調查指出這批租客之中不

足 40%有申請公屋，偏低的申請率可能導致當局低估此等租客對房屋的需

求。因此，我們認為有需要把租金管制及有關的保障措施延長一段時間，讓

政府有較多時間採取有效措施，在社會房屋資源較為寬裕的時候，才撤銷租

管。  

  租金管制實施的目標是對社會起穩定作用，並保障低收入人士的租住

權，這批人士現在均面對不同程度的經濟困難，況且按目前的綜援租金津貼

上限並未能完全令他們有能力支付這租金。  

 

  縱使近年曾進行大幅調整，而今年上旬發表的綜合援助報告書亦建議綜

援的租金津貼應每年進行一次評估，藉此回應租金對受助者的影響，但當局

一直沒有公開作出進一步承諾。因此，當局放寬租管後，在領取綜援人士的

開支比例之中，租金所佔的比例會進一步加大，此等人士的生活質素將會進

一步下降，我覺得大家應該就此作出關注及回應。  

 

  主席，當年有關法例的審議小組雖然同意放寬租管，但大多數議員認為

“ ...大部分受影響的租戶均屬於低收入階層，目前已備受經濟拮據之苦，

因此除非及直至本港的社會保障網絡有希望獲得改善，以紓緩陷於經濟困境

的租客的苦況，否則租金管制不應進一步放寬。 ...因此，政府應制訂措

施，以協助有需要的租客。”  

 

  主席，民建聯完全明白，利用立法手段管制樓宇租金，無疑對受管制的

業主不公平，但鑑於目前受管制的私人樓宇的租值已相當接近巿值，繼續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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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有限度的管制對他們的影響實在有限。  

 

  基於實際的情況及需要，我們縱使認為租金管制並不是一個理想的社會

政策，我們亦曾深入研究租管帶來的副作用及負面影響，但面對低收入人

士的苦況，我們仍希望有關措施可以延長一段短時間，當局不應視若無睹，

而應立即想出辦法來解決，否則兩年後我們可能又要同樣面對這個問題，又

要進行辯論了。主席，民建聯支持這項議案。  

 

 

李永達議員致辭：主席，就這項議案，我有幾點需要補充，因為涂謹申議員

已代表民主黨很詳細地說明他們的立場。首先，我想回應夏佳理議員所說租

金管制本身對小業主不公平。其實，民主黨在這個問題上不是不理解，我們

覺得協助住在私人樓宇並需要協助的低收入人士的責任應由政府承擔。不

過，政府非常頑固，“橡皮燈籠點極都不明”，在這個問題上不肯作出任何

政策上的檢討。  

 其實我提過一項建議，那些在輪候登記冊上，已經符合一定入息限額，

並在輪候登記冊上輪候了一段時間的人，在通過入息審查之後，政府應該可

以給予他們某種程度上的中級援助。如果這樣做的話，小業主在收取租金的

時候遭受的損失會較少。所以，基本上我們不是不明白這個情況，不過，如

果政府不能夠在租金援助這個問題上作出政策上的檢討，這些人士是不能承

擔租管撤銷之後所帶來的額外租金重擔的。  

 

 我要再提出另一點，請房屋科的同事在討論私人樓宇的住戶是否需要接

受租金援助或租金協助的時候，不要將這個問題跟現在正在領取綜合援助的

低收入人士混為一談。大家都知道低收入而又正在領取綜援的人士，租住私

人樓宇的租金基本上是由社會福利署承擔的。我們每次在立法局房屋事務委

員會上談到關於租金援助問題時，房屋科的同事一直都將之與綜合援助計劃

混為一談。如果他們不明白，我希望黃星華司憲可以再教導他們，讓他們知

道綜合援助計劃跟我們所提到的租金援助計劃是不相同的。  

 

 第二點是，關於公營機構的責任。有同事提到兩個公營機構，包括房委

會及房屋協會有沒有興建足夠單位讓低收入人士申請。有些資料很簡單地提

到租住單位的興建情況，在這幾年裹足不前。為甚麼？如果大家翻查房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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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年報，由一九九一年到現在，我們的租住單位總數量 (Total stock)是 65

萬，這個數字其實沒有改變。為甚麼我們每年都會聽到房委會今年多興建了

15 000 或 2 萬個新租住單位，這是因為清拆了一萬多個單位。這個問題已經

持續了很多年，即使由今年起再數 3 年，到了一九九八至九九年，房委會租

住單位總數量都不會超過 66 萬個，每年增長一、二千個單位，是蝸牛步式

的。但是每年居屋有 15 000 至 2 萬個新單位，我們的政策是不是有所偏頗？

這個政策能否配合低收入人士對租住單位的需求呢？  

 

 有關舊區私人樓宇租住單位的租客為甚麼不申請輪候公屋，剛才我在休

息室與黃星華先生傾談時他對我說，很多人都沒有申請，他們可能不需要申

請，這是黃星華先生的暗示。原因有兩個，黃星華先生只不過沒有完全說出

來。第一，房委會前幾年已開始禁止申請租住市區單位，所以，如果住在旺

角、大角咀或紅磡的市區租客，想申請在市區附近，例如深水或黃大仙的

公屋，是不獲批准的。政府不准他們申請，他們就不申請，因為他們不希望

搬到天水圍居住。第二，即使有人想申請，他們當然要排隊輪候，如果想住

在離市區不太遠的地區，如荃灣、青衣或將軍澳等，大概要輪候 7 年，他們

是否可以接受這麼長的輪候時間呢？即使單身男士或女士本身在舊區工作，

當他們搬到荃灣、青衣或將軍澳時，他們現有工作的薪金能否負擔新環境所

帶來的租金負擔？這是一個疑問。  

 

 最後，我想提出兩個機構在這兩年內的盈餘問題。房屋委員會今年有三

百多億元流動盈餘 (Running Surplus)，房屋協會今年的成績也非常美滿，有 30

億盈餘，我們不知道香港那些機構像這兩個法定機構一般有那樣的盈餘，一

個有三百多億盈餘，而另一個則有 30 億盈餘。他們怎樣運用這些盈餘呢？

他們不把盈餘用作租金援助，只想到增加自置居所計劃多借些錢讓市民購買

夾心階層居屋。當然，我不會反對這些做法，在某個程度上我不反對幫助已

經住在自置物業的人士再買樓。但為甚麼這兩個法定機構不想想在赤貧裏生

活的人士，即使不是赤貧，而是在綜合援助計劃以外的人士，並已在輪冊上

輪候的人士？他們輪候了 4、 5 年，以家庭收入 40%至 50%來支付租金，為甚

麼這些人不值得政府以三百多億或 30 億盈餘來幫助他們呢？為甚麼只幫助

那些人士買樓、買夾心階層樓宇，但又分毫不拔、不肯幫助那些真正有需要

的人呢？我真是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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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覺得社會越來越鼓勵已經住在自置居所的人再買樓，而忽視在

赤貧或赤貧邊緣的人。我們看到調查報告指出“貧富兩極化”現象會惡化，

原因是貧困人士要花更多錢在租金支出方面。主席，我覺得租管在社會政策

方面可以說是一項補救性措施；使這些人在比較困難的日子裏，不需要再負

擔額外租金。雖然，通過涂謹申議員的議案後一樣要加租，只是不需要加那

麼多。如果政府給予輪候冊上居民某些租金援助，問題亦不能徹底解決。我

相信，在一段頗長的時間內，這些人仍然要捱貴租，除非如某些人所說輪候

時間會由 7 年減至 5 年，或有些人所希望的 3 年或兩年。如果真是這樣，那

些人在捱貴租時都會有個期望。如果不是這樣，我相信，現在所提出的繼續

實施租管，或完全不考慮租金援助計劃這個概念都是不適當的。  

 

 謝謝主席。  

 

 

 

任善寧議員致辭：主席，我想簡單回應一下對舊樓業主不公平的講法。一

個簡單的極端例子，例如：有些舊樓是在四十多年前以幾千元買入的，雖然

有通脹的因素，但都不會升值這麼多。其中大部分原因是政府的高地價政策

和土地供應不足，造成舊樓升值數百倍，甚至數千倍的現象。其實，業主的

損失很少，他們只是享受不到政府高地價政策帶來的得益而已。謝謝主席。  

 
 
SECRETARY FOR HOUSING: Mr President, the motion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if passed, will be a retrograde step and sets back the final 
process of abolishing rent control for pre-war residential premises.  I wish to 
highlight some of the bad effects of this resolution, if passed, and in so doing, 
correct a few misconceptions. 
 
 The existing rent control provisions were introduced for pre-war premises 
in 1947 as a short-term measure to counter the unusually high rent increases at a 
time when there was an acute shortage of rental accommodation in Hong Kong.  
But the reasons for this measure have disappeared in recent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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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vate or general housing stock in Hong Kong has increased manyfolds 
and market rents have also stabilized.  Rent increases averaged about 7.5% a 
year in the past five years, and 5% per year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Hence in 
June 1993, this Council passed an amendment to the Ordinance to abolish rent 
control three years later, and that is on 31 December this year.  Average rent 
now ranges from 80% to 90% of the market level.   It is surprising, therefore, 
that some Members of this Council are now trying to overturn the Council's 
previous decision and to put the clock back by extending rent control for another 
two years for a small group of residents. 
 
 Rent control is against our free market economy policy and is a hidden 
subsidy to tenants at the expense of landlords.  Rent control is introduced only 
on exceptional grounds, those grounds that I have already outlined.  The effect 
of rent control is that even those tenants who can afford to pay more for better 
housing hold onto the controlled premises so a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low rent.  
On the other hand, as some Members have mentioned, landlords are deprived of 
their right to charge market rent and this is not fair to them.  Hence they are also 
reluctant to spend money on maintaining and refurbishing the buildings.  The 
outcome is building deterioration, slums and social immobility.  In the end, it 
will benefit neither tenants nor landlords. 
 
 Mr President, I think we must not mix up rent control with social welfare 
subsidy which is means tested.  Rent control is not a means-tested scheme and 
is not devised to help the poor.  It is applied regardless of tenants' financial 
position.  In other words, the poor and the rich all get it.  Those in genuine 
financial hardship should turn to the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Scheme which gives a rent allowance of up to about $4,600 a month for those in 
need.  Where is the argument for rent protection of a small group of residents 
whose financial position is similar to the rest of the community? 
  
 Some Members have argued that rent control should be extended for two 
years because of the shortage of public rental housing in Hong Kong.  I am 
afraid this is not a good argument because only a small proportion or roug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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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of protected tenants in Hong Kong have actually applied for public rental 
housing.  The rest are families which are either not eligible for public rental 
housing or simply prefer the existing low-rent accommodation. 
 
 Again some Members have suggested that a rent subsidy should be given 
to eligible tenants on the Housing Authority's Waiting List for public rental 
housing.  I must point out that public housing is not a social welfare provision.  
Those in need of public housing should wait for their turn.  If people really face 
financial hardship, as I have said, they may apply for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and receive the appropriate amount of rent assistance. 
 
 The extra amount of rent which an affected tenant will have to pay upon 
de-control of rents is, compared with a situation if rent control continues, likely 
to be small.  In dollar terms our estimate is that the additional rent increases are 
$15 a month for cocklofts, $47 per month for bed spaces, $93 per month for 
bedrooms, and about $570 a month for those people who rent a whole flat.  This 
is a figure which assumes that landlords will increase rent to the full market level 
but this may not be the case.  But in any case, the projected increases are still 
generally affordable.  It is difficult, therefore, to claim hardship after de-control. 
 
 Some people have again misunderstood that upon de-control landlords can 
immediately charge market rents.  This is not true.  There are transitional 
provisions in the Ordinance which cushion tenants from the impact of de-control 
for another two years from the dates when their rents were last increased.   
 
 I think that some Members have again missed another important point.  
Even after de-control, all former tenants will continue to enjoy security of tenure.  
Landlords still cannot charge exorbitant rents, and if the two parties cannot agree 
on the level of rent, they may apply to the Lands Tribunal for adjudication.  
This mechanism in itself effectively protects tenants from being asked to pay 
unreasonably high rents.  There is no need, therefore, to extend rent control 
arrang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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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conclusion, Mr President, rent control was introduced as a temporary 
measure many years ago to deal with a particular situation of serious shortage of 
rented accommodation and the unreasonably high rent.  I have already 
explained that this situation has completely changed now in Hong Kong and the 
grounds for extending rent control no longer exist.  I appeal to Members to keep 
and remember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should not be guided by populist and 
generally pleasant sentiments in Hong Kong. 
 
 With these remarks, Mr President, I urge Honourable Members to vote 
against the resolution.  Thank you. 
 
 
涂謹申議員致辭：主席，就房屋司所言，本人希望能糾正各位議員的觀點，

這些議員有可能受房屋司的言論所誤導，現在我打算逐一駁斥這些觀點。  

 

  剛才，房屋司曾經說我們似乎強行令一個正常運行的鐘逆行。相信各位

有黨派或獨立議員的助手必然已經用圖表 (graph)將本人的議案勾劃出來。

例說，原本已將租管放寬至 80%、 90%，或許會因為我這項議案而引致減

租。業主原本收取 1,500 元租金，因為這項議案的關係，可能只可收取

1,300 元。事實並非如此，我們只是想令升幅降低一點，所以我們只可以承

認想把“鐘”撥慢一點，而不是令它逆行。  

 

  第二，剛才房屋司說，如我們撤銷租管，豈非富者與貧民同樣受惠？在

這裏我可以向房屋司說出一點：假如依據房屋司放寬租管的方法，相信富者

與貧民同樣會受苦。事實上，無論是依原計劃進行，或是依我的修訂計劃進

行，在某個程度上都只能令某些部分居民受惠。我不敢說能夠完全幫助

那 19 000戶，因為可能當中有些的確是未必值得幫助的。所以政府應該透過

一個租金援助計劃，幫助值得幫助的人。如果房屋科能夠考慮的話，可以進

行經濟狀況調查，找出那些人值得幫助，那些不值得幫助；但政府卻完全不

理會。或許有人會認為此對業主不公平，但租金津貼其實可以解決這個不

公道的問題。  

 

  另一方面，李永達議員及周梁淑怡議員曾向房屋事務委員會提出，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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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受租管影響的住戶加快上樓。雖然房屋司說只有 24%受租管影響的住戶申

請公共房屋，但如房屋司能夠作出承諾，其實可以間接令業主及租客覺得他

言之成理，並認為應該盡快取消租管。可是，政府對此卻毫不考慮，就我進

行的游說所得，有些保持中立的議員，也被政府迫至不得不支持議案。政府

完全不肯幫助困苦的人，這是一種甚麼態度呢？  

 

  此外，在對業主不公平的問題上，任善寧議員已提出另一個觀點，就是

自從七十至九十年代實施租管以來，業權的變化其實相當多。據我了解，受

租金管制樓宇的業主之中，有很多是“打釘”或收購舊樓，等待拆卸重建，

以求改善社區環境的。  

 

  他們是在租管條例下購買這些樓宇的，因為租管關係，樓宇的價錢是較

為廉宜的，所以我們不能說會對這些大地產商、發展商不公平。事實上，在

他們購買這些樓宇的時候，任善寧議員提到購買價為數千元，即使是數十萬

元，在數十年前，可以以這價錢購買千多呎的舊樓，實際上是因為租管而令

那些業主享有折扣。其中，從七十年代至今也從未轉換業權的例子並不太

多。  

    至於黃星華司憲所說，實際上只能幫助很少部分住戶。我想告訴大

家：受租管影響的 19 000戶實際上是指十多萬人。即使只有一半需要幫助，

或如房屋司所說，有 25%正在申請公屋，也有數萬人之多，這並不是一個小

數目。他們每天都需要面對日常的居住和生活壓力，他們並不是可能擁有或

居住在私人樓宇的人所面對的。  

 

  另一方面，究竟有沒有不合邏輯的地方呢？有些議員對我說，可能二房

東仍在第二部分之下受到租金管制，但 3 房客則在第四部分之下受放寬租管

影響，需要繳交巿值租金，變相令二房東可以多收租金從而得益。本人承認

確有這個情況存在，但數字顯示，這種情況不會太多。事實上，我們可以幫

助到數千至 1 萬戶，即數萬人。  

 

  此外，亦有很多議員問我為甚麼到今天才動議這項議案，這問題真令我

氣結。一九九三年，我是有關放寬租管的委員會的主席，當時的司憲並不是

房屋司，因為當時尚未進行重組。當時，有關條例是歸政務科主管的。政務

司曾經表示，原則上會逐步放寬租管，不過，在其後 3 年內，政務科每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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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進行抽樣調查，以了解巿民是否能夠負擔租金，放寬租管又會否影響到民

生。但是數年以來，政府並沒有作出詳細報告。今年年初開始我們不斷催促

政府，到了今年十一月政府才發表報告。  

 

  我們在房屋事務委員會上閱讀過這份報告後，都大吃一驚，才知道情況

如此。在受租管影響的 19 000 戶之中，原來有 40%至 50%以上的住戶，每月

正繳付相等於收入 30%以上的租金。我們並不是有意拖延至現在才動議修

訂，而只是由於有關方面拖欠數據，對監察欠缺交代。主席，這算不算負責

任呢？當然，這個未必是房屋司的問題，因為當時是由政務司主管的，政務

科沒有處理，房屋科亦可能因為事務繁多而遺漏了這項工作。  

 

  又有一些議員說，這項議案不能幫助新移民，事實並非如此。我們可以

幫助部分新移民。例說，由太太帶同子女從內地來港，而身為丈夫的租客

則是十多年來受租管保障的租客，所以，實際上是可以紓緩新移民的情況

的。他們要承受找不到工作、未能完成再培訓、孩子要供養等生活壓力，這

樣做可以起穩定作用。他們可能未夠資格申請公屋，因為兩夫婦都是新移

民，而只有丈夫才是永久性居民。超過半數的新移民要等到妻子在香港住滿

7 年才開始輪候公屋，可見租管存在很多方面的問題。  

 

  最後，本人想回應一下，一些議員問我為甚麼每一次都提出一些“補鑊

性”措施，例如：增加清拆樓宇的賠償，並不能協助安置巿民，這次提出維

持租管又是“補鑊”措施等。我想指出一點，我不是政府，如果我是政府，

或許我已經完成這些工作了。議員所能做到的，就只有提出議員條例草案及

動議議案，我能夠做的事，我已經盡量做。除了“補鑊”，我們又可以做甚

麼呢？我們曾經動議很多議案辯論，但政府卻置若罔聞。  

 

  明年一月，我會提出有關租金援助的辯論，希望到時政府真的會認真考

慮，並從入息審查中找出需要幫助的人。但正如房屋司所說，他已經預先打

了退堂鼓，認為公共房屋及出租房屋並不是社會福利。如給予租金津貼就等

於給予社會福利，而社會福利只限於綜援。本人希望到時有更多議員提出更

多論據，以說服政府幫助解決房屋、居住和低下層巿民的生活壓力問題。  

 

Question on the motion 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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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之議題付諸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The President said he thought the "Ayes" had it. 
主席表示他認為可者佔多數。  

 
 
主席：本局現在進行點名表決。  

 
 
主席：本席想提醒各位議員，現付諸表決之議題為將《業主與租客（綜合）

條例》第 48 條第 (1)款修訂，廢除“ 1996 年 12 月 31 日”而代以“ 1998 年

12 月 31 日”。  

 請各位議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在下面 3 個按鈕中

選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之表決。是否有任何疑問 ?

現在顯示結果。  

 
 
Mr SZETO Wah, Dr LEONG Che-hung,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Frederick FUNG, 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r 
LEE Wing-tat, Mr Fred LI,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WONG Wai-Yin, 
Miss Christine LOH, Mr LEE Cheuk-Yan, Mr CHAN Kam-lam, Mr CHAN 
Wing-chan, Miss CHAN Yuen-han, Mr Andrew CHENG, Mr Paul CHENG, Mr 
CHENG Yiu-tong, Dr Anthony CHEUNG, Mr CHEUNG Hon-chung, Mr Albert 
HO, Mr IP Kwok-him, Mr LAU Chin-shek, Dr LAW Cheung-kwok, Mr LAW 
Chi-kwong, Mr LEE Kai-ming, Mr LEUNG Yiu-chung, Mr Bruce LIU, Mr LO 
Suk-ching, Mr MOK Ying-fan, Mr NGAN Kam-chuen, Mr SIN Chung-kai, 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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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NG Kin-shing, Dr John TSE, Mrs Elizabeth WONG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for the motion. 
 
 
Mr Allen LEE, Mrs Selina CHOW, Mr NGAI Shiu-kit, Mr Edward HO, Mr 
Ronald ARCULLI, Mrs Miriam LAU, Mr Eric LI, Mr Henry TANG, Dr Samuel 
WONG, Dr Philip WONG, Mr Howard YOUNG, Mr James TIEN, Mr David 
CHU and Miss Margaret NG voted against the motion.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38 votes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4 
votes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主席宣布贊成議案者 38 人，反對者 14 人，他於是宣布議案獲通過。  

 

 

 

LANDLORD AND TENANT (CONSOLIDATION) ORDINANCE 
《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  

 

MR JAMES TO to move the following motion: 
 

That the Landlord and Tenant (Consolidation) Ordinance be amended - 
 
(a) in section 58(2) - 
 

(i) in paragraph (b) by repealing "30%" and substituting "20%"; 
   
(ii) in the proviso - 

   
(A) by repealing "After 30 June 1996" and substituting 

"After 30 June 1996 and before 13 December 1996"; 
   

(B) by adding "After 12 December 1996" and "80" at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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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columns headed "Period" and "Percentage of 
prevailing market rent" respectively; 

 
(b) in section 74B(1) by repealing "31 December 1996" and substituting 

"31 December 1998". 
 

 

涂謹申議員致辭：主席，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並已載列於議事程序表內

之第二項議案。主席，因為剛才已就第一項議案充分辯論，其實，有關原

則、立場和細節剛才已經提過，我不會重複，希望各位議員能夠支持。  

 

Question on the motion proposed. 
議案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SECRETARY FOR HOUSING: I have already pointed out in my first speech 
some of the bad effects of extending rent control for two years and some of the 
misconceptions supporting an extension.  I have to repeat that this resolution, 
together with the last, are unjustified.  This second resolution in particular seeks 
to reduce the permitted rent increases now provided for in the law to what was 
allowed two years ago.  This is clearly a retrograde step and a major setback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de-control. 
 
 I have to reiterate that this second resolution, which seeks to lower rent 
increase levels, will widen the gap between controlled rent and the market rent 
and will therefore be financially more painful for affected tenants when the 
extended period comes to an end two years later. 
 
 Mr President, I do not wish to repeat all the other arguments, but I would 
like to urge Honourable Members to vote against this second resolution and not 
to be guided by popular sentiments.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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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致辭：主席，我回應房屋司的論據。不過，剛才房屋司似乎提出

了一個新的觀點。他表示如果通過這項議案的話，可能令將來（即兩年後）

放寬租管時，鴻溝變得更闊，那時候會更痛苦。那時候是否痛苦，則須視乎

很多事情。第一，如果很多人都已經住進公屋，便少了些人感到痛苦。第

二，如果拆卸了很多舊樓，因應賠償額的增加，居民已經能夠自置居所，甚

至改善生活，則又不會再痛苦下去。  

 

  這幾年為甚麼會痛苦呢？因為現在豪宅樓價開始大幅升，由房屋司領

導的小組正在研究豪宅樓價上升會否影響到中小型樓宇。如果真的會有影響

的話，中小型樓宇的樓價當會上升，而租金也會上升，那時候真是會感到頗

為痛苦。  

 

 

 

 

  不過，痛苦的程度是因應社會形勢而定的。如果這幾年租金真的大幅上

升的話，即使我不提出，到時候房屋司可能也會提出一些新方法來紓緩情

況，穩定社會。否則到時候，居民可能會流離失所，民不聊生，我想行政長

官董建華先生亦可能未必願意這樣做。  

 

Question on the motion put. 
議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The President said he thought the "Ayes" had it. 
主席表示他以為可者佔多。  

 
 
主席：本局現在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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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本席想提醒各位議員，現付諸表決之議題為：涂謹申議員動議之第二

項議案，即修訂《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第 58 條第 (2)款及第 47B 條第

(1)款，應予以通過。  

 

    請各位議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在下面 3個按鈕中選

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之表決。是否有任何疑

問？現在顯示結果。  

 
 
 
 
Mr Martin LEE, Mr SZETO Wah, Dr LEONG Che-hung,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Frederick FUNG, 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r LEE Wing-tat, Mr Mr Fred LI,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WONG Wai-Yin, Miss Christine LOH, Mr LEE Cheuk-Yan, Mr CHAN 
Kam-lam, Mr CHAN Wing-chan, Miss CHAN Yuen-han, Mr Andrew CHENG, 
Mr CHENG Yiu-tong, Dr Anthony CHEUNG, Mr CHEUNG Hon-chung, Mr 
Albert HO, Mr IP Kwok-him, Mr LAU Chin-shek, Dr LAW Cheung-kwok, Mr 
LAW Chi-kwong, Mr LEE Kai-ming, Mr LEUNG Yiu-chung, Mr Bruce LIU, Mr 
MOK Ying-fan, Mr NGAN Kam-chuen, Mr SIN Chung-kai, Mr TSANG 
Kin-shing, Dr John TSE, Mrs Elizabeth WONG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for 
the motion. 
 
 
Mr Allen LEE, Mrs Selina CHOW, Mr NGAI Shiu-kit, Mr LAU Wong-fat, Mr 
Edward HO, Mr Ronald ARCULLI, Mrs Miriam LAU, Eric LI, Mr Henry TANG, 
Dr Samuel WONG, Dr Philip WONG, Mr Howard YOUNG, Mr James TIEN, 
Mr Paul CHENG, Mr David CHU and Mr LO Suk-ching voted agains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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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on.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37 votes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6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主席宣布贊成議案者 37 人，反對者 16 人，他於是宣布議案獲通過。  

 

 

主席：兩項無法律效力之議案。本席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議案辯論之發言時

限所提建議，而各位議員亦已於十二月十日接獲有關通告。每位動議議案之

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可有 15分鐘發言，另有 5分鐘可就擬議修正案發言。動

議修正案之議員及其他議員則每人各有 7 分鐘發言。根據《會議常規》第 27A
條，任何議員若發言超逾時限，本席須 令該議員停止發言。  

 
 
 
MAINTENANCE OF HONG KONG - TAIWAN RELATIONS BY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特區首長應維持港台關係  

 

任善寧議員動議下列議案：  

 

“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不應改變香港政府現行處理港台關係的政策及

模式，以免影響目前雙方民間往來與文化交流，損害兩地每年

2,000 億港元的雙邊貿易及香港旅遊業每年從台灣旅客所獲取的 150

億港元收入。”  

 

任善寧議員致辭：主席，今天是特區行政長官選的日子，董建華先生以高

票數當選。董先生在 3 位候選人當中，對台灣情況及港台關係最為了解，我

們相信這也是他當初被欽點為候選人的因素之一。我們促請董先生落實“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在擁有高度自治主權之下，維持港台關係，這也應該

是特區首長維護港人權益的一環。港台關係在以下 3 方面有相當重要性：  

 

(一 ) 台灣是香港的四大貿易伙伴之一，以總體貿易額而言，每年約

2,000 億港元，僅次於中國大陸、美國和日本，並超越英國。所

以，台灣與香港的經濟是休戚與共的。直接參與台港貿易的商業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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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和間接參與的保險、船務、銀行融資等業務，對於造就香港成為

金融及區域服務中心，功不可少；所創造的就業機會估計達 3 萬

個。香港有不少工業都需要依靠台灣供應原料及零件，使香港製造

商減少依賴其他較昂貴來源。台商在港有二萬多家公司，其中 90%

轉投資大陸，而有 10%則直接投資於香港，投資總額約 350 億港

元，包括投資在製造業、旅遊業、航運業及金融業等。直接僱用人

數及透過合作公司所僱用的本地員工估計約有 6 萬人。此外，估計

在大陸投資的台商，會將 70%利潤留在香港，累積總額估計大約達

1,000 億港元，包括在港購置房地產、股票及投資本地生意等，對

香港經濟及就業，有相當程度的貢獻。  

 

(二 ) 在旅遊方面，近幾年平均每年有 170 萬台灣旅客訪港，帶來旅遊業

每年約 160 億港元的收益，超過其他國家或地區。香港大約有四萬

多個工作職位直接或間接有賴台灣訪客在港的消費支出支持。  

 

(三 ) 除了貿易和旅遊之外，港台之間的交流，肯定遠超於香港與其他國

家或地區的往來，無論在人民探親、商界往還、演藝界的合作、勞

工界的觀摩、文化交流、宗教人士和民意代表的來往、學術交流、

技術切磋、慈善事業共濟，以至合作打擊罪犯等各方面，香港和台

灣的關係，牽涉到香港社會上各界民眾及多個層面。  

 

  綜合上述 3方面，單以相關的工作職位來算，便已超過 10萬個，遑論其

他種種難以衡量的交流價值。再看學術界方面，在香港各大學任教的教授講

師之中，約有 10%人士的首個學位是在台灣取得的。但是，由於中共遲遲未

肯對台灣駐港機構九七後的模式表態，加上最近一、兩年其在香港的種種

“左”行為，已令一些台商擔心。他們亦開始採取遷往新加坡及其他東南亞

國家的行動，一些學術界人士也想離港他去。另一方面，據我們所知，梁銘

彥先生擔任人民入境事務處處長的時候，曾經對市政局邀請來香港表演的台

灣舞蹈團給予不合理的限制，又不准台灣勞工界代表以工會負責人身分來港

訪問，只能以私人理由訪港。一些台灣民意代表可以去大陸而不可以來香

港，只因為他們上一次來港時對記者發表過談話，違反了私人訪港的目的。

對一些台灣官員的某些限制，已為新聞界所周知。梁銘彥先生辭職後，人民

入境事務處似乎更受到中方壓力，加緊對台灣官員訪港進行阻撓。種種現

象，已造成不少人擔心港台關係開始倒退。香港和台灣這兩個奉行自由經濟

主義，而在政治上又享有高度自由的地區，是很值得我們在九七年主權移交

之前，以香港人在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利益和權益出發，思考如何維

持港台關係。  

 

  錢其琛先生在去年的預委會會議上，曾經宣布《中央關於處理“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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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香港涉台問題的基本原則和政策》，當中指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多種民

間團體與台灣地區的有關民間團體和組織可保持發展聯繫。重申在香港的台

灣機構和人員，可以繼續留存，只要他們在行動上嚴格遵守《基本法》，不

得違背一個中國的原則，不得從事損害香港的安定繁榮以及與其註冊性質不

符的活動。另一方面，今年九月魯平先生在北京行的“中國國際經濟論

壇”上回答出席代表提問時說，“明年七月一日後，台灣人可以自由出入香

港，台灣的資金可以自由出入香港”，所以行政長官其實已獲得基本指引，

如何處理港台關係。不應以保守的態度把責任推給中央，而不敢處理，或誤

以為這是明年七月以後的事，往後才需要理會。在未來半年，行政長官應了

解台港交往的各種問題，及引致有人擔心此等關係倒退的原因，提早手處

理，因為有些問題是不能等到發生的時候才去應付的。由於沒有明確的未

來，已令一些台商今天就撤走。他們不但帶走在香港的投資，甚至將在大陸

的投資轉移到東南亞各地。同樣道理，從廣義上說，港台關係的倒退，也就

是兩岸關係的倒退。反之，良好的港台關係，對大陸、香港及台灣均有利，

也對未來的中國統一有利。行政長官應該高瞻遠囑，發揮使命感，在二十一

世紀為中國人作出貢獻。  

 

  謝謝主席。  

 

Question on the motion proposed. 
議案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楊孝華議員致辭：主席，一九九五年台灣旅客來港總數為 176 萬，與一九九

四年超過 165 萬人的總數比較，增幅為 6%，是最大的旅客來源地。台灣旅客

在香港花費 151 億港元，佔本港旅遊總收入 729 億元的 20%。一九九五年，

無論在人均消費（ 8,586 港元），還是在每人每日平均消費（ 2,940 港元）方

面，台灣旅客都名列前矛。  

 

    兩周前，經濟司回答我的提問時提到，澳門機場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啟用以後，對來港台灣旅客數目的影響。澳門為台灣旅客提供簡單、方便和

快捷的過境手續，對台灣旅客來說，的確十分吸引。結果，由九五年十一月

至九六年九月的 11 個月內，在本港過境的台灣旅客人數為 791 200 人，比一

九九四年十一月至九五年九月同期的人數，減少了 2.4%。  

 

    相反，在同期的 12 個月內，由日本、南韓及新加坡抵港的旅客人數增

長率分別為 37%、 18%及 25%。  

 

    澳門機場內有些措施，使台灣旅客可以加簽台胞證，即台灣旅客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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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地旅行所需的證件。而香港卻不能提供這類證件。由此可見，澳門機場

的啟用，加上當地政府的正面支持，的確“拉”走了部分來港的台灣旅客。  

 

    香港與台灣一直以來沒有正式的交往。政府的兩個藉口是：第一，也

是公開的藉口，就是英國與台灣沒有外交關係。第二，即是所謂不公開、但

大家都知道的藉口，就是這個話題很敏感，政治活動在香港的情況一向都是

這樣的。  

 

    不過，第一個藉口，即所謂沒有外交關係的藉口，在不久將來就不再

成立，因為明年香港回歸中國以後，香港與台灣就是一家人，而這不再是英

國與台灣或英國與中國之間的事。  

 

    港台兩地民間交流頻繁，政府應該盡量提供方便，使兩地的商業和文

化交流活動得以繼續。  

 

    今天早上， 400 位推選委員會成員選出了董建華先生為首屆特區行政長

官。大家都知道，董先生以前主管船公司的時候，跟台灣也有交往。香港與

台灣之間各種各樣的交流，使兩地的經濟、文化、商業等活動可以繼續。這

樣，對香港民間和香港及台灣的經濟都有好處。  

    我提議，九七年特區政府成立後，只要持有有效的中國內地入境旅遊

證件和機票的台灣旅客就可以更簡單地無須另外申請簽證來港過境，以方便

台灣旅客來港旅遊。  

 

    我希望香港回歸祖國以後，兩地的所有民間經濟、文化、體育、旅遊

活動不會因此而終止，更可以因為大家在九七年七月一日以後成為“一家

人”，而變得更密切。本人謹此陳辭。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暫時代為主持會議。  
 

 

張炳良議員致辭：代理主席，長期以來，香港在英國管治下，所謂香港的對

台政策，實際上並無其事，有的只是英國的對台政策。一直以來所謂的香港

對台政策是服膺於英國的國策的，簡要來說有 3 點： 1.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 2.限制台灣人民到港，及 3.與英國的亞洲政策配合。  

 

  隨香港九七年後回歸中國，這種以英國為主軸的對台政策應成為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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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有些人認為，回歸在一國之下，香港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只是一個地

方政府，而台灣問題是中央政府的事，因此，一切應以中央政府的角度為依

歸，因而特區政府無須就對台關係制訂特別政策。  

 

  事實上，香港特區政府是否有權力制訂其對台政策呢？中國副總理錢其

琛先生在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的預委會第五次會議的開幕辭（即所謂錢

七條）中只是說：“九七後香港的涉台問題，凡屬涉及國家主權和兩岸關係

的事務，由中央人民政府安排處理。”換言之，錢其琛的講話只是說，在

“國家主權”及“兩岸關係事務”方面特別行政區沒有主導權，但在不屬於

“國家主權”及“兩岸關係事務”方面，香港特區政府應有其自主性及有權

制訂政策處理特區的涉台事務。  

 

  從錢其琛先生的講話，我們可以看到，特區政府在未來對台政策方面的

自主性，最少應包含以下幾點：  

 

1. 維持現有港台兩地的民間交往；  

 

2. 訂立法律及政策，鼓勵台灣居民及資本在港投資；  

 

3. 從雙向互惠角度發展港台之間的航運及海運；  

 

4. 民間團體就各方面可繼續保持和發展關係；  

 

5. “錢七條”提出，中央政府會就台灣人民所持證件問題作安排。我

們認為特區政府應可就有關證件，主動作出相應建議及配套立法，

確保台灣人民可以進出香港；及  

 

6. “錢七條”提出官方接觸及設立機構的協議等需要得到中央政府批

准，或經中央授權由特區行政長官批准。我們認為特區最少應有自

主權設立半官方機構。  

 

  抓緊以多方面的自主性應可為推展未來的港台雙邊關係提供一定的空

間，也可在九七年後，在“一國”的範疇內，為加強雙方溝通創造新機遇。  

 

  代理主席，未來特區政府可以怎樣抓住這個機遇呢？民主黨認為，我們

應該以“爭主動、不倒退”作為處理台灣問題的基本原則。“爭取主動”指

特區政府應該充分運用所擁有的權力，主動地在港台關係上創造新空間。過

往，在港台關係方面，由於香港由英國管治，基本上陷於消極與被動；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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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政府方面，中國政府是以統一台灣的大方向來為香港對台的角色定位，

而台灣政府則是以“如何面對中國大陸”的角度來看待香港在當中的角色。

這樣，香港的角色只是從屬於兩岸關係發展的步伐，致使香港只能被動地作

兩岸的中介工具，未能突顯本身應可具備的主動角色。  

 

  客觀地說，香港的確很稱職地扮演“被動地中介”的角色。然而，特

區政府處於未來的新空間當中，決不應繼續停留在承襲過去被動角色的位

置、自我矮化，反而應好好利用其新角色，主動促進三地之間的良性互動，

推動三地之間的交流接觸。  

 

  港台關係最少必須維持“不倒退”的局面，不應因九七回歸而使既有關

係不進反退，而應在這前提上有所發展。“不倒退”包括 4 點：  

 

1. 兩地人民往來不應較前困難；  

 

2. 維持現有的經貿關係；  

 

3. 維持現時的民間交流，包括文化、教育、體育及科學等；及  

 

4. 應接受台灣維持其駐港機構及關係。  

 

  短期來說，應盡快確保台灣人士到港的證件安排。錢其琛先生表示，中

國官方會就證件問題盡快處理。香港方面也應就此作出配合，確保在互惠的

原則下台灣人士能夠很方便地來港。與此同時，應盡早開拓較正式的溝通管

道。在商貿方面，現時貿易發展局在台灣設有辦事處。我們認為，在這個基

礎上，特區政府可以再進一步在台灣設立特區政府的經濟貿易辦事處。事實

上，目前港府在北美、日本、歐洲、英國等皆設有正式官方貿易代表機構，

我們不知道為甚麼在台灣反而不設立這些機構。  

 

  此外，應開拓三地經濟合作；這方面有 3 個層面：第一，大陸與港台三

地的區際合作，三地都是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的成員。在這方面，三地可以互

助互動，共同推展區內的經濟整合。  

 

  第二，目前三地之中只有香港是世貿組織的成員，我們希望最終中國大

陸及台灣都加入有關組織，在世貿組織內三地的經濟合作應可發展得更為緊

密。  

 

  第三，經濟中介中心：香港作為世界主要的金融中心，一直以來是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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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到中國投資的主要中介地，他們依靠香港的金融及服務優勢而投資在中

國大陸。香港這個角色應隨區際合作的加強及世界貿易的開放而更為鞏

固。  

 

  代理主席，民主黨素來支持中國和平統一，反對台灣獨立。為了國家統

一，應創造和加強兩岸人民和政府之間的溝通和交流，而香港的特殊歷史地

位，亦可發揮推動三地之間良性互動的作用，最終有助達致兩岸和平統一，

這也是所有中國人的期望。民主黨期望未來特區政府應該以主動的姿態，摒

棄過往的被動模式，也應摒棄“自我矮化”的心態，只談港事不談國事的狹

隘思想，抓好新機遇並放眼中國統一的全局，來確定未來港台關係的方向。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顏錦全議員致辭：代理主席，“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今天這個議案，其

中用意，大家不言自喻。但任善寧議員作為未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居民，實在應該惡補一下中國的主權觀念。  

 

 

    “一國兩制”是中國實現統一大業的既定國策。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設

立正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實踐“一

國兩制”構想獲得成功的典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指出：“台灣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完成統一祖國大業是包括台灣同胞

在內的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對台關係的處理從來都是一項全國性政策。

因此，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後，在處理對台關係時，必須恪守“一個中國”

的主權原則，貫徹中央政府長期以來對台政策和平務實的精神。  

 

    代理主席，在這裏我們先回顧一下中國自 11 屆三中全會以來對台政策

的演進。一九七九年元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正

式宣布用和平方式統一祖國大業的方針。一九八一年十一國慶前夕，全國人

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了有關台灣和平統一的 9 條方針，主要內容有：

國家實現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可保留軍

隊，中央不干預台灣地區事務；台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

變，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一九八四年，鄧小平正式提出“一個國

家，兩種制度”的構思，作為和平統一中國的方式。一九九五年除夕，中國

國家主席江澤民就推進兩岸統一再提出了“八項主張”，重申在堅持一個中

國的原則下，大力發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保護台灣同胞的一切正當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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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一國兩制”理念的深化，關於九七年之後，香港特別行政區和

台灣的關係模式亦逐漸具體化。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草簽前夕，

當時的港澳辦主任姬鵬飛發表了一個被稱為“姬三點”的政策宣示，表示在

“一國兩制”和“五十年不變”的原則下，九七年中國收回香港後，駐在香

港的台灣國民黨人員和機構，只要遵守當地法律，就和香港其他居民及機構

享有同樣的權利；香港和台灣之間的海空航運交通、經濟文化關係、人員往

來等保持不變。一九九五年六月中國副總理錢其琛又宣布了九七後港台關係

7 點基本原則及政策。在“姬三點”的基礎上，進一步消除了台灣民間社會

的疑慮，各民間活動如教育經貿、科學甚至宗教等，在“互不隸屬、互不干

涉和互相尊重”的情況下，九七年之後可繼續保持和發展。而且台灣居民和

台灣各項資本在香港正當權益受到保護。代理主席，由這十多年來政策演進

的過程可見，未來港台關係的模式，必然是中央既定政策的一部分。香港特

別行政區處理和台灣的關係時，有法可依，有規可循，並不存在行政長官改

變台灣關係的政策和模式的問題。  

 

    另一方面，遵守關於國家主權的既有政策，和《基本法》中規定港人

“高度自治”的精神並不相悖。有些人刻意將處理港台關係和特區的自治權

相提並論，這完全無視國家主權的超然性，無視中國的統一大業，“皮之不

存，毛將焉附”   ─   如果沒有國家主權的嚴肅觀念，又何以奠定港台之間

的正常關係？  

    代理主席，現時香港不但在兩岸三地的轉口貿易中受益多多，而且還

受惠流入本港的台灣資金。台灣在港投資總額約達 40 億美元，此外，估計

在大陸投資的台商中，有 70%把利潤留在香港，總額約為 120 億美元。因

此，九七年之後，為了維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成功落實“一國兩制”，特

區與台灣的交往必然會更密切，特區政府將致力維護兩岸之間的和諧關係。

其實“錢七點”不但強調港台之間的經貿、文化和民間關係基本不變，更把

空中航和海上運輸航等具體問題，都提到議事日程上，表現出解決未來

港台關係的積極態度。  

 

    相反，我們擔心一些人刻意製造政治分歧，以致破壞港台關係。今年

十月，港人登上釣魚台宣示主權時，插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但有人卻前

往台灣表示抗議。在此，我忠告一些人，鼓吹“兩個中國”或“台灣獨立”

的思想和行為，最終會破壞香港，使港台關係走上回頭路。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反對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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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PAUL CHENG: Mr President, as Chairman of the Hong Kong-Taipei 
Business Cooperation Committee within the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I certainly agree that the current business, soci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nd Taiwan should be maintained.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Hong Kong will continue to play an important 
middleman role in commercial activities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well beyond 
Hong Kong's reversion to Chinese sovereignty. 
 
 However, with the impending change of Hong Kong's official status to that 
of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within Chinese sovereignty, there will 
naturally be areas within the existing policy which will need to be reviewed.  I 
feel a sweeping request to maintain the existing Hong Kong Government policy 
and the way of handling Hong Kong-Taiwan relations is not realistic.  And even 
though I support the continued expansion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the 
territories, I find it difficult to support the motion as it is worded. 
 
 With these remarks, Mr President, I oppose the motion.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李鵬飛議員致辭：主席，其實我非常了解任善寧議員的意思，是希望香港和

台灣維持好關係。首先，我對任善寧議員所說這 3 位候選人，尤其是董建華

先生其實獲欽點成為候選人，有些異議。我相信任善寧議員沒有看見整個為

期 10 星期的選過程，不知道各位候選人如何努力爭取票數。據我所了

解，直至昨晚為止，他們還不停致電他人，所以，他們不是獲欽點的。我希

望任善寧議員所用的“欽點”這兩個字不會令香港人誤會。  

 

 主席，我認為香港和台灣的伙伴關係是非常重要的。一直以來，無論在

旅遊、貿易及投資等方面，我們的關係都非常密切。我非常同意任善寧議員

的說法。但是，由於主權的移交，香港將會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成為中國的

特別行政區。處理台灣問題及香港與台灣的關係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亦不

是香港可以單方面處理的事情。作為中國人，我們事實上亦應如任議員所

說，對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以及我們國家的統一都要作出貢獻。但我認為

這不是香港政府，而是將來的特區政府要處理的事。所以，我亦希望任善寧

議員可以考慮一下，將來不要在這方面造成一個對立的情況，這也是香港人

的期望。就今天這項議案，我剛才解釋過，我們就某些方面不大同意任善寧

議員所說的話，我們覺得很難支持他的議案；但是，我們同意必須維護香港

和台灣之間的溝通和相互貿易，以及旅遊方面的自由。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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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任善寧議員，你現可發言答辯，你原有 15 分鐘發言時限，現尚餘 7

分 57 秒。  
 

 

任善寧議員致辭：謝謝主席，很多謝楊孝華議員提出澳門的簡化免簽證手

續，這措施的確搶走了香港旅遊業很多生意。雖然香港政府在保安事務委員

會上所作的答覆不承認這一點，並指出香港旅遊業已有輕微的增長，但其實

只有百分之零點幾的增長而已。如果不是因為澳門的緣故，這項增長可能會

像日本和韓國一樣，達到超過 20%或 30%的程度。  

 

  我們仍然希望香港政府在簽證方面作出檢討。雖然，目前說辦理簽證需

時 5 個工作天，基本上，證件可以在這個時間內發出。但是，仍然有很多個

案需要花上幾星期，甚至超過 1 個月辦理。我們希望香港人民入境事務處在

這方面進行切實檢討。  

 

  我很敬佩張炳良議員就港台關係作出非常深入的研究，亦提出了很多客

觀論點。我希望其他議員都能參考他的論點，而不是純粹重複北京的宣傳語

句。其實顏錦全議員的論點大致上跟我提出的論點一樣，他引用的數據亦與

我所引用的一樣，他也跟我一樣引述了錢其琛先生的說話。  

 

  其實，錢其琛先生和魯平先生所說的話，已經給予行政長官非常清晰的

指引，如果有這樣清晰的指引，行政長官仍不懂得如何辦事，我認為他便會

像個傀儡，不知道要怎樣指揮，他才會做事，我們對此感到非常遺憾。  

 

  李鵬飛先生說我用錯了“欽點”這兩個字，我想請李鵬飛議員弄清楚，

我是說“欽點”為候選人，而不是“欽點”為當選人。我相信他們是獲欽點

為候選人的，這觀點不會錯。因為，江澤民主席親自與他握手這事早已公諸

於世。我只是說他獲“欽點”為候選人，並不是說這個選過程獲得“欽

點”。所以，我希望李鵬飛議員弄清楚。  

 

  我亦了解到，我們對行政長官的看法有所不同，因為我們希望行政長官

有高度自主性的觀點與李議員的觀點不吻合，不過，他表示不支持，我亦感

到很遺憾。  

 

  但我希望其他議員能真正分析行政長官應有多少自主性。我們不單止需

要在港台關係方面，將來亦可能需要在其他各方面，觀察行政長官的自主

性。我知道黃錢其濂議員可能會在今天稍後時間或將來就這方面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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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行政長官應有多少自主性呢？我們希望這次討論港台關係只是一個起

點，將來我們還可以就很多事情驗證行政長官有多少自主性。  

 

  謝謝主席。  

 

Question on the motion put. 
議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主席：本局現在進行點名表決。  
 
 
主席：本席想提醒各位議員，現付諸表決之議題為：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不

應改變香港政府現行處理港台關係的政策及模式，以免影響目前雙方民間往

來的文化交流，損害兩地每年 2,000 億港元的雙邊貿易及香港旅遊業每年從

台灣旅客所獲取的 150 億港元收入。  

 

    請各位議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在下面 3個按鈕中選

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之表決。是否有任何疑

問？現在顯示結果。  
 
 
Mr SZETO Wah,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Michael HO, 
Miss Emily LAU, Mr LEE Wing-tat, Mr Fred LI,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WONG Wai-Yin, Miss Christine LOH, Mr LEE Cheuk-Yan, Mr 
Andrew CHENG, Dr Anthony CHEUNG, Mr Albert HO, Mr LAU Chin-shek, 
Mr LAW Chi-kwong, Mr SIN Chung-kai, Mr TSANG Kin-shing, Dr John TSE, 
Mrs Elizabeth WONG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for the 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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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Allen LEE, Mrs Selina CHOW, Mr NGAI Shiu-kit, Mr LAU Wong-fat, Mr 
Edward HO, Mr Ronald ARCULLI, Mrs Miriam LAU, Mr CHIM Pui-chung, Mr 
Henry TANG, Dr Samuel WONG, Dr Philip WONG, Mr Howard YOUNG, Mr 
James TIEN, Mr CHAN Kam-lam, Mr CHAN Wing-chan, Miss CHAN 
Yuen-han, Mr Paul CHENG, Mr CHEUNG Hon-chung, Mr David CHU, Mr IP 
Kwok-him, Mr LO Suk-ching and Mr NGAN Kam-chuen voted against the 
motion. 
 
 
Mr LEE Kai-ming abstained.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22 votes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22 
against it.   
主席宣布贊成議案者 22 人，反對者 22 人。  

 
 
主席：由於並無過半數議員支持議案，按照本席曾根據迪尼遜議長 (Speaker 
DENISON)1867年之決定而作之裁決，本席作反對表決。  

 

 

主席：本席宣布議案遭否決。  

 
 
FIRST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第一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劉慧卿議員動議下列議案：  

 

“本局不相信今日並非透過普選產生的第一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特

區”）行政長官有決心維護高度自治並抗拒中國政府對特區的干

預。”  

 

劉慧卿議員致辭：主席，今天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

行政長官剛剛產生。可惜，這個候任行政長官是由中共欽點，香港人無分參

與挑選。我今天代表前動議這項議案，是要指出由中共欽點的行政長官必

定會按北京的意思辦事，正如總督對英國政府唯命是從一樣。雖然董建華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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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上任，但根據他近來的言論，我們可以預見他將來可能會怎樣管治香港。  

 

    最近數個月，董建華由沒有人認識，至人氣急升，全靠新聞界的大力

吹捧。各大報章和電子傳媒將他包裝成為飽經磨鍊、沉實穩重的人，又說在

這重大的轉變期，最適合由這種人領導香港。有些機構更不斷進行所謂民意

調查，製造假象，令董建華的當選好像眾望所歸。不過，這些宣傳技倆並不

可以掩蓋香港人無奈和無助的心態，因為大部分香港人都知道，行政長官是

由中共欽點，進行推選只不過是“整色整水”在做戲而已。香港人是不會那

麼容易受騙的，因此，“搵笨”請行遠些。連最近訪港的美國助理國務卿也

只是要求會見董建華一名特區首長候選人，就可以知道國際社會也看穿了中

共的把戲。  

 

    主席，中國政府官員說，過去百多年來的總督都是由英國政府委任，

為何我們沒有作出強烈的反應，直至九七年才說要求普選行政長官？答案當

然很簡單，香港人終於可以擺脫殖民地管治，當然不想香港由英國殖民地變

成中國殖民地！《中英聯合聲明》指出，行政長官是由選產生，因此，我

們期望可以透過以一人一票普選，選出行政長官，來體現“高度自治，港人

治港”。  

 

    雖然在形式上，推選行政長官的方法是按照《基本法》的規定，但《基

本法》亦訂明推選委員會要有“廣泛代表性”。不過，現時的推委會是由北

京欽點，根本無代表性可言，所以這個推選方式並不可以接受。  

    主席，我們現在看看為何中國政府要欽點董建華。對中共來說，行政

長官最重要是要信得過、靠得住。在八十年代中期，董家的東方海外航運集

團陷入財政危機，頻臨崩潰邊緣，親中商人霍英東及中國政府注資 1.25 億

美金，幫助東方海外度過難關。為何中共要幫董建華呢？當時的中共並不如

現時那麼資本主義化。主席，我相信你和我以及整個社會永遠都不會知道董

建華和中共之間的淵源，但即使從表面看，他們兩方面的關係也是絕對不簡

單的。  

 

    董建華在數星期前大力推崇以儒家哲學治港，口口聲聲強調“中國人

要自強不息”、“中國人要自己當家作主”以及“中國人要多講責任”等觀

念，這些都反映出他的思想封建，作風保守，偏重人治，因此，我們擔心在

董建華帶領的特區政府管治下的香港，法治可能會受到損害，而社會亦會傾

向更封閉、更保守。  

 

    此外，董建華又扣民主黨帽子，說他們“逢中必反”，沒有建設性，

一定要改。其實連中國外長錢其琛也沒有這樣罵過民主黨。錢其琛較早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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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要“求大同，存小異”，給人一個印象是中國政府願意聽取反對聲音。因

此，我不禁要問，董建華說出這樣的話，他究竟是甚麼人，有甚麼資格罵民

主黨“逢中必反”？  

 

    此外，主席，亦有一些香港政府高級官員公開表示支持董建華，說董

建華最能穩定港府高層。不過，只要留心董建華的言論，就知道這些公務員

很快就可能要從美夢中驚醒。我們的布政司一心以為自己是公務員隊伍之

首，可以做董建華的“盲公竹”，而董建華要靠她穩定大局。誰不知董建華

卻指布政司因為曾經支持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反對臨時立法會，因而公信力

受損；因此，日後陳方安生和其他司級官員的職位能否保住，反而要靠董建

華。此外，董華建也指出，他要做強勢的領導人，因此，如果他在短期內委

派親信出任政府的要職，我們也覺得不足為奇。  

 

    基於輿論製造的假象，說如果董建華當選會對社會有利，因此一些香

港市民可能會有幻想。但如果我們留心董建華的言論，相信市民很快就會拋

開這些幻想。雖然中國政府說收回香港後會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但董建華說會將中國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當有人問他一些敏感問題時，例如

六四大屠殺和席揚被捕，他就答非所問，更用一些“高大空”的原則來兜

圈。他亦從來沒有批評中國政府半句。他說民主黨“逢中必反”，我想問一

問董建華，他是否“逢中必”？  

 

 

 

    董建華亦經常強調“要以大局為重，以整體利益作打算”，又說如果

外國要用政治手段制裁中國，香港絕對不會袖手旁觀，必要時香港要作出犧

牲。因此，我們可以預料，當特區跟中央政府有利益衝突時，董建華大有可

能不會站在香港人這邊。有關這方面，主席，香港人其實現在也見得很多這

些例子。如果香港和倫敦出現利益衝突時，總督是不會站在我們這一邊的，

因為他代表英國政府。如果將來的特區行政長官是由中共欽點，我相信只會

歷史重演，因為如果出現利益衝突時，他也會站在欽點他的人的那一邊。因

此，這是一個制度上的問題，是一個極大的缺憾。我們感到很遺憾，因為在

“高度自治”的特區中，我們也不可以選出自己的行政長官，令他向我們直

接負責。  

 

    最後，主席，對於民主人權的概念，董建華的思想亦十分保守。他說

要恢復委任制，又說要還原惡法，以及日後不可以鼓吹台灣及西藏獨立。他

的說話與中方官員一致，十足中方喉舌，令人擔心將來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

由不會得到保障。至於民生問題方面，他並沒有具體的答案，只不斷強調

“中國人要自強不息”，又說要“少講權利，多盡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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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們前今天動議這項議案，就是因為我們看到挑選董建華的

這個制度有基本的缺憾，令這個人不會站在我們香港人的立場講說話；而董

先生近數星期的言論也引起我們很大憂慮。我希望今天被中國欽點的董建華

在很快的將來，能以言行告訴我們，前的擔憂是錯的，他一定會挺起胸

膛，站在我們香港人的一邊。我不是挑撥董建華與中國的關係，但如果中國

政府做出一些不對的事情時，我希望董建華和那些被中國欽點提供意見的

人，能有膽量站出來說話，令我們對將來有多些信心，不會認為我們很珍惜

的自由和法治會在他領導的政府下受到摧殘。  

 

    我謹此陳辭，動議議案。  

 

Question on the motion proposed. 
議案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主席：鄭明訓議員已作出預告，表示擬就此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楊森議員亦

已作出預告，表示擬就鄭明訓議員之擬議修正案動議修正案。兩項修正案已

載列於議事程序表內，並已於十二月九日發出通告，知會各位議員。本席提

議進行合併辯論，一併辯論原議案、修正案以及修正案之修正案。  

 

 本局現進行合併辯論，一併辯論原議案、修正案及修正案之修正案。

本席會先請鄭議員發言及就議案動議修正案，然後會請楊議員發言及就鄭議

員之擬議修正案動議修正案。待各位議員辯論了原議案及各項修正案後，本

局會先就楊議員對鄭議員就議案動議之修正案所提出之修正案進行表決。本

席現請鄭議員發言及動議修正案。  

 
鄭明訓議員就劉慧卿議員的議案動議修正案：  
 

“刪除“不相信”，並以“祝賀”代替；刪除“並非透過普選產生的

第一任”，並以“由具代表性的 400 人推選委員會選出的”代替；

在“（特區）”之後，加上“候任”；刪除“有決心”，並以“，

並希望他能堅決按照《基本法》規定，致力”代替；在“維護”之

後，加上“特區的”；及刪除“並抗拒中國政府對特區的干預”，

並以“，藉以促進香港的繁榮穩定”代替。”  

 

MR PAUL CHENG: Mr President, I move the amendment standing under my 
name in the Order Paper. 
 
 This is a historic day for Hong Kong.  Toda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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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Law, the 400-member Selection Committee has voted-in the first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 the man who 
will lead Hong Kong into a brand new era, an era both of great challenge and 
tremendous opportunity. 
 
 Today is historic, also, for the fact that it is the first time Hong Kong 
people have had any say at all in who should be our head of government.  It is 
therefore an important step towards fulfilment of the promise of Hong Kong 
people ruling Hong Kong ─ a promise which is a fundamental element of both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and the Basic Law. 
 
 For a great many Hong Kong people, today will be a source of pride.  
Pride in ourselves, and pride in our future.  For a few, however, it will be 
another opportunity to criticize and to carp.  But these people will probably not 
be satisfied unless we rewrite parts of the Joint Declaration and the Basic Law  
─  hardly a sensible and stabilizing course of action at this sensitive and 
critically important stage in Hong Kong's history. 
 
 Criticizing anything and everything on purely ideological grounds may 
attract media coverage at home and abroad, but is it constructive?  At the end of 
the day, do such emotive outbursts really help Hong Kong and Hong Kong 
people?  I think not.  They serve only to raise doubts and uncertainty, 
especially amongst overseas audiences who a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true 
situation in Hong Kong.  Not only is this bad for Hong Kong's image, it can also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inward investment, which in turn will have an adverse 
affect on the livelihood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I believe it is time to take a positive attitude, especially on a historic day 
like today.  And that is why I feel compelled to move an amendment to the 
motion by the Honourable Miss Emily LAU ─ a motion which, I am sorry to 
say, is negative to the extreme. 
 
 On the face of it, my proposed amendment seems radically different from 
the original motion.  But is it really that different?  Surely,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 all want the same thing ─ a Chief Executive who will have the 
determination and strength of character to safeguard Hong Kong's promised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A man of integrity who, first and foremost, will serve 
Hong Kong and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Where Miss Emily LAU and I differ is that she tends to assume the wo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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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doubts whether the Chief Executive (Designate) will have the strength and 
determination required.  I, however, do not want to prejudge him.  I prefer to 
give him a fair chance to deliver on the promises he has made during his recent 
high-profile campaign.  My Honourable colleague has also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only good Chief Executive is a Chief Executive elected 
through universal franchise.  Mind you, looking around the world today, I am 
sure even the ideologists would have to agree that election by universal franchise 
is no guarantee of a good leader. 
 
 Hong Kong has embarked on a dramatic and unprecedented period of 
transition and change.  Our first priority should be Hong Kong's continued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In most respects ─ whether it be our economic 
systems, our legal framework or our way of life ─ that translates as "the less 
change, the better".  However, in terms of democratic development, the need for 
gradual change has been recognized and incorporated within our future 
constitution, the Basic Law.  I emphasize the word "gradual", because I believe 
the vast majority of Hong Kong people would agree that the "steady as she goes" 
approach is more conducive to preserving Hong Kong's stability. 
 
 Today's vote by the Selection Committee on the Chief Executive 
candidates is an important step in the change process.  According to Article 45 
of the Basic Law, the ultimate aim is "s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by 
universal suffrage".  We are therefore heading in a direction which eventually, I 
hope, will please everyone. 
 
 In Hong Kong, where we are used to having our leaders thrust upon us 
without any consultation, we have finally been given the chance to decide for 
ourselves on who our leader should be.  However, the motion seeks to cast 
aspersions on the Chief Executive (Designate), even before he has had chance to 
take up his job.  While it is perfectly reasonable for this Council to remind the 
Chief Executive (Designate) of what we and the Hong Kong people expect of 
him, why does it have to be couched in such negative and demeaning terms? 
 
 At least, the further amendment by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is a 
call to action rather than a defeatist attack on the personal integrity of the Chief 
Executive (Designate). 
 
 However, while I am pleased to see the Democrats taking a more positive 
view, I think it churlish to try to prevent this Council from expressing our 
congratulations to the Chief Executive (Desig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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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we are sincere in ensuring that Hong Kong continues to prosper, if we 
really want to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livelihoods of people at all strata of 
society, we all need to work together.  Now is the time for unity ─ the time for 
this Council,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all of Hong Kong  ─  to rally 
behind the Chief Executive (Designate) and to work as a team for the good of 
Hong Kong. 
 
 Thank you. 
 

Question on Mr Paul CHENG'S amendment proposed. 
鄭明訓議員修正案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楊森議員就鄭明訓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 
 

“刪除“祝賀”，並以“認為”代替；刪除“具代表性的”並以“祇

有”代替；在“ 400 人”之後，加上“組成之”；在“候任行政長

官”之後，加上“欠缺代表性，並強烈要求候任行政長官”；刪除

“，並希望他能堅決按照《基本法》規定，”；在“致力”之前，

加上“能”；在“藉以促進”之前，加上“，敢於向中國政府爭取

特區的民主、人權、自由及法治”；在“繁榮和”中刪除“和”，

並以“、”代替；及在“穩定”之後，加上“和進步”。”  

楊森議員致辭：主席，今天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產生的日子。行政長官的

產生是有特殊意義的，因其出現象徵殖民地管治的結束。但很可惜，殖民

地管治的結束，並非意味香港人得到民主，可以藉一人一票普選的方

式，直接選出行政長官，並藉此而使行政長官要向港人負責和交代，落實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  

 

  主席，鄭明訓議員要祝賀行政長官經有代表性的 400 人推選委員會選

出，這實在是誇大其詞的修正案。試問經中方欽點的 400 人推選委員會何來

代表性呢？成員之中根本以親中和工商界人士佔主導，試問又豈能代表各界

人士呢？最關鍵的，是這個 400 人組成的推選委員會，並非經普選產生，故

此，根本就缺乏認受性和代表性。民主黨反對鄭明訓議員的修正案。  

 

  主席，原則上，民主黨支持劉慧卿議員的議案，所以如果我就鄭明訓議

員的議案所動議的修正案被否決，民主黨即會支持劉慧卿議員的議案。我認

為，由於行政長官是由 400 人組成的推選委員會產生，其產生方式是不民主

的小圈子選，故此，產生的行政長官是缺乏認受性、公信力和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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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由於行政長官缺乏認受性和代表性，有 3 個問題將會出現，嚴重

打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首先，是金權政治的出現。由於中方欽點的推選委員會將產生臨時立法

會，於是，這個缺乏代表性的行政長官，將進一步缺乏民意代表的監察和制

衡；加上行政長官本身與工商界的關係密切，我相信將來會出現官商勾結，

以及一些有政治聯繫的人士在經濟活動方面，會較其他人佔較優的競爭位

置。於是，“走後門”、貪污、以權謀私、唯利是圖、經濟利益和政治關係

結合的局面，將會在特區出現。這種趨勢的出現和加劇，會嚴重破壞本港公

平競爭的環境，妨礙本港的自由經濟運作，打擊海外投資者的信心。  

 

  董建華先生曾經指出，香港日後不會出現金權政治，因為本港有法治制

度。但我認為，缺乏有民意授意，經民主選產生的立法會，去監察和制衡

行政機關的運作，金權政治的出現是大有可能的。  

 

  其二，社會公義難以促進，民生不易改善。由於候任行政長官與工商界

關係密切，而其社會政策和財政方針亦較為保守，可以預見香港中、下階層

的生活質素將不容易得到改善，香港巿民的民生問題亦會漸趨惡化，例如，

公共房屋短缺、樓價高企、老人福利的提供追不上需求、教育質素問題的持

續、新移民難以融入社會、經濟結構轉型產生的就業和再培訓，以及醫療收

費要收回成本等問題，將會進一步惡化。香港貧富懸殊亦會因此而加劇，影

響社會的穩定。這社會危機，肯定不能靠儒家思想的推動來加以改善。  

 

  其三，香港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的發展前景不容樂觀。由於行政長

官非經民主選方式產生，不用向大多數港人負責和交代，因此，港人對民

主、人權、自由和法治的訴求，與行政長官的施政並無必然的關係。換句話

說，經中方欽點的行政長官會緊隨中央對香港的政治路，加上缺乏民意授

意的立法會發揮監察和制衡的作用，我相信特區的民主、人權、自由和法治

的前景，是令人憂慮的。單以行政長官支持臨時立法會，並同意經臨時立法

會還原惡法和支持增加兩個巿政局和區議會的委任議席，就足以證明香港的

候任行政長官對本港民主、人權、自由和法治，是何等的輕視了。  

 

  主席，就上述 3 個問題，本局作為民意代表，總不能掉以輕心。坦白

說，由於候任行政長官並非由民主選產生，因此不用向廣大巿民負責和交

代，再加上本身的政治保守，所以很難期望他能向中國政府說“不”，為香

港人爭取“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落實。  

 

  從過往的接觸，候任行政長官是多從“一國”看本港發展，而較輕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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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制”其中“一制”的“高度自治”，這“一制”就是香港。說甚麼重視

義務，輕言權利；說甚麼強勢領導，不應攪對抗等，都顯示他追隨中方對香

港的政策路。  

 

  故此，我特別動議修正案，表示本局強烈要求候任行政長官能為港人敢

於向中國政府爭取民主、人權、自由和法治，以促進社會繁榮、穩定及進

步。我加上“進步”一詞，而不是只說穩定。候任行政長官雖非經民主選

產生，本局作為民意代表，也應積極地強烈要求他能敢於向中國政府說

“不”，爭取本港“高度自治”，以發揮本局的監察作用。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動議修正案。  

 

Question on YEUNG Sum's amendment to Mr Paul CHENG's amendment 
proposed. 
楊森議員對鄭明訓議員修正案動議修正案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葉國謙議員致辭：主席，在近幾個星期的議案辯論，許多同事的發言當中，

都喜歡用上甚麼“黑箱作業”、“小圈子選”和“欽點”等一類負面的形

容詞去形容推選委員會和行政長官的選。今天，劉慧卿議員更提出一個直

接對候任行政長官投以不信任票的議案，實在是令人感到驚訝。我覺得本局

部分同事現時已習慣戴上“有色眼鏡”去看特區籌建工作，認為由預委會開

始到籌委會、推委會所有工作都是與港人利益相違背的，盲目地以一種“唔

心水”就反對，加以抹黑，甚至歪曲的態度看事情。他們有否為香港市民

的真正利益設想過？作為一個市民代表，尚且如此不理性地分析問題，這實

在是令人感到十分可惜的。  

 

  主席，在香港的歷史當中，除了明年主權移交的七月一日是一個值得紀

念的日子外，今天，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在香港歷史來說，亦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日子。一個首次由香港人透過選產生，負責九七年後香港管治

的特區行政長官人選，根據《基本法》制訂的程序，由 400 名推選委員會成

員經不記名投票選正式誕生了。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人選誕生過程的 3個程序，包括由 50名推選委

員聯署提名，確定成為候選人；候選人宣布政綱並接受推選委員質詢及作最

後投票，整個選過程，有許多傳媒報道，電視也有直播，市民可以透過觀

看電視，間接參加大會的全部過程。在候選人的政綱諮詢大會上，推選委員

和香港市民，都可以透過候選人介紹政綱和回答提問，了解到他日後的施政

主張，對如何落實“一國兩制”、執行《基本法》和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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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構想。我們可以說，選行政長官的工作具透明度，亦是面向港人的。而

在過往各團體、傳媒所進行的民意調查當中，每次都反映出特區行政長官人

選董建華先生受市民支持的程度逐步增加，認識程度亦與日俱增。日前由嶺

南學院進行的最新一次民意調查顯示，特區行政長官人選所獲的支持最高，

而且較一直自稱“民間特區首長候選人”的司徒華還高出 16.6%。以上種種

足以證明，特區行政長官人選是根據港人意願選出的，事實勝於雄辯，對那

些經常批評特區行政長官人選是“欽點”的人，只表現他們是要在“雞蛋裏

挑骨頭”，刻意製造攻擊特區行政長官人選的藉口。  

 

  主席，這位肩負重大使命的特區行政長官人選，對於大部分香港人來

說，一個首要的期望就是希望他能夠維護香港人利益，落實“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在實現香港政權順利交接作出貢獻和發揮作用。特區

行政長官人選在今天正式產生後，將會成為香港以至世界注目的人物。他的

一言一行，一一動，都將會和世界各地其他人士對香港的信心，對香港未

來的看法聯繫起來。當年鄧小平構想“港人治港”的模式時，曾說過“香港

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要有這個自信心”。作為港人一分子的特區行政長官

人選，在籌組特區政府時，必須以實際行動去證明他是香港市民最能信賴的

辦事人。  

 

  九七年政權回歸後，香港要保持現行制度 50 年不變，一切法治、廉

潔、言論自由等將會維持不變，《基本法》不同的條文已對這些權利作了充

分保證，因此，特區行政長官人選必須以落實《基本法》為己任，確保香港

更繁榮和穩定。  

 

  主席，民建聯支持鄭明訓議員動議祝賀今天經選產生的特區行政長官

人選的修正案。本人謹此陳辭。  

 

 

劉千石議員致辭：主席，今天特區首長產生，但是，對於一個這樣重要的位

置，香港 600 萬市民卻沒有分兒參與投票決定。正如剛才劉慧卿議員所說，

特區政府很難期望香港市民要承擔甚麼責任，同時，這做法亦埋下不安因

素。  

 

 董建華先生近日強調要香港市民“多盡義務，少講權利”。他常說要香

港市民仁愛、容忍、寬容。我很想向董建華先生指出，其實這些說話不單止

要告知香港市民，更要向香港工商界、北京政府，以及特區政府說，要他們

“多盡義務，少講權利”。  

 

 董建華先生有必要告知工商界，要他們多些仁愛，讓“打工仔”生活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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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多獲改善。他要告知北京政權，要北京政權多些寬容，釋放魏京生、釋放

王丹。他要告知特區政府，要他們多些容讓，不要還原惡法。  

 

 其實董建華先生所說的仁愛、寬容和容忍等儒家思想都是一套價值觀

念，但這不是他的治國之道。正如訪貧問苦，寄予同情，卻非改善方法。董

先生要做的是如何在工商界、北京的懷抱中，落實這些價值觀念，成為政

策。  

 

 今天，董先生坐在特區首長的位置上，是沒有認受性的，但我在這裏也

不假設他是一個壞蛋。作為立法局議員，我的責任是監察他； 600 萬市民千

百萬雙眼睛也會盯他。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梁耀忠議員致辭：主席，沒有人會否認今天是歷史性的日子   ─   無論如

何，將會首次由一個香港人出任香港的行政首長，標誌英國殖民地統治的

終結，這是值得紀念的。不過，這並不是等如我們就一定要歌功頌德，而無

視行政長官並不是由港人一人一票選產生的事實。  

 

 假如，今天行政長官的選，是由全港市民所參與決定的話，香港大部

分市民就不會對這次選漠不關心，甚至不會有抗議活動；亦不會令一大群

敢於說話的示威人士，包括我們局內幾位同事，以和平、理性的行動來表達

不滿，不過，很可惜，他們仍遭警方無理對待；更不需要有今天的議案辯

論！今天的特區首長選結果是否值得祝賀，並不是取決於本局是否通過鄭

明訓議員的修正案；亦不會取決於 400 名推委的決定，更不是取決於中國政

府的祝福。英國殖民地統治的結束，如果只是意味換了另一批黃皮膚的中

國人來統治，又有甚麼值得祝賀？“港人治港”如果只是“小圈子港人治

港”，香港人便不是真正能夠當家作主，這樣，又有甚麼值得祝賀？  

 

 對於大多數香港人來說，多年來壓在我們頭上的“三座大山”   ─   

即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   ─   並未因為殖民地英國政府統

治的結束而被推倒，反而在未來日子會變得更為厲害及鞏固。  

 

 董建華先生鼓吹重建中國傳統文化價值，他所重視的其實就是儒家傳統

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關係，而這些觀念正是與“人人生而平

等”的基本人權觀念背道而馳！無怪乎，我們只是聽到董建華說要“多盡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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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少講權利”；但其實，意思就是要大家做順民。這種封建思想和現代社

會的客觀發展規律可說是各走極端，可以想像，日後董先生會好像傳統社會

的皇帝般，不能夠接受任何反對意見，或必要時以行動鎮壓不同的意見或行

為。這又有何值得我們祝賀呢？  

 

 正如我過去常說，英國殖民地的一百五十多年統治，都是殖民統治者與

工商界聯手剝削“打工仔”的利益。不久，更出現赤裸裸的“商人治港”，

再加上工商界所主導的臨時立法會及未來的行政會議，整個特區政府統治階

層的施政必然會傾向資本家利益；再加上香港公務員體系本身的保守性，所

以未來出現的新形式“官僚資本主義”將成為未來特區政府的施政哲學方

針。  

 

 其實，我們看到一個不是由民主選產生的行政首長和立法機關，與過

往英女皇任命總督、總督委任立法局議員的情況根本並無多大分別。香港許

多人都這樣說，亦無法決定究竟未來誰來作為“人民公僕”。事實上，我們

看到今天的結果，與過去的殖民地主義統治，可說是“換湯不換藥”，分別

不大。  

 

 壓在港人頭上的“三座大山”其實一日未被推倒，港人都不應該作任何

慶祝，也沒有甚麼值得慶祝！充其量，我們只可以說今天這個日子所代表

的，就只是“新殖民時代”的開始。  

 

 主席，事實上，從今天的投票結果，我們可以明顯看到未來將會出現一

種政治形勢，那就是“牆頭草”政治形勢，將會在我們未來的議會內出現。

我們看到實在有很多人甘願作“牆頭草”，使未來我們所期望和倚靠的立法

會，很難有公正、客觀、說出香港市民心聲及說真心話的議員。因此，對於

今天的特區首長選，我們實在沒有甚麼祝賀，而只有很悲哀、很哀痛的感

受。因為我們的民主得不到落實；我們的權益得不到保障；我們的權利在未

來將會被踐踏。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曾健成議員致辭：主席，首先，我在此恭喜主席，祝你一帆風順、平步青

雲，走上新仕途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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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曾議員，不得論及主席。  

 

 

曾健成議員：好的。我只是讚美你，主席。  

 

 

主席：讚美也不可。  

 

 

曾健成議員：主席，回歸祖國，本來就是中國人普天同慶的日子，擺脫百多

年來殖民地統治的屈辱，送走英國政府的統治，由香港人當家作主，取回中

華民族的尊嚴。但是自八四年香港前途確定以來，香港人面對大時代的轉

變，有能力的，走的走，移民的移民，資本家盡量分散投資，這些行動不知

反映了甚麼？  

 

  在政治方面，當年英國的忠誠夥伴，高呼主權換治權的人，忽然成為愛

國愛港的俊傑。昨天之非，今天之是；昨天之是，忽然變成今天之非。在殖

民地制度培養出來的扭曲政治人格，政治人物不斷以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

我。有“擦鞋”的、有靠攏的、有投共的、有富貴的，但還有部分尚存人性

的人，堅持原則，爭取社會公義，頑強抵抗，卻被今天的新貴“慈祥華”視

為“逢中必反”，不識時務。為何在這些民族大義問題上會變成如斯田地

呢？此外，還有數百萬人，他們覺得很無奈無助，等候黑暗的來臨。  

 

 

 

  歸根究柢，中國政府是不信任香港人，今天產生的貴人  ─  “慈祥

華”，就是最佳例證。今次的選純粹是一場盲婚啞嫁，就好像要香港人一

定要嫁給這 3 位男士的其中一個。現在將我們的幸福給了”慈祥華”，別無

選擇。  

 

  “慈祥華”今次的假選，其中的黑箱作業、無法無天、私相授受，根

本就是“欽點式”的不民主遊戲。我和 600 萬市民在電視轉播和在報章報道

中看他誕生，但卻沒有辦法參與，來阻止今天新貴“慈祥華”造馬勝出。

他的勝出，不單止北京開心，連香港東華三院、廟宇管理委員會都表示歡

迎。為何我會這樣說呢？因為“慈祥華”愛好堪輿風水、儒家學說，正所謂

“不問蒼生問鬼神”，以後有關民生、民主大小事都要往黃大仙求神問卜，

所以香火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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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我祝賀“慈祥華”步步高陞、長命富貴，同時祝福在二十一日誕生

的新貴，富貴榮華，長命百歲。但我在此更希望這批新貴人，不要將他們的

富貴建基於 600 萬人的“閉翳”之上。  

 

  主席，不是愛理不理，面對無理，有識之士就要認真處理。因為終有一

天，顛倒的歷史，最終會被歷史顛倒過來， 600 萬人就是等待這一天。我在

此再次提醒新貴千萬不要行差踏錯，否則，街頭抗爭將會繼續永無止境地出

現。  

 

  在此我要向一個人致敬，他的名字也有“華”字，不過不是“慈祥

華”，而是司徒華。他不是由 400人選出來，而是經香港 10萬人提名的民間

特區首長。他的代表性較那個由 400 個“擦鞋仔”選出來的新貴“慈祥華”

為高。  

 

  如果這 60 個新貴，包括“慈祥華”在內，化作魑魅魍魎，我曾健成願

化作鍾馗，將他們一一消滅。  

 

  本人謹此陳辭。  

 

 

MISS CHRISTINE LOH: Mr President, speaking about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s original motion, she seems to have concluded that, because the Chief 
Executive is not selected through universal suffrage, by definition he will not be 
able to safeguard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and resist Chinese Government's 
interference, if that should be the case some time in the future. 
 
 
 The conclusion she makes is that, because of the lack of universal suffrage, 
there will be an inherent inability on the part of Mr TUNG.  I am not sure I am 
prepared to go that far on this day simply because, what is it that we want?  
What we want is for Mr TUNG to be a good Chief Executive, and that will 
include being able to stand up to China whenever the need arises.  So, what is 
the point today of saying that because the process is not as we would like to see, 
we make a motion debate to write him off?  I do not wish to see that.  I think 
what Hong Kong people want is for Mr TUNG to do a very good job.   
 
 So how do we help him to do a very good job?  I mean, after all, British 
Governors have been dumped on us for 150 years.  Perhaps at this time, the 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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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is Council and Hong Kong people are now raising questions about the 
process shows that Hong Kong people are finally gaining some measure of 
maturity, politically.  That is a good thing and, I hope, by the fact that we are 
debating this openly today, that Mr TUNG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not 
take unkindly to what we are trying to say. 
 
 I have sympathy for the Honourable Paul CHENG's amendment.  
However, I think his amendment is less preferable to that moved by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for two reasons.  First of all, he wants to lead us to 
believe that the 400 members of the Selection Committee is representative.  He 
makes the point of saying this.  Well, I do not think it is representative enough.  
He also used a very weak word.  He goes on to say that he hopes that the Chief 
Executive will work with determination to safeguard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Well, hoping is frankly not enough.  One of the reasons I prefer Dr YEUNG 
Sum's motion is very simple.  In parliamentary terms, the strongest terms, as 
you know, Mr President, that we can use in this Council is to urge, so why 
"hope" when we can "urge"?  And I think in the case of Dr YEUNG Sum's 
amendment, he clearly urged the Chief Executive to work with determination. 
 
 Further, Dr YEUNG Sum also wants to make the point that the Selection 
Committee is not as representative as some people would like to make it out to be, 
and I certainly agree with that.  But Dr YEUNG Sum goes on, I think, to try and 
spell out the aspirations of Hong Kong people.  It is not just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that we want.  Which community does not want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But in Hong Kong's case, when we are going through a transition, what Mr 
YEUNG Sum has tried to do is to spell out some of the long-term aspirations of 
Hong Kong.  He talks about democracy, human rights, freedoms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beyond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he also talks about progress.  He talks 
about modernization, a more open political system.  Well, I certainly agree with 
all of that, so whilst I have sympathy for what Mr CHENG is trying to introduce 
in the Council, I much prefer Dr YEUNG Sum's. 
 
 Perhaps one point I would like to make is we do not know very much 
about Mr TUNG.  Although he has spent two years in the Executive Council, he 
really has hardly any, if any, no public record in public service, apart from a short 
stint in the Executive Council.  So, there is nothing for us to examine how 
politically astute he is and how good he might be as a public administrator, but 
we wish him well.  We want Mr TUNG to do well because if he does not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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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 Hong Kong is in trouble.  If we are prepared today to accept a British 
Governor dumped on us, well, it is a little unsurly to be critical of Mr TUNG on 
Day One.  So, perhaps the question really is, how do we ensure, what role do we 
want to play to help the future Chief Executive to do his part?   
 
 Looking through the Chief Executive's various election platform, well, he 
tells us himself he is a very conservative person.  What does that indicate to us?  
What are his preferences, his prejudices, his values as all of us carry with us 
because of our own background history certain prejudices and values?   
 
 What worries me about Mr TUNG's comments during his election 
campaign is that he seems to have very little sensitivity for what I call minority 
issues.  I wonder how he would look at issues of equal opportunities?  I 
wonder how he would look at balancing economic growth with the environment?  
These are issues that the Civil Service, as well as all Members of this Council, 
have been very concerned with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And what would be his 
views about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But then let us not write him off just because we do not quite know what 
he thinks.  Maybe he himself does not quite know what he thinks.  So, of 
course, we have to rely on the Civil Service to perhaps remind Mr TUNG how far 
we have gone in certain policy issues.  Of course, many Members of this 
Council, including myself, think the Civil Service is moving too slowly on many 
of these issues.  So how can we help?  Why should we have a different 
relationship with this Chief Executive than we try to have with the Governor at 
the moment?  And I think certainly for my part I would continue to be critical 
where criticism is appropriate.  I would certainly wish to offer recommendations 
and suggestions whenever I think something could be done better, and let us 
hope and let us urge, let us promote, let us offer ourselves to the Chief Executive, 
even though he is not elected by us, that he can do a better job and stand up to 
China.  I do not want to run him down.  Mr President, I will just end with this 
last sentence.  I do not want us to be critical of him, to push his credibility when 
he may have to stand up to China with our full backing. 
 
 Thank you, Mr President. 
 

 

MRS ELIZABETH WONG: To be the person who leads some 6.3 m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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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is no easy task, as Governor Patten would undoubtedly attest.  Let me 
say that I have nothing against the Chief Executive (Designate) himself 
personally or any of those who selected him as I consider it wrong in principle to 
take things personally.  But I must admit that I cannot agree with the process by 
which he was selected.  There again, I suppose some people may not agree with 
the process by which I was elected under the new 1995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But regardless of the person, regardless of the process, what is important is 
the product.  The right product ensures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of Hong Kong, 
th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of China, and that of the Chinese people's.  If we 
succeed, the product will be there for the world to see as a shining example of an 
Asian city with freedom under the rule of law in one country with two systems.  
Hong Kong's failure will be everybody's failure.  The rule of law is a 
cornerstone of Hong Kong's success today.  I believe in the rule of law.  The 
quality of a product is always measured by some benchmarks.  Here I offer 
some of the more important benchmarks against which the Chief Executive 
(Designate)'s future contribution can be measured. 
 
 First, eradication of poverty.  Although Hong Kong is an affluent city, 
there are still poor people among us who live in dire poverty and do not enjoy the 
fruits of their labour or our success.  They are forgotten in the hard tooth of our 
times.  Much of the world's poverty is caused by uncaring policies and unjust 
factors.  It is necessary for all strata of people in Hong Kong to fight against 
poverty and injustice.  Without taking Hong Kong down the slippery path of 
welfarism, there is much we can do for these vulnerable people, particularly the 
elderly amongst us, through the provision of adequate financial support and 
supporting services. 
 Secondly, visa-free entry for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KSAR) passports.  Future HKSAR passport holders will no doubt want to 
travel freely in and out of Hong Kong post-1997.  It is important to gain 
international acceptance of HKSAR passports and to establish rapport with other 
countries so as to obtain the trust i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grity of our 
passport issuing system in Hong Kong.  We should not lose time in gaining this 
understanding and urging for visa-free entry into other countries.  We need also 
to show resolve in demonstrating that Hong Kong will continue to be governed 
by the rule of law and to be devoid of all the risks that might endanger visa-free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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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rdly, right to housing.  The home is where your heart is.  In keepi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t is 
time that we had a piece of domestic legislation to give the right to housing to all 
people here.  We should build diligently, overcoming all difficulties in creating 
adequate housing for all, and eradicate cage-homes altogether. 
 
 Fourthly, health care.  We all know that health is wealth.  We should do 
our best in Hong Kong to promote the legitimate 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encourage primary health care, to train more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at all levels and promot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is costs 
money and I am sure that Hong Kong people can afford it and the public will 
support many different schemes to contain costs, such as medical insurance 
schemes, manage-care schemes and so on, so as to fulfil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aim of health for all in the year 2000. 
 
 Fifthly, accountable government.  We should promote an open and 
accountable Government and, through an improved education system,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human rights.  We should encourage full and equal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affairs.  But beware of possible heavy-handed 
government controls that will stifle the sentient voices.  That will not be in 
Hong Kong's best interest.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The best is possible.  
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an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in politics.   
 
 In summary, Mr President, regardless of the person, regardless of the 
process, what is important now is the product and the best benchmarks by which 
the product is measured.  We are all made in Hong Kong.  
 

MR DAVID CHU: Mr President, why are we being asked to rise in 
condemna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Designate) on the day of his nomination 
when we should be rising in congratulations of him?  Mr TUNG Chee-hwa is 
chosen to lead the whole territory.  He has campaigned and reached out to the 
citizenry far and beyond the Selection Committee of 400.  He is still doing it, 
day in, day out, even with victory in sight.  No Governor ever courted our 
opinion before assuming office because his authority was taken for granted. 
 
 We have media news tapes, press articles and radio reports of what the 
Chief Executive has said and done.  We indeed have a better idea of his agenda 
than we had of any Governor's.  This is clear.  This is on the record.  Thi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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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dispute.  This we should acknowledge. 
 
 I dislike any double standard.  I cannot support the motion which 
deplores the nomination of Mr TUNG as undemocratic without one of even 
greater stridency against the Governor whose appointment was far less 
democratic.  Mr TUNG was chosen in a contest that complies in full with the 
Basic Law.  If we insist on being harsh with Mr TUNG and indulgent of the 
Governor, then we are not fair to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to ourselves. 
 
 We should praise the Selection Committee which has opened its 
deliberations to public scrutiny through the mass media.  Television cameras 
were present when the votes were counted in the first and the final rounds of the 
process.  They were present throughout when the candidates addressed the 
audience to bear witness for history. 
 
 I understand that it is hard for some in Hong Kong to accept leadership 
from one of our own after more than a century and a half of colonial paternalism.  
Habits are hard to break and this is a fact.  For so long we have been 
conditioned to defer to and be awed by any royal envoy who steps off the plane.  
When a while back some in our community did question the leadership of the 
Governor, we were reminded b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hat it was not for the 
Queen's subjects to question Her decision. 
 
 Just as we can take care of our own affairs, we can count on Mr TUNG to 
discharge his constitutional obligations with neither fear nor favour.  Look 
around you and you would see the success of Hong Kong is our achievement.  
We have made this happen with the help of world free trade, reforms in China 
and the ingenuity and hard work of our own people.  We should not be ashamed 
of our accomplishments, but instead build on them through the Chief Executive's 
guidance. 
 
 Nobody should give Mr TUNG a blank cheque of endorsement.  But 
everyone should give him a chance to prove himself in office and offer him 
advice, counsel, and support along the way.  When he falters, we lose.  When 
he excels, we gain.  He is a part of our future.  He is an epitome of our can do, 
gungho spirit.  He is not someone imposed on us only to sail off into the sunset, 
leaving us to clear up any mess.  He is someone who will face up to and live 
with the full legacy of his undertakings.  He will be answerable to us an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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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rity rather than to a foreign sovereign many time zones away.  He serves 
our interests and not that of another country.  He is also about our community's 
coming of autonomous age, an age of prosperity, progress, rule of law, freedoms, 
human rights and all those things promised to us and are in our character. 
 
 May fortune be kind to Mr TUNG and to us for we are one in this 
community.  I support the Honourable Paul CHENG's amendment and against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s amendment as well as the original motion 
which seems to have been conceived in spite.  Spite should not be the luggage 
we take with us on this train to carry us into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ank you, Mr President. 
 

 

李鵬飛議員致辭：主席，我曾經看過一本書，那本書是由一名外國作者所寫

的。因為是很久以前看的，所以我忘記了作者的名字。那本書名為《香港完

了》（End of Hong Kong）。我相信有些議員也可能看過這本書。現在我相
信這位作者會在我的記憶中消失。不過，很不幸，有些香港人曾到全世界說

香港不會有法治、不會有自由、不會有民主，一切都沒有了。這些話不是外

國人說的，而是香港人自己說。他們形容香港好像人間地獄一般。  
 
    今天， 400 人的推選委員會選出了董建華先生作為我們將來的行政長

官。我在這裏絕不會為董建華先生辯護。我只是想說，劉慧卿議員肯定認為

董建華先生一定會行金權政治，是欽點的。如果是這樣的話，我真不知道為

何其他的那幾位候選人要這樣辛苦去進行競選。在這 10 個星期中，他們給

香港人看到，他們不只接觸那 400 人。這是否對董建華先生很公平呢？他還

未開始工作，便對他有這些偏見。接劉議員又說那些民意調查不可信，又

罵傳媒吹噓，致令董建華先生能夠節節領先。那些民意調查機構，大部分是

大學，它們在九五年選時，就本局選進行了各種不同的調查。我從來沒

有聽過劉慧卿議員或其他議員當時說他們是吹噓，或是製造民意。那些民意

調查是否正確，我在這裏不想評論，我只是覺得說傳媒吹噓董建華先生，實

在對董建華先生很不公平。  

 

    我反而認同今天陸恭蕙議員所說，我們最少要給董建華先生一個機

會，因為他已經成為我們日後的行政長官。觀其行，聽其言，這才是本局議

員負責任的做法。在現階段只懂“抹黑”、侮辱董建華先生，這是否公平

呢？我也說過，我不想在這裏為董建華先生辯護，我只希望董建華先生聽到

本局議員這樣清清楚楚地辯論，會給他一個警惕，也可以說是上了一課，好

讓他知道要以自己的言行，來評論他未來 5 年究竟能夠為香港做些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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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競選時曾說自己學了很多東西。我記得當年甘乃總統競選時，

到我讀書的那所大學進行競選活動時，也曾問過美國國民，他們能為他們的

國家做些甚麼，我相信董建華先生也是這樣意思。因為香港真的面對一個歷

史性的挑戰，這次過渡是不容易的。日後如要達致“港人治港”的目標，把

我們維繫一起，是要靠一位英明的領導者。在他的領導下，香港能否在國際

上享有我們擁有的一切聲譽；能否繼續繁榮安定，為香港人謀福，我們日後

才知曉。不過，在現階段，以金權主義、以香港一切都沒有了來形容香港，

我希望那些人和寫《香港完了》的那位作者都要自己打自己嘴巴。  
 

 

劉漢銓議員致辭：主席，作為中國人，我們今天應該很開心，因為董建華先

生是由具代表性的 400 名港人組成的推選委員會選產生的特區候任行政長

官。這確實是一件值得我們慶賀的事，因為這是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

治”的開始。我們相信本局同事沒有人會主張香港繼續接受殖民地形式的管

治，也沒有人反對“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共同起

點。  

 

    主席，按照《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在“一國兩制”方針下，領導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實行“高度自治”。我們希望他能全面和忠實地執行《基

本法》，促進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主席，我們之所以信任和依靠《基本法》，是因為《基本法》中不但賦

予了行政長官一系列“高度自治”的權利，而且確立了特區行政機關和立法

機關互相制衡而又互相配合的政治體制。在行政長官運用權力時，他也受到

《基本法》規定的監察機制甚至彈劾機制的制衡。因此，行政長官的權力必

須在《基本法》規定的軌道上運行，致力維護特區的“高度自治”，對此我

們應充滿信心。  

 

    主席，我們之所以信任和依靠《基本法》，是因為《基本法》還規定了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是依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

而規定，最終達致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

產生的目標。如果我們對體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第一步，即第一任

行政長官人選的選都不信任，我們如何能夠循序漸進地盡快達到行政長官

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團結便是力量，我希望本局同事聯同香港 600萬市民，本求同存異的

精神，齊心協力，支持我們的未來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共同建設一個自由

民主、安定繁榮的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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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本人支持鄭明訓議員的修正案，謹此陳辭。  

 

 

MISS MARGARET NG: Mr President, to be perfectly honest, I prefer the 
motion as amended by the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It is usually more 
reasonable and really only fair to give a new chap a chance in his job first before 
expressing a view of his likely performance in the future. 
 
 But, Mr President, sometimes a debate assumes a symbolic meaning and 
one cannot help siding with what the words stand for.  In this debate, the 
original motion of the Honourable Miss Emily LAU stands for a certain kind of 
stubbornness, a refusal to shut up even though there is no prospect of success and 
being unafraid of consequence to oneself.  For once, Mr President, I vote with 
the singer, not the song.  I am sure Dr YEUNG Sum will understand.  
Sometimes prudence can be too close to hedging for comfort.  I fear more of 
being unprincipled than being imprudent. 
 
 Reason being not my reason for supporting the original motion, I will put 
no further argument before you.  Mr TUNG already has 320 votes out of 400.  
The unreasonableness of one cowardly woman can mean nothing to him. 
 
 Thank you, Mr President. 
 

 

周梁淑怡議員致辭：主席，劉慧卿議員向來以民主人士自居，但她今天的言

論實在使我們對她這自我定位有重新評估的必要。  

 

  劉議員似乎信奉把謊話說一千次就會變成真理這講法。她的演辭中多次

用“欽點”一詞，無非要把她一面倒的想法以重複又重複的技巧，試圖說服

香港人這就是真理。其實她的說法與八月間坊間盛傳另一位參選者才是真命

天子又有甚麼分別呢？不也是一些“主觀爆棚”的揣測？事實上，推委會的

成員都了解這個“欽點論”是全無事實根據的。劉議員不但對中國沒有信

心，她對香港的新聞界、專業調查機構，甚至香港人都完全沒有信心。她說

這些人“吹捧”董建華都是宣傳的技倆，是“搵笨”的行為。這些對整個香

港都帶有侮辱性的言論，簡單說句是“順我者對，逆我者錯”的心態，根本

就非常不民主。劉議員提及董建華說民主黨“逢中必反”不對，我不同意，

因為民主黨反中的言行多年來彼彼皆是，但我尊重劉議員不同的看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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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可怕的是，她說董建華沒有資格去罵民主黨，難道她就有資格去罵董建

華嗎？她這種一面倒的民主、選擇性的言論自由，就是真正的民主嗎？  

 

  主席，民主黨強調特區首長要能向中國說“不”。這一點聽來吸引，但

未免有些偏差。其實更重要的是，我們要一位不是以“不”，而是以有能力

使中央政府尊重，為推動香港的利益和發展的行德政的領導人。楊森議員的

修正案中訴說的民主、人權、自由及法治，誰人會反對？這些都是所謂“母

愛與蘋果批” (motherhood and apple pie)。但如果董建華不去優先處理香港
數年來已裹足不前的房屋、教育、福利、老人和治安等切身問題，就不能應

港人對他的最大期望。這些都是很多人認為比政治更重要的政策問題和社會

需要，但似乎對民主黨並不太重要，否則，為何楊森議員的修正案完全沒有

提及這些重要的社會需要呢？  

 

  主席，各項民意調查都顯示，董建華是港人特區首長的首選，而民主黨

所推的民間特區首長候選人，很不幸，只不過是處於第三位。不知民主黨

認為民意調查又在“造馬”，還是香港人沒有眼光；還是民主黨已脫離了群

眾，背棄了他們要聽取港人意願的責任？  

 

  主席，自由黨支持鄭明訓議員的修正案，因為這是唯一積極、有希望、

具向前視野的修正案。香港在過去幾年來被中英爭拗困擾，對前景迷失方

向，社會內部不斷抗爭，今天是時候面對新開始，支持、協助香港產生出來

的行政長官，改善、革新我們的未來。  

 

 

詹培忠議員致辭：主席，今早我到會議展覽中心出席推選委員會會議，選出

香港特區首長。當我到達會場時，外面很混亂，許多人埋怨說為甚麼會這

樣，但我卻不怕，這是另類慶祝。如果有一天完全沒有這些聲音時，會很寂

寞。  

 

  今天特區首長的投票情況，我就第一百、二百、三百和四百票作了一個

統計。最初的 100票，董建華先生得到 85票，我們把它列作第一組工商金融

界；第二組專業人士界別，他得到 82 票；第三組勞工界及宗教界，他得到

73票；最後原政界、人大及政協，他得到 80票，平均為 80%，換言之，即在

4 個組別中他都得到這麼高的票數。主席，我不是“擦鞋”，也不慣“擦

鞋”，我只是把事實說出來。我很希望全港市民都了解這投票結果是得到

400 名推委所支持的。  

 

  我當了五年多六年的立法局議員，一向與部分人士的政見有所不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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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事實證明，我每次所說的最後大多都是正確的。記得九四年六月二十九

日，我指出我們的任期是直至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當時我得到 14 票。可是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任期還有 7 個月就會完結。過去我也經常提醒所

謂民主派人士，有關香港參政的未來大方向和未來大趨勢。大家當然可以有

不同政見、不同見解，可是最終仍有事實可作證明，因為我所說的是有事實

基礎的。最大的事實基礎就是香港並不是獨立，香港始終會回歸中國。在這

個原則下，任何事情、任何幻想都應自我檢討。當然，許多人傾向於國際性

的民主人權；傾向於英國管治 150 年的輝煌成績，我不便批評他人的看法，

我們應關注的是事實結果。如果勝利時就說自己對，但失敗時卻批評別人，

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只是潑婦罵街。主席，我不是針對本局議員，而是針對

事實。故此，我十分希望聰明的香港人可以受到政治洗禮。我絕對堅信香港

人需要民主，更需要人權，但並不是盲目地爭取，盲目地信仰。  

 

  剛才涂謹申議員提到，在三年多前我已經預測董建華先生會成為特區首

長。我不是真的有這麼大本事，我只是從各方面推論出來。你們說這還不是

欽點，可以知道內裏這麼多事情？其實非也。我認為批評事情時，大家應有

持平的心態。我可以坦白向大家說，我曾給董先生一張字條，認為他當選後

值得注意的第一件事，是休息後立即到北京，因為畢竟那是我們的主權國，

要完成北京授權，然後香港人接受這個法律程序。第二，當然要立刻成立一

個顧問委員會，其中有香港各界代表參與，有不同的聲音，以顧及各方面的

利益。同時，也要顧及未來管治整個香港的司級官員的組成。第四，我提醒

他要與民主黨派真誠對話，但有一個原則，就是將反對中國的人權民主狀況

的不同意見放在一旁，不要討論；其他有關為了香港好，為了香港人爭取更

多民主人權的事就拿出來討論，但一定不要謾罵。劉慧卿議員代表的前，

不要聽曾健成議員說，一、二、三前走先。今天早上你們就是 ...... 

 

 

主席：請向主席發言。  

 

詹培忠議員：今早你們前就是打在前。有人說前躺下，他們就躺下

來。我不是說他們不對，但這卻是政策。  

 

  因此，我十分希望日後各方面會為了香港人的利益而討論。我堅信這時

再利用機會、利用電台和傳媒或其他不同方法去煽動香港人的感情，是沒有

必要的。事實上，我們身為中國人，應該理智起來。無論所持的是英國護

照、美國護照還是其他護照，畢竟我們都是香港人。我也堅信全世界的自由

國家都希望香港和中國能好好發揮，特別在經濟方面，而日後能顧及民主人

權。因為中國好、香港好、亞洲好，而亞洲好，全世界的自由國家都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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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如果中國失敗，香港失敗，也就是其他維護人權及民主的國家的失

敗。因此，對抗的時代應該屬於過去，我們應該以對話和妥協的態度爭取更

好的明天。  

 

  主席，我謹此陳辭。  

 

 

李永達議員致辭：主席，對於周梁淑怡議員和其他議員對民主黨的一些質

疑，我想作出回應。  

 

  第一，關於民意調查的問題。當然，民意調查是由大學進行，所以我絕

不懷疑其調查方式或科學方法，不過，我希望周梁淑怡議員在看調查的結果

時要留意兩點。其實這兩點也不是由我提出的，而是嶺南學院講師李彭廣先

生說的，這才算全面。他說在這項調查中，有些客觀因素是很難預測的，不

知有否反映在調查之內，那就是其中一名供市民選擇的候選人，即司徒華議

員，市民是明知他不是一名真正的候選人，所以很難知道在選擇時會否有所

偏頗。因此，當我們看這項調查結果時，我們要小心。此外，第二點更為重

要。如果周梁淑怡議員認為董建華先生的民望這樣高，市民對他這樣支持，

為何不進行直選呢？你們不用害怕，既然你們支持的人本身有能力在一項民

意調查中得到市民這樣大的支持，那為何害怕進行直選；為何害怕透過一人

一票直選這方式，選出一位你們認為適合的人去領導香港？這樣大家就不用

猜疑究竟調查是否正確。因此，我希望自由黨支持，在董先生上任後，第二

屆，即二零零二年實行一人一票選。當你們屬意的人選出後，那便不用爭

拗。  

 

  第二，有關民主黨是否“逢中必反”這問題，我已經說過，我們反對中

國的事情是否正確。最重要的不是我們“逢中必反”，而是如果中國政府拘

禁席揚，監禁王丹，在一些政策上做錯了事，民主黨作出批評，有何不對？

最重要的是，自由黨或其他人認為民主黨反對中國某些政策或意見，有哪些

是反對錯誤的？如果你們覺得我們反對錯誤，大可以拿出來討論，無須說

“逢中必反”這 4 個字。  

 

  我記得在一次論壇上，有一位港大同事問董先生，他覺得中國做的事有

哪些是做得不對的呢？是否“逢中必對”呢？隨後也有記者問董先生，其實

有否一些事，他覺得中國是做得不對的呢？董先生很簡單的回答說他有他的

意見，但他不用說出來。我有時候真的不太明白，作為如此重要的特區領導

人，應該是其是，非其非，不能因為對方是一個強人、一個國家、或對方擁

有大權，所以不敢向它提起一些它曾經做錯的事。他也不應因為面對的人是

沒有權力，所以便侮辱他。我們懷疑的，不是他不知道中國政府做錯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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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擔心他知道中國政府做錯了一些事，但卻不敢公開說它做錯。其實大家都

知道，文革是做錯了。董先生只要回答說文革是做錯了便可以，人人都知道

這是一件錯事，但他連這樣的話也不敢說，原因為何呢？他是否覺得不能在

強大的中央政府內說一句不同的說話呢？  

 

  楊森議員剛才也提到，希望董先生作為特區首長，是“一制”內的首

長，捍香港市民的權益。在這個原則上，或多或少會與中央政府出現矛

盾。當然，出現矛盾並不是每次都要作出爭拗，但如果有不同意見，有時是

有需要表達出來的。  

 

  周梁淑怡議員剛才說為何我們民主黨的修正案中不提民生問題。周梁淑

怡議員可能有點善忘，因為在兩、三個星期前，我們還被葉國謙議員批評，

說我們提出太多關於特區首長的辯論，而李華明議員提出關於民生問題的辯

論，我們討論了數小時，有關特區首長應如何處理民生問題。我們不是不討

論，我們是有討論的。不過，我們知道有些事不是如周梁淑怡議員所說，每

個人都覺得是好的，例如母愛和蘋果批。她說人權、民主、自由和法治都是

人人想要的，但有些人卻不想要。周梁淑怡議員可能沒有看新聞報道，董先

生已說明臨時立法會會修訂《人權法》內有關《公安條例》和《社團條例》

的條文，限制我們現在的集會遊行自由和結社自由，這些是否不重要呢？因

此，我們的修正案才將這 4 個旗幟鮮明的原則提出來。  

 

  最後，有關欽點方面，主席，我也不敢說是否有欽點情況，不過，籌委

肯定是由中國政府欽點產生的，而他們的政治傾向和看法顯然與中方很相

似，這是眾所周知的。由他們選出推委，再由推委推選行政長官，這還不是

一個間接的欽點過程？即使在最近的民意調查，還有 60%市民覺得行政長官

是欽點的。那項調查也是那些機構進行的，為何周梁淑怡議員不說出這點？

今天有電視進行調查，結果顯示， 39%市民最擔心的是香港的人權狀況會

轉壞，只有 12%市民認為會轉好。這些也是市民的意見，這些意見是否應表

達呢？我認為是的，主席。  

 

  主席，我謹此陳辭。  

莫應帆議員致辭：主席，今天由 400 名推委選出董建華先生為香港特區首屆

行政長官，我們在此除了代表民協祝賀董建華先生外，亦希望董建華先生作

為第一任的特區首長，應知道任重道遠，香港 600 萬市民都殷切期望我們的

特區首長能致力落實“一國兩制”，捍《基本法》賦予港人所享有的權利

和自由。  

 

    由於特區首長只由 400人選出，普羅市民無法直接參與，所以特區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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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的首要任務，最重要就是爭取 600 萬港人對特區首長的認同，以實際行

動建立港人對他的信心，我認為特區首長在未來施政時必須做到以下 4 點：  

 

一、站穩港人立場、捍“港人治港”  

 

    特區首長在處理中央與香港特區關係時，應以民意為後盾，以《基本

法》為依據，據理力爭，防止國內違反《基本法》干預特區內務。特區首長

必須促使中央以及其他各省市了解堅持“一國兩制”不單止是香港 600 萬市

民的意願，更合乎中國現代化的長遠利益。  

 

二、防止金權政治  

 

    現時公眾人士對“商人治港”都持保留態度，原因在於我們香港人都

希望香港的政治及社會能繼續保持廉潔公正，經濟上能建立公平的競爭環

境，政府的決策及施政不要受到一些大財團利益的左右，以免步日本金權政

治的後塵。所以董建華先生必須大公無私，除了維持現有肅貪倡廉及監察政

府的機制外，在處理私人財產方面，更需謹慎考慮市民的顧慮。除了依據

《基本法》第四十七條，特區首長須向終審庭首席法官申報財產，記錄在案

外，更應公開讓市民查閱這項記錄，並成立信託基金託管財產，公開承諾在

任內及卸任後一段時間不參與財產的管理經營。  

 

三、行公平、公正的第一屆立法會選  

 

    臨立會是為了解決中英政制談判失敗、立法機關出現真空問題而設，

因此，特區首長提交予臨立會的立法範圍，應集中處理首屆立法會未出現前

所必須進行的立法工作（例如：永久性居民定義、九八年特區立法會選法

等），在這範圍外的工作應由首屆立法會處理。特區首長應促使臨立會盡快

完成任務，然後行公平、公正的第一屆立法會選，令特區的立法制度重

返《基本法》的軌道。  

 

 

四、保障民生  

 

    香港社會的中下階層一直以來為香港的繁榮默默耕耘，但卻在社會資

源上得不到合理的分配。我們認為如要社會穩定，香港的經濟繁榮成果必須

由各階層合理分享。可是過去由於英國殖民地政府短視，只推行“頭痛醫

頭、腳痛醫腳”的政策。特區成立，港人治港，正為特區首長董建華先生提

供了一個改善貧富懸殊、締造社會融和的良好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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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董建華先生理解到港人對前景仍有憂慮，因此對未來特區首長

寄以殷切盼望，期望特區首長以實際行動，帶領港人堅持“一國兩制”、落

實“港人治港”、共創繁榮特區。因此，在特區首長初當選之際，仍未有任

何實際施政之時，就一口咬定特區首長不能勝任，未免過於武斷。我在此促

請各位同事，以建設性態度，為候任特區首長施政訂立一個客觀理性的評價

標準，立此存照，對未來特區首長聽其言，觀其行，在特區首長有實際施政

後才作評價。本人亦促請董建華先生不要辜負香港 600 萬人的期望，記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因此，本人謹在此代表民協不贊成劉慧卿議員的

議案。  

 

 

何俊仁議員致辭：主席，民主黨除了提出我們的修正案外，我們也支持劉慧

卿議員的議案。我們支持她的議案，是因為我們了解她動議這項議案，其實

主要是針對制度的問題。我不相信劉慧卿議員是針對董建華個人，她與他之

間並沒有甚麼過節，可能甚至互不認識。可是歷史告訴我們，在這種制度

下、在這種選環境下會產生出甚麼人來，他是否真的能負起重任；是否真

的能在香港這種特殊環境下，維護香港“高度自治”；是否真的能夠站在廣

大人民利益的立場上，爭取民主，維護人權？其實正正是因為這制度而令我

們出現信心問題。  

 

  因此，我覺得陸恭蕙議員剛才所提出的一些邏輯或理由，是不應該用來

否定劉慧卿議員的議案的。同時，坦白說，當我聽到陸恭蕙議員說我們最關

心的是他是否一個好人時，我感到有點驚訝。我覺得我們真正關心的不是個

人的問題，而是以長遠的眼光，來看我們需要建立一個怎樣的制度，以保障

候選人不但在競選時要面對社會；要提出一個平衡各界利益的政綱，而更重

要的是，他掌權後，是否真正能夠受到他自己提出的政綱所約束；是否真正

受到一個民主架構所制衡。我們今天看到的選，真的很難令我們有信心。

因此，我覺得從制度來質疑結果，是很自然的。  

 

  今天很多議員，包括鄭明訓議員，說要給董建華一個機會，看看他怎樣

做。李鵬飛議員甚至說要聽其言，觀其行。主席，我們不給他機會也不行，

我們有否資格不給他機會呢？他一定會當 5 年行政長官。當他掌握這個機會

後，不能達到巿民的要求，屆時那些說給他機會的同事會如何處理？是否會

站起來對他說：“對不起，你做得不好，應該下台。”他們有否勇氣這樣

說？其實，也不用說是否給他機會，因為他在競選時已經說了很多話，足以

令我們質疑。例如他曾提及新界繼承權的問題，說要回復往日一樣，換句話

說，即他不覺得男女應該有平等的繼承權。這充分反映出在男女平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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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平等機會問題上，他的看法如何保守。又例如在打擊炒樓問題上，誰

也曉得說要增加土地供應，但人人都知道增加土地供應需時，而我們現在需

要解決的是燃眉之急的問題。如果連政府的一些略見微效的行政措施也不贊

成實施，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他究竟是站在何種界別或何種階級的立場來看這

問題。他純粹是站在那些階級，而不是站在整體巿民的利益來看問題。  

 

  有很多人說今天是大日子，我們應該恭賀他。但我們覺得這並不是錦上

添花的時候，我相信今天董先生的電話會整天不停有人來向他致賀，但我們

想告知他，普羅巿民當然要接受現實，就是他的確按照《基本法》的程序推

選產生，但我們對他未來的施政很關心，甚至有很多憂慮。我希望如果他今

天有閒情逸致聽我們的辯論時，不要斤斤計較我們對他的強烈批評或質疑。

他應該採取“有則改之，無則嘉勉”的態度，以良好的表現，來證明我們是

錯的。我希望我們真的是錯。不過，當然，無論他做得怎樣好，我們都是不

滿意的。我們不滿意的不是他個人，而是產生這位特區首長的制度。如果董

先生以後做得好，只是我們好運。我們相信從長遠來說，唯一是制度，可以

保證我們不需要經常靠運氣。  

 

  主席，周梁淑怡議員多次說我們“逢中必反”，我們要面對的質疑是我

們親英反中，但我想出幾個衡量的標準給大家考慮。第一，我們可以比較

民主黨和自由黨的反殖紀錄。如果說我們是親英的話，我們民主黨多年來反

對貪污、反對無理加價、反對殖民地政府很多不民主決定，立場都是鮮明

的。第二，民主黨從來不靠殖民地政府委任，但自由黨又如何呢？第三，將

自由黨和民主黨比較，哪一個黨有較多人持有外國護照呢？第四，誰會維護

國家的尊嚴和利益，包括保自己的國土釣魚台，以及對以前曾侵略我們國

家的日本追討賠償？第五，哪些人是第一時間以鮮明的立場支持回歸呢？第

六，周梁淑怡議員剛才說，大家都支持自由、民主和人權，但她有否為中國

走向自由、民主和人權的道路而全力爭取呢？  

 

 

李柱銘議員致辭：主席，很多年前中國的領導人鄧小平先生曾說，若有一個

好的制度，即使壞人也不能做壞事；但若沒有一個好的制度，那末好人也不

能做好事，甚至會被迫做壞事。  

 其實，我們今天辯論的最主要一點是有否一個好的制度。我相信很多香

港人都同意，今天董建華先生是被推選為我們的首屆候任行政長官，其實並

非經由一個好的民主制度所產生的。故此，我認為鄭明訓議員的修正案中，

最重要的是他指出這 400 人是具有代表性的，而楊森議員的修正案則認為這

400 人並沒有代表性。我極相信今天楊森議員的修正案不能通過，不用詹培

忠議員告訴我，我也知道一定不能通過。因為我從報章報道得悉，本局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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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人報名，預備加入臨時立法會，而他們想加入臨時立法會，就必須靠這

400 人投票。若說他們沒有代表性，那不如好像民主黨一般不報名參加。因

此，我肯定最少也有那 34 人會否決楊森議員的修正案。我們須知道，即使

我們的修正案不能通過，也不等於這 400 人真的有代表性。大家都知道他們

是如何產生的。他們是否由香港市民選出來的呢？坦白說，我看不到在這

400 人當中，有誰可以代表我。相反，我卻可以代表他們很多人，住在港島

東的就是由我代表的！（眾笑）  

 

 提到民主黨可否被人罵，民主黨當然可以被人罵，但我現在說的可以

罵，與鄧小平所說的共產黨可以被人罵不同。他所說的可以罵是只限於一兩

把聲音，如果組織起來就是顛覆中央。任何人都當然有資格罵民主黨。但為

何我們希望我們的行政長官可以向北京說“不”呢？這是由於他在參選期間

曾說，他準備修訂《人權法》，以及還原惡法，這正是我們那偉大的預委會

所提出的意見！我們希望行政長官在這些問題上能說“不”，因為這肯定是

對香港有利的。  

 

 眾所周知，由於現時沒有一個好的制度去選我們的特區首長，所以要他

就各項問題都向北京說“不”是很難的，因為他沒有一個制度去支持他。若

他是由一人一票選產生的，在一些他不同意中央的問題上，他大可跟北京

官員商討，以基於對香港不利或不能出賣他的選民為理由而拒絕執行。北京

領導人自會明白，即使迫他辭職或解僱他也是無補於事的，因為又要再進行

補選，而補選仍須透過一人一票方式，所以參選人肯定會採取跟他相同的立

場作為參選政綱。因為若採取北京的立場為政綱，香港市民肯定不會選他。

因此，若有一個好的制度，我們的特區首長完全可以、而且也感到有需要為

香港人爭取我們應得的東西；但在沒有好制度的支持下，他要幫助香港人也

有困難。  

 

 我說有困難，但沒有說是“不可能”。我們只希望（但卻不能妄想，）

在這人治的架構下，（中國是人治，將來香港特區也變成人治，）中國領導

人會放手，不會再干預香港的內政；希望中國領導人讓我們的特區首長自行

作出決定。在這個人治的社會中，我們希望他得到將來香港政府的高級官員

和行政會議成員更多鼓勵和好意見，又希望他能接納不同階層的意見，不要

只從那 400 人中委任一些人加入他的行政會議。  

 

 我們只能作諸般希望。我們希望在這情況下，我們的特區首長能致力維

護特區的高度自治，敢於向中國政府爭取特區的民主、人權、自由和法治   

─   即周梁淑怡議員所說的“萍果批”，這是我愛吃的，但“motherhood”
我則不能做到！（眾笑）   ─   藉以促進香港的繁榮、穩定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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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見及此，民主黨願意跟我們的特區首長對話，因為我們認為我們是具

有代表性的，我們是由香港市民選出來的。我們希望他能盡早與我們商討一

些很多香港人都關注的問題。當然，在民生和自由方面的問題，我們明白特

區首長會有他的難處，但我們希望能盡力幫助他了解社會各階層的意見，希

望他能作出一個明智的決定。  

 

 主席，我謹此陳辭。  

 

 

李卓人議員致辭：主席，剛才詹培忠議員提到今早發生的事。其實今早當我

被人抬起，頭向下時，我可能有點失常，突然想出一項修正案，但可惜不夠

時間，所以不能整理出來讓大家進行辯論。我覺得遺憾，因為鄭明訓議員的

“祝賀”修正案並不能道出那 400 名推委的感情。我認為如要道出他們的真

正感受，議案應修正如下：“本局熱烈祝賀偉大舵手董建華由 400 香港俊

傑，以公平公開方式選出為候任“ fit”人，並希望他能堅決按照中央意
旨，致力維護 400 俊傑的特權，向香港巿民的民主訴求繼續說“不”。”  

 

  其實今天的選是一個很偉大的選，那是當我被人抬起，頭向下時才

想到的。第一，這次選是很公開的。大家也記得，江澤民 1 年前是公開與

董建華握手，這一個是公開的做法，不是躲起來與他握手的。第二，這次選

是公平的。我覺得你們對一件事全都看錯了。你們的公平是以人為本，即

以 600 萬巿民和 400 推委比較，所以說 400 推委是小圈子，而 600 萬巿民沒

有分兒參與選。但你們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  

 

 

主席：請向主席發言。  

 

 

李卓人議員：是的，主席。因為你們沒有計算一事，公平是可以分為兩方面

看的：一是以人數計算；另一則是以金錢計算。如果一個人的身家是 100 億

元，而另一個人的身家只得 1,000 元，你們認為兩個人是平等的；但另一個

看法是，有 100 億元身家的人，分量重些，身分高些，他們可以投票是很應

該的，這即是說 600 萬人的身家較少，但那 400 人的身家豐厚，所以他們應

該可以投票，這又有何不對呢？因此，我覺得你們的想法未免有些偏頗，因

為公平是有另一種衡量方法，即是以資本計，而不是以人數計。  

 

  此外，這次選另一偉大的地方，在於它充分體現了“一國兩制”的偉

大精神。中國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而香港今後則實行資產階級專政。中國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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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這次選，完全確保香港是資產階級專政。大家看一看，籌委由工商界主

宰；推委由工商界主宰；候選人也是以工商界佔大多數，終於選出來的又是

工商界。司徒華議員上星期說得不好，說這是近親繁殖，其實可以說得好

些，就是“龍生龍，鳳生鳳”（眾笑）。香港巿民是蟻民，所以我們沒有資

格投票。由於是“龍生龍，鳳生鳳”，所以工商界有資格投票，而選出的也

是工商界，那便形成了資產階級專政。這也沒有甚麼問題，因為這只是恢復

了舊殖民制度。以往是英資掌權，現在不是英資，但也不是純華資，因為資

本家後袋裏都有另一本護照，所以應該說是國際資本家管治香港，這樣其實

可以確保香港具有國際性。不過，唯一不變的是，日後權力中心肯定在賽馬

會，以往也是在賽馬會，所以既然大家“馬照跑”，便安心吧！  

 

 同時，今次中國共產黨這樣做，也顯示出它胸襟廣闊，因為中國共產黨

是依靠工農兵起家，以馬列毛作為思想主導，但它也容許香港的資本家在香

港當家作主，以他們的利益為重。他們這樣做其實也佷聰明，因為大家都知

道，香港的工人階級是沒有能力離港的，但資本家卻有能力，所以一定要由

資本家當家作主、資本家專政。如果由他們專政的話，他們便不會離港了。

工人階級則可以不用理會，因為他們沒有能力離港。這其實是一個很偉大的

看法。  

 

 同時，民主從來都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對立面，如果我們實行民主的話，

就會令大眾的利益和資本家的利益得到平衡，損害了資本家的利益，因此，

不民主的路是正確的，因為這樣能夠阻擋工人階級奪取資本家辛辛苦苦創

造出來的繁榮成果。例而言，近年來有些工人階級代表要求停止輸入外

勞，又要求改善勞工福利，這些都是資本家的噩夢。透過今次的選，以後

在偉大舵手董建華的領導下，就不會出現這些噩夢。至於工人階級的噩夢，

由於他們沒有能力離港，所以可以不理。日後如要輸入外勞、停止社會福

利，或凍結勞工法例，又或遏制社會自由，這些都是不重要的，因為他們沒

有能力離港。因此，其實今次是一個很偉大的選。  

 

 同時，我很同意董建華所說，那些勞工、房屋和民生問題都是很重要

的，要慢慢研究，我們不要只看眼前的利益，而要看長遠一些。資本家專

政，長遠利益是會得到保障的，而工人只看眼前，而不接受資本家專政，是

你們自己短視。因此，大家要看長遠些，聽偉大舵手董建華的說話是沒有錯

的。  

 不過，最後，大家都看到，特區首長已經選出，而近這兩天流行一句說

話，就是“大家一齊做母親的抉擇”。  

 

 我謹此申明，以上言論絕不代表職工會聯盟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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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炳良議員致辭：主席，聽過剛才包括自由黨在內的一些同事的發言，似乎

都是好像在說我們民主派的議員在進行“批董”大會，不給董建華先生一個

機會，現在就下判決。不過，其實我們再看看今天劉慧卿議員的議案或楊森

議員的修正案，我們並不是在“批董”，而是批判這個制度。當然，董建華

先生是透過這個制度當選為行政長官，所以不能避開這個制度所帶來的市民

對他的種種憂慮。今天的焦點其實是批判這個制度。剛才劉慧卿議員說，假

如將來的事實證明她的憂慮是錯的，我們樂於見到這樣的事實。楊森議員提

出他的修正案時也提到，希望董建華先生作為特區首長，能夠為香港的人

權、法治和自由等作出爭取，更希望他能捍香港的“高度自治”。這些都

是我們對他的一些期望。  

 

    為何我們提出這些期望呢？因為九七年開始，是香港落實“港人治

港”的第一步。假如將來的特區首長不能捍香港的“高度自治”，這個先

例或榜樣就會對香港的將來有很大影響。為何確保香港“高度自治”是這麼

重要呢？我還記得在八十年代初，當時的趙紫陽總理被香港記者訪問時，回

應說你們香港人怕甚麼呢？你們可以“港人治港”，還怕甚麼呢？我相信我

們每一個人，包括局內每一位同事心裏都知道怕的是甚麼。為何有些同事在

八十年代初期寧願爭取英國人繼續管治香港；寧願以主權換治權呢？他們其

實心裏都是害怕一些事情，而大家心裏所害怕的應是大致相同的。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要保障香港這個制度在“一國兩制”下能真正做到

有自主性，不要受到內地制度的沖擊。其實在“一國兩制”中，香港的制度

是很脆弱的。政治上，香港只是侏儒，並不能承受中國中央政府或內地其他

方面的各種壓力。港澳辦主任魯平先生也曾說過，他怕九七年後，太多手會

從內地伸到香港。香港的一些生意人也擔心，以魯平先生的一雙手怎樣去抵

擋將來的許多許多雙手呢？我們不知道董建華先生那雙手能否抵擋得住日後

來自中央政府或內地其他地方的一些干預的手。不過，董建華先生數星期前

曾說過，如果一些內地的省市官員干預香港事務，他會以最強硬的辦法去抵

擋這些干預。他說第一次就要很強硬，因為第一次是十分重要的。如果第

一次做得不好，便會立下很壞的例子。民主黨希望董建華先生以同樣最強硬

的辦法，去抵擋日後來自中央政府的任何干預。  

 

    同時，由於推選委員會是由社會的工商界力量主導，我不是進行批工

商界大會，但普羅市民確實擔心，由於董建華先生的支持是來自那 400 票，

而 400 票內有很多是工商界的票，所以他會否受到來自工商界的很大壓力。

有些人也擔心會出現金權政治，這是完全有基礎的。董建華先生那雙手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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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怎去抵擋香港本地各方面伸出來的手呢？  

 

    因此，民主黨希望董建華先生有勇氣、有能力去說“不”，我們不是

要求董建華先生“逢中必反”、“逢商必反”；“逢中說不”、“逢商說

不”。如果將來“兩制”能夠和平共存；如果中國中央政府真的放手讓香港

發展，沒有作出干預，香港能夠“高度自治”的，當然就不會出現對抗。反

之，如果出現衝突或利益上的衝突，出現干預時，我相信特區首長如要站在

香港這“一制”上，要代表香港這“一制”時是不能不說“不”的。他有否

勇氣說“不”呢？這是我們所關心的。如果日後發生一些事情，可能令香港

倒退，無論在人權、自由、法治、民主和民生各方面，董建華先生有否勇氣

說“不”呢？今天我們已聽到許多人說，英國人走了，過去數年香港人實在

太民主、太多人權，我們要走回頭路。日後董建華先生有否能力抵擋這些

倒退力量呢？他有否能力、有否勇氣向金權政治說“不”呢？這些都是我們

提出來的問題。  

 

    我們提出這些問題，而在現時的制度下，我們是倚賴董建華先生個人

能這樣做，我們倚靠的是人治，希望他有個人操守和意志。為何我們不能有

制度上的保障呢？這也是今天我們辯論劉慧卿議員的議案及楊森議員的修正

案的焦點。我們覺得，與其倚靠人治，倚靠我們對董建華先生的期望，為何

我們不倚靠制度呢？因此，制度問題正正是我們今天辯論的焦點。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暫時代為主持會議。  
 

 

謝永齡議員致辭：代理主席，今天是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特區行政長

官的誕生日。就某種形式而言，是香港從英國殖民地轉為中國殖民地的第一

天，由舊的獨裁變成新的獨裁。既然六百多萬香港市民的選投票權被剝奪

和踐踏，又有何值得我們香港市民去慶祝的呢？  

 

 我想轉變話題，批評民主黨的黨魁。我是民主黨的黨員，我極少批評黨

魁，今次可能是第一次。但作為民主黨黨員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公開批評

黨魁。我為何要批評他？因為今天晚上李柱銘議員說錯話。他說楊森議員的

修正案一定不會獲得通過，理由是有 34 名現任立法局議員已經報名參選臨

立會，而這 34 人將會表決反對楊森議員的修正案。但事實上，不是 34 人，

而是 33 票，因為有一人是不能參加表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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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謹此陳辭。  

 

 

單仲偕議員致辭：代理主席，鄭明訓議員以前好像曾說過一句話，說“一人

一票”就是只得馬卓安那一票，他是說得正確的。這次特區首長選，是否

民主已躍進了四百倍？因為有 400 人都有一票。  

 

  剛才莫應帆議員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現在推委選了董建華，那

麼這 400 名推委有否辦法可以拉他下來呢？本人對此甚表懷疑，因為我看完

《基本法》後，知道下一屆的那 800 名推委也是由中央政府任免的。如果當

推委時做得不好，下一屆便會被人拉下來，所以即使董建華做得不好，做不

到推委就不能把他拉下來。這個制度與西方社會的選文化不同，因為在西

方制度中，大家都知道今屆會有機會投票，而下一屆也有機會投票。今屆的

推委可以參與推委會，我就恭喜大家，因為大家會如曾健成議員所說，會榮

華富貴，但大家在下一屆有否機會當推委呢？我現在問大家，你們可否答

我，你們是否一定可以當推委？特別是民協的成員，你們還有漫長的日子，

要“又打又砌”。  

 

  今天我很高興選出特區首長，但我也有憂慮，因為我在中午看新聞報道

時，知道有 40%人覺得在董建華當了行政首長後，對香港的人權問題的信心

下降。那是否因為董建華經常教我們香港市民多講義務，少講權利，特別是

少講人權？我希望董建華日後考慮一下怎樣去紓解市民的憂慮。  

 

  董建華今次獲選，我在電視新聞報道中得知很多普通市民說其中一個主

要原因是他夠忠厚。但當我回想起一些重要選，市民是否會因為候選人夠

忠厚便支持他，還是因為他堅持和維護某些意識形態或信念才支持他呢？不

過，無論如何，我們六百多萬市民大部分都沒有機會投票。  

 

  我最詫異的便是詹培忠議員早在九三年已知道董建華會當選為行政首

長。究竟詹培忠議員是否有大內密探；為何他在 3 年前已經知道董建華會成

為行政長官？當年董建華仍是藉藉無名，沒有太多人認識他。除了知道他被

委任為行政局議員外，我肯定也不認識他。那是否驗證了中國人的選文化

是先有結果，然後才有候選人呢？詹培忠議員早在 3 年前已告知我們，而這

又是正確的，詹培忠議員是否有些可以直達天庭呢？  

  剛才張炳良議員提到，董建華曾說他可以堅毅地用自己的手去抵擋大陸

各省市伸下來的手。其實，據我估計，大陸各省市想伸手下來，並不容易，

因為已有一隻最大的手，那就是中央的手。這一隻手已經足夠，其他的手都

可以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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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代理主席，我只想重複一句莫應帆議員剛才所說的話，因為我覺

得很有意義，那就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我希望他們深切明白到，在

一九九五年時，很多萬千選民選了民協的成員出來。我希望這萬千的選民看

清楚民協成員過往和現在的表現，看看在下一屆應否拉他們下來。  

 

  謝謝代理主席。  

 

 

李華明議員致辭：代理主席，原本以我這樣的聲我是不想說話的，不過今

天既然是一個歷史性的日子，所以我也要發言。  

 

    我們在街上看到工聯會一些“街板”說支持港人選出來的行政長官。

當然，董建華先生是香港人，但我們並不是針對這個人，而問題是誰選他出

來？如果他是北京指派的，雖然他是香港人，難道這值得我們高興嗎？難道

只要是香港人當總督，香港人當行政長官，我們就要高興嗎？不是這樣的。

最重要是市民有否參與。現在的問題就是只靠那 400 人，而那 400 人是怎樣

選出來的呢？從五千多人中挑選 400 人，我們完全不知道是怎樣選出來的。  

 

    現在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但為何我們老是要將行政長官與總督比較

呢？為何覺得現在已經好多了；為何要與英國殖民地政府比較呢？我們由始

至終也反殖；由始至終也反對殖民地統治，我們一直支持回歸。為何今天你

們就會說總督由英國派來，現時行政長官由香港人選出來，已經好多了？我

覺得真的不應該這樣作比較。現在是將中國的地方交回中國人，是回歸，應

該讓香港人民主回歸、高度自治，不能與英國政府殖民地統治比較。所以說

現時已經比殖民地政府好多了，我不可以接受這種比較。  

 

    此外，剛才有很多同事說民意支持董建華。最初在民意調查中，是楊

鐵樑領先的，但經過數天的諮詢論壇後，董建華就開始超前，直至最後今天

投票，董建華領先楊鐵樑差不多 80%。今天，董建華的得票卻超過楊鐵樑差

不多 10 倍，即與民意調查不同。事實上，在民意調查中，仍然有很多人支

持楊鐵樑的，而且只有極少數人支持吳光正，但今天吳光正所得的票數與楊

鐵樑的很接近。由此可見民意調查究竟對那 400 名推委有何影響力。我會告

訴你們，民意調查對那 400 名推委的影響力是零，不及政黨之間的協調、各

黨派和獨立人士四處背後游說、交換利益那麼具影響力。我們看不到這些情

況。記者很想寫這些新聞，但因為是小圈子選，所以我們永遠無法知道，

因為實在有太多利益糾、政黨之間的交換，以及太多我們無法得知的談

判。如果行普選，這些全不會發生，一切都是乾乾淨淨，候選人須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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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力，取得群眾的支持。現在他們到各地區，只不過是“做 show”而
已。他們跟一些老人家說他很關心他們，那又如何？難道這就可以表示他日

後的施政會朝這方向進行嗎？我們看不到會這樣，只知道他要做強勢領

導、行政主導等。  
 
    他們說民意支持董建華，民意也支持彭定康。彭定康來港時，支持率
高達百分之六十多七十，現時大幅下跌，但也有百分之五十多。難道應該由

他當行政長官嗎？當然不是的。為何彭定康的支持率那麼高呢？為何董建華

的支持率那麼高呢？理由只得一個，就是市民每天在電視都可以看到他，每

天在報章上也看到他。我不是說傳媒偏袒，而是造勢，令市民認識他，好像

市民想飲汽水，便立刻想起那隻牌子，這就是廣告的效用。民意調查就是查

到有多少市民被廣告影響，就是這樣簡單。這並不是真實的。如果你問市民

最欣賞董建華的政綱內哪一點，我相信沒有多少市民能回答得到。如果你們

問那些支持董建華的市民，為何你支持董建華？你支持他的政綱哪一部分？

相信很多市民都會無言以對。因為他們只看到很片面、很浮面、很概略的東

西。董建華的形象無疑很好，像我一樣胖胖的，很慈祥。我覺得他的形象包

裝得很好。吳光正可能是因為雙眼不夠好看，所以不太好，這是很現實的。

我聽到很多市民選擇董建華，都是說他的樣子好，但究竟他有甚麼好處，市

民卻說不出來。  

 

    最後，民協的莫應帆議員說他反對劉慧卿的原議案，但他沒有就鄭明

訓議員的修正案和楊森議員的修正案表態。我想說出一點，民協 4 位立法局

議員之中，廖成利議員和羅祥國議員都不能入選推委，你們怎可以說推委有

代表性呢？連你們兩位也容納不了。楊森議員的修正案正正是提出這點，說

它沒有代表性，你們沒有理由不加以支持的。梁智鴻議員也不入選，對不

起，他正在代理主席職責，不能提到他。因此， 400 名推委中並沒有你們幾

人，那又怎夠代表性呢？你們應該支持楊森議員的修正案。同時，我們提出

的四大支柱，即自由、人權、民主和法治，相信民協是絕對支持的。剛才莫

議員沒有說會如何表決，所以我不知道你們會如何表決，我衷心希望民協的

議員會支持楊森議員的修正案，因為他提出推委不夠代表性，而廖成利議員

也不能入選推委，所以應該支持楊森議員的修正案。  

 

    我謹此陳辭。  

 

 

陳榮燦議員致辭：代理主席，今天大家這麼高興，我也想說幾句話。剛才李

華明議員提到工聯會“掛街板”，支持香港人選特區行政長官，今天我也

會就此多說幾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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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辯論的議題有關特區第一任行政長官選，本人支持鄭明訓議員

的修正案，修正案指出：本局祝賀今天由具代表性的 400 人推選委員會選出

的候任特區行政長官，並希望他能夠維護特區的高度自治，藉以促進香港的

繁榮穩定。  

 

 代理主席，九七年之後，香港能夠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以及

保持香港繁榮穩定，是廣大香港市民的心願。  

 

 今天選出特區行政首長的推選委員會委員，他們肩負兩項職責：第

一，是選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第二，是選產生臨時立法會。而今天上

午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行了莊嚴隆重的第三次推選委員會全體會議， 400

位推選委員，以不記名的方式，投下神聖的一票，選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

任行政長官。  

 

 全體推選委員已完成第一項神聖職責，選出第一任特區行政長官。這是

極其可喜可賀的事。今天是一個光輝和值得紀念的日子；今天是香港擺脫殖

民統治，邁向“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第一步；是香港真正民主發展的里

程碑；當然也是香港歷史上重要的一天，有巨大而深遠的歷史意義。  

 

 代理主席，我們回顧香港歷史，一百五十多年來，英國委任了 28 位總

督來港，但從來都沒有諮詢過港人的意見，即使是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廣大

的香港市民都一概無權過問，更遑論選“總督”，即特區首長。  

 

 代理主席，我們這一把年紀的人，都經歷過楊慕琦、葛量洪、麥理浩、

尤德、奕信，以及彭定康 6 位總督的到任，大家在各位總督到任前，對他

們都是一無所知，或知得很少。長期以來，香港市民對英國委任總督的知情

權，完全是“你我都冇分”， 600 萬香港市民都沒有分兒。只有在香港即將

回歸祖國之際，香港市民才獲得了殖民統治下不可想像的民主權力，例如今

天由香港人親自投票選出管治香港的行政首長，以及將會於本月二十一日

選產生臨時立法會，應該說這是香港有史以來第一次民主參與建設政府，

是香港從來都沒有過的事。  

 

 

 

 今天上午在會議展覽中心，由 400 位推選委員從香港的整體利益和長遠

利益出發，本應有的責任感去行使自己的權力，投下神聖的一票，選出香

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這是值得祝賀的事。同時，可以預見，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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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日子，將永留香港的光輝歷史史冊之上。  

 

 在今天的喜慶日子裏，我希望香港社會今後能夠按照“求同存異”這精

神，少些爭拗，多些祥和；期望大家和衷共濟，群策群力，把香港過渡期間

的各項事務做好，共同建設香港的美好明天。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楊孝華議員致辭：主席，在今天的辯論中，很多同事抨擊行政長官或推委，

以至將來的臨時立法會，說他們是欽點的。我想指出一點，推選委員會截止

報名前，我曾經親自去信在座多位議員，願意提名他們加入原政界組別，甚

至連表格也寄了給他們。此外，在臨時立法會報名限期前，直至最後我還有

5 個提名額，一直沒有用，希望還未報名的同事如想在最後一刻報名，我也

可以提名他們。我覺得如果你們有機會參加，但自己拒絕參加，就不要只懂

得罵別人是欽點的。  

 

  剛才有議員問，如何從五千多名報名人士揀選四百多名推委。可惜李華

明議員走開了，否則我可以告訴他，這是由 150 名籌委記名投票產生的，完

全是數票得出來的。最後由 409 名選出 340 名也是由不記名投票方式選出來

的。答案就是這樣簡單，並不是很複雜。  

 

  今天有很多議員因為有人批評他們是“逢中必反”而覺得不開心。我很

希望大家反過來想一想，不要貶低所有不反中的人，罵他們是親中。這是很

奇怪的。如果在美國或英國問一位巿民，你是否親美、是否親英，別人可能

會說你是的，為何要這樣問，因為那是他們的國家。然而，香港很多人刻

意貶低與中國的關係，我覺得這樣對大家也沒有益處。如果動輒便罵人“親

中”，甚至說“逢中必擦”，我覺得這種批評是不對的。  

 

 

 

  今天這辯論帶有一點負面的味道。我留意到近期立法局幾項議案辯論都

是刻意針對推選委員會、臨時立法會和行政長官。我覺得議案的措詞是有計

劃地貶低以上幾個架構，措詞有時甚至帶有近乎恐嚇的意味。例如今天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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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的那位議員，即使不是動議議案，我也時常留意到她在例如總督答問大

會上，常說香港將來在共產黨控制下會變成怎樣。當然，各人有自己的立

場，但我覺得她有點兒矛盾，一方面說將成立的特別行政區是共產黨統治，

但她剛才又承認說中國大陸未有那麼資本主義化。此外，劉慧卿議員發言時

指摘董先生說要巿民承擔國家的責任，說這是類似封建的思想。但給我印象

最深刻的，呼籲人民要承擔自己國家責任的，並不是一位封建人物，而是美

國總統甘乃迪。 

 

  剛才也有議員提到推委可否將行政長官拉下來，推委是不可以，但臨時

立法會卻是可以的。按照《基本法》，立法機構可以彈劾行政長官。前晚截

止報名前，是完全有機會給更多現任立法局議員報名的，但很可惜，你們自

己不報名，就錯過了這個機會。我希望大家不要故步自封，自己不參加，便

說沒有代表性。本局有過半數議員已報名參選臨時立法會，我希望他們成功

當選。他們其中有直選議員、有從功能組別及小圈子的選委員會中選出

的。我認為大家都是平等的，我極希望他們可以成功。  

 

 有關“高度自治”，我認為香港在這時刻應團結一致，支持行政長

官。今天的議案是擔心將來的香港能否“高度自治”，我覺得如果大家擔心

中央政府會作干預，就更應團結一致，支持行政長官，他才有力向北京說

話。如果香港人有各種意見，出現分歧，北京說不如由我來吧！我覺得現時

爭拗其實對我們沒有甚麼好處。  

 

 有議員指摘有些人“做 show”，我覺得是有些人在“做 show”。他們
當然可以表達意見，但我希望他們在“做 show”時不要抹黑香港，因為這
會有損香港的國際形象，會影響到我的界別，因為旅遊業人士的“飯碗”都

是要倚靠外國遊客的。  

 

 

楊孝華議員（譯文）：同時，由於香港是一個國際都會，我想提出一點意見。

我們現時應團結一致，支持行政長官。今天早上，我看見一些同事 ......兩

名男同事與本議案動議人劉慧卿小姐一起睡在街上，令我覺得很有趣。我不

介意他們睡在一起或甚麼的，就算在最眾目睽睽的情況下，我也不介意。但

我卻希望他們下次這樣做時，能找一個較安全，或者更舒適的地方。謝謝。  

 

 
 
何敏嘉議員：主席，規程問題。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December 1996 
立法局  ─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124 

 

主席：請提出你的規程問題。  

 

 

何敏嘉議員：主席，剛才楊孝華議員說，“幾位男同事與劉慧卿議員如果睡

在一起，下次便應找個較安全的地方睡”，我希望你裁決這是否有侮辱性

分？  

 

 

主席：楊孝華議員，你剛才用甚麼辭句？  

 

 

楊孝華議員（譯文）：我是說我在電視看到他們 ......，其實我應該說我看

到他們躺在一起。  

 
 

主席：楊議員，你是否鋪陳一件今晨發生的事？可否解釋清楚？  

 

 

楊孝華議員：我只是為他們的安全想，因為他們當時躺在街上。  

 

 

黃偉賢議員致辭：主席，首先，我想回應楊孝華議員，他不用為他們的安全

擔心，因為當時有數十名，甚至數百名警察圍他們，好好地保護他們，

所以請他放心。  

 

    本來我今天負責當後，在聽過各位同事的發言後，最後才發言，以

作回應。我聽過陳榮燦議員的那篇演辭後，我也想不出有甚麼回應。他那篇

演辭應該早在李華明議員發言前讀出，因為李華明議員已經解答了他的問

題，解釋為何我們以前不要求選總督、不要求投票。這亦印證到在一、兩

個星期前，黃震遐議員說我們有些同事可能生活在殖民地太久，所以殖民思

想揮之不去。  

 

 

 

 

 

    主席，既然不用作甚麼回應，我倒想說幾句有關董建華先生的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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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喜歡提及儒家思想，特別是有一次他到一所孔教主辦的學校，會見他們的

董事局成員後所說的話。他說香港的人權太多了，據我的記憶所及，好像這

樣對香港的發展不是很有利。如果今次的選是由全港選民一人一票投票，

我相信董先生一定不夠膽量說這些說話。為何他現時敢說這些話呢？正正就

是因為今次選只得 400 個選民，即 400 名推委。他只用說一些迎合這 400

名推委愛聽的說話，便保證能夠順利當選。因此，他會見哪一個團體便說哪

一種話，所謂“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見官便講官話”。本局同事時常

批評我們民主黨在立法局發言，經常是為了選票，為了拉票，我不知董先生

是否也是為了選票而說這些話，但有一些問題他是完全不敢回答的，這顯然

是怕失去選票。  

 

    不過，今天大局已定，董先生正式當選。雖然說要經籌委上報中央，

然後才能確定，但我相信已穩如泰山了！既然董先生現已當選，我很希望他

日後正式執政、施政時，能真正考慮哪些政策、哪些法例能夠對我們香港市

民最有利。我希望他屆時會慎重作出考慮。我希望他回想一下在選期間曾

說過的話。如果他發覺其中有哪些是不利香港的，希望他能夠“覺今是而昨

非”。反正本局一些同事在九五年競選時曾在政綱中表示反對臨時立法會，

現時也可以違背政綱。  

 

    董先生很喜歡談儒家思想，但我發覺他從沒有談及儒家說政權轉移的

最重要一個道理。有關政權轉移這問題，《孟子》談論得最多。《孟子》是

將孔子的仁政思想，更詳細地加以論述和引申。《孟子》很清楚說出一個道

理，就是“天下之得失，繫於民心之向背”，能夠得到民心是最重要的。我

想在這裏簡單地引述一、兩段《孟子》的說話（我相信董先生可能也看過，

不過他不敢說出來吧了）。《離婁篇》說：“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

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離婁篇》稍後也提到：

“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

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盡心篇》指出最重要的

一點，“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主席，所謂“忠言逆耳利於行”，願董先生一聽。謝謝主席。  

 

 

鄭家富議員致辭：主席，我想簡單就董建華先生日前在電視鏡頭前提及未來

臨時立法會的議員質素問題發言。我記得董建華先生對記者說話時，好像一

個慈祥的父親對子女訓話，他說推選委員會的委員經常與他交談，說結果

選出來的議員會是很好的，請他們相信他。  

  主席，這顯示出董建華先生本身相信應以家長式統治方法來面對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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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怎可能一個推選委員會選出了行政長官，然後由同一批推選委員

選出臨時立法會議員，而推委又要跟董建華商量，應該揀選哪些人當臨時立

法會議員會較好？一直以來，主席，香港的行政、立法分家，由一個市民選

出來的立法局監察政府，這是一個很好的機制。以董建華先生的邏輯，我

相信日後由他身為行政長官所主持的行政會議，以至那所謂臨時立法會（也

不知要“臨時”多久，不知會否好像臨時房屋區，一年又一年地“臨時”下

去，隨時“臨時”十年八年），三者，即行政長官、行政會議及臨時立法

會，都是出於同一個鼻孔。如果是這樣的話，要像今天我身旁的尊貴的鄭明

訓議員提出“祝賀”，我真的不敢苟同。  

 

  主席，“祝賀”有一種欣慰、歡欣的意思。我認為今天那 400 名推選委

員應該很高興；很多準備成為臨時立法會議員的人也很高興，可能包括主席

在內，因為權力只來自 400 人，他們只需向這 400 人交代，甚至只是向北京

政府交代，便可以吃免費午餐。如果權力是來自市民時，現時在座的所有立

法局議員都要向市民交代。如果工作表現得不好，下一屆我們未必可以再當

選，事實上，我也不知何時會有下一屆。可是，臨時立法會議員只須取悅數

百人，包括董建華先生在內。  

 

    今天楊森議員進一步修正鄭明訓議員的議案，他的修正案中有“進

步”這詞，也有民主、人權、自由和法治在內。我們希望董建華先生真正能

夠代表市民，代表香港人，對中國現時一些有關人權和法治的退步做法說

“不”。  

 

    葉國謙議員曾說民主派最近在議會的討論中表現得很非理性，只顧批

評預委、籌委和推委。我們曾提到，《中英聯合聲明》是一項在聯合國已註

冊的國際條約，但中方也可以任意破壞一項這麼嚴肅的國際條約，試問中國

的公信力何在？我們未來特區政府的公信力何在？  

 

    現時當選為第一屆行政長官的董建華先生力認為選出來的臨時立法

會議員必定是很好的，他的公信力何在？我們純粹是從理性及有邏輯的角度

去批評。我認為那些大紅大紫，在街上掛板上寫：“熱烈歡迎推選委員會

成立”，並以“祝賀”這些字眼來蓋過我們的理性批評的人，才是作出非理

性的批評！  

 

    由 400人組成的中央欽點的臨時立法會去推倒那由百多萬港人選出的立

法局，而現時在座有興趣參與臨時立法會的立法局議員，竟可以振振有詞，

表示他們加入臨時立法會的目的是要為市民服務。主席，這才是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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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希望所有為香港、為未來、為特區的人，包括董建華先生在內，

真正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做事，真正可以做到有進步。  

 

 

陳鑑林議員致辭：主席，第一屆行政長官的選已經在今早進行，而董建華

先生亦以壓倒性的 320 票順利選出，可謂眾望所歸。  

 

  看回今天各大報章的評論，《星島日報》社論的標題是：“邁開一國兩

制的大步”。社論說：今天誕生的行政長官，是“港人治港”的象徵，將帶

領香港進入未來“一國兩制”的宏偉業圖，真正的“港人治港”是必須要在

香港回歸祖國的懷抱後，才能真正獲得落實。《快報》的標題是：“首位由

中國人選出由中國人擔任的首長”。內文提到：今天的行政長官選，意味

將開始歷史新的一頁，不管你持甚麼樣的政治見解，也不管你是親共的、

反共的或不親共也不反共的，只要你是中國人，你就應該高興。《東方日報》

的政論更說到：連日來董建華在民意測驗中受到的支持反超而佔先，說明他

具備一定程度上的民意，不能夠因為推選的方式與西方民主有距離而妄加否

定。  

 

  主席，我希望一些不斷詆毀行政長官選的人，儘管有不同的政治見

解，但亦希望大家可以求同存異，為今次港人選特區首長，在民主進程上

邁開一大步而高興，而且放棄對凡是中國政府說的、凡是籌委會說的、凡是

行政長官說的都要反對或都要對抗的態度。  

 

  主席，我不知一些極力抨擊候任行政長官缺乏代表性的人，有否親自接

觸一下市民，了解他們的心聲，我自己當選推選委員個多月以來，在上月十

五日，產生 3 位行政長官候選人：董建華先生，吳光正先生和楊鐵樑先生以

後，我連續在地區裏進行了多次諮詢大會，諮詢的對象包括公務員、地區團

體及居民代表，並且在昨天和前天分別在地區裏做了幾個特區首長的模擬選

，收集了各界人士對 3 位候選人的意見以及他們的投票意向，作為我今天

投票的依據，我相信其他來自不同界別的推選委員，在自己所屬界別或有機

會接觸到社會人士的時候，亦同樣會諮詢他們的意見，然後在今晨的投票

中，反映絕大部分的民意。  

 

  因此，今次選雖然只有 400 名推選委員可以投票，但我們所投的一

票，並非僅代表我們個人，而是代表我們所屬界別千千萬萬的市民。另一方

面，在推選委員會裏面，亦有我們在座或社會上很多知名的人士，他們確實

是代表很多市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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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在諮詢的過程中，亦發覺絕大部分市民心目中的理想候選人雖然並

不相同，但他們都普遍認同今次 3 位候選人的確是有能力勝任行政長官，這

看法正符合了江澤民主席所說：特區行政長官是要香港人能夠接受的。  

 

  事實上，今次 3 位候選人其實各有優點：董建華先生的言論作風沉實穩

重，不會輕易作出承諾，開空頭支票；吳光正先生是年青有為，有幹勁，作

風積極進取；楊鐵樑先生是謙謙君子，具有高度的司法威嚴；而且他們在競

選期間，除了拜訪團體和政黨外，亦積極向推選委員拉票，更是風塵僕僕的

深入民間到各階層了解市民的生活，以彌補他們過去對基層民生的不熟悉，

這都很值得我們讚賞。  

 

  因此，在今天選結果已經麈埃落定之後，我希望作為候任行政長官的

董建華先生能夠真正履行競選時所作的政綱承諾，將他近期對基層市民居住

問題、教育問題等的關注，在他未來的政策制訂中反映出來。  

 

  至於另外兩位落選的候選人，吳光正先生和楊鐵樑先生，其實他們都是

很優秀的治港人才，而且亦被大多數香港人接受，我希望他們亦能履行在選

時的承諾，在將來繼續為香港市民服務。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任善寧議員致辭：主席，我想回應剛才一些議員的發言。第一，剛才有議員

說本局經常動議一些負面的議案辯論，不過，我剛動議的議案辯論卻是很正

面的，是為了港人的利益，對行政長官有所祈許，但推委也不支持，他們怕

甚麼呢？  

 

    第二，剛才我的議案提到經濟、貿易、旅遊業，香港人的收益，旅遊

業的收益，大部分是零售業的收益，亦很正面影響這些行業的就業程況。所

以我以為自由黨的議員是應該支持的，否則怎對得起他們的功能組別的選民

呢？但他們竟連棄權票也不敢投，一入推委會，便要違背選民的意願，由具

有代表性變為沒有代表性了。因此，難怪楊森議員說這 400 人是欠缺代表性

的。  

 

    第三，我自出生以來亦經歷了葛量洪、戴麟趾、麥理灝、尤德、奕

信、彭定康先生等多位總督，剛才有議員說，上述各總督來港前，香港人是

毫不知情的，不知即將上任的總督是怎樣，但我想反問一句，為何港人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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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不知情的狀況下，不會有憂慮，也不會有恐懼，而今天對於未上任的

行政長官，卻害怕和擔心很多事情發生呢？所以，希望各位議員認真的想一

想。謝謝主席。  
 

 

何敏嘉議員致辭：主席，本來我沒有打算發言，聽完陳鑑林議員的演辭後，

我又想回應一下。  

 

 今天選出行政長官作為“港人治港”的象徵，象徵沒有甚麼大問題，但

是否真的達到“高度自治”呢？我則要提出懷疑。誠然，今天是由中國人選

出行政長官，當然，今天可能仍然有一些人未必拿中國護照或仍然持有外國

國籍。我為回歸而高興，我為香港脫離英國統治、回歸祖國喝采。可是我們

香港回歸中國雖然脫離了殖民的統治，但我未曾見到《中英聯合聲明》所承

諾的“高度自治”能真的實現。  

 

 談到民主進程的邁進一步，當然離開英國的殖民統治也可說是向前行了

一步，但大家不要忘記，其實在過去百多年英國殖民統治下，我們的民主進

程是完全沒有進步的。我記得華叔曾說過，是龜與石頭的速度問題。石頭可

以說是龜行得太快，但其實這所謂民主躍進一大步，只不過是比起百多年的

殖民地統治這塊完全沒有移動過的石頭，在這樣比較下我們才行前了一步而

已。  

 

 至於市民的心聲，坦白說，做了一些諮詢會，一些模擬選便說是聽市

民意願而投票，這很民主嗎？那麼為甚麼不為這些人爭取選權，而是由你

代表他去選？為甚麼要你代表他們？今天，那些自命代表 600 萬人去選的

人，有沒有選民授命去代表他們去選行政長官？我想現在討論的，不是候

選人的能力等的問題，而是整套制度。  

 

 提到 3 位候選人，或許現在再沒有議員提到 3 位，只是 1 位。董建華先

生的能力，我相信沒有人會懷疑。但是作為一位地方行政長官，他會帶領這

個政府的政策發展，他的政治取向如何，關係將來全港市民的福祉。在這

段期間，去巡區做“秀”，其實是否真的會影響他的民生政策？如果這些人

根本不了解香港一些貧困人士，一些工人究竟發生了甚麼事的時候，坦白

說，這樣去巡兩次那些貧窮地方，難道就會有幫助嗎？  

 

 其實代議政制就是使到每個市民也有權選出他真正希望選出的人，而這

些獲選的人就會向這些選他們出來的人交代。看到工聯會那塊宣傳板的時

候，我是很有感受的。對，沒錯，我時常看到“港人選出”這幾個字，可是

每當我看到這塊板時，我腦內就會浮現一個數目字，就是只是 400 名港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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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全港市民中只有 600 萬分之 400，百分比是多少，請自己算算。哪會

有代表性？在過去那麼多年，香港市民有權選出他們區內的區議員，他們有

權選出他們那區的市政局或區域市政局議員，他們可以選出立法局代表。但

今次行政長官選，剛才陳榮燦議員說以往的港督你我也沒有分，其實今次

也是，除了 400 人外，你我也沒有分，即是說 600 萬減 400，仍然是你我也

沒有分。這正是要爭取的地方。  

 

 現在還有兩分鐘，讓我回應一下楊孝華議員說“逢中必反”，不反中就

是鬧親中。事實並非如此。第一，我們是否“逢中必反”呢？香港回歸中國

是一件正義之事，中國要爭取這件事時，我們是完全支持的。我們反對的是

當中方不信守《中英聯合聲明》，影響將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我們才去提出我們的反對聲音。如果香港人所謂不去爭拗，有不同意見也不

敢說，不敢再向中共提出我們不同的意見，或在提出時便被人扣頂帽子當作

爭拗，香港將會再沒有聲音了。  

 

 

黃震遐議員致辭：主席，我本來是不想發言的，我剛才聽到陳鑑林議員那番

說話，黨性十足，與《人民日報》那種報喜不報憂，遵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

路，絲毫不離，那種口吻令我想起中國過去數十年的歷史。  

 

 為何我們要提到近 10 年來中國的改革開放，令中國可以起飛呢？理由

是相信大家猶記在文革時和“大躍進”，中國有重大損失，而這些損失的原

因是報喜不報憂，只懂跟隨極端極左的路，人人見到錯誤時都不敢提出，

故越做越錯，結果引致禍國殃民。今天我們聽到這番說話時，可以想像到這

個黑暗的時代又可能光臨香港。  

 

 事實上，今天除了陳鑑林議員外，民建聯的葉國謙議員都只說好一面而

不敢提黑暗那方面。只為黑暗的一面塗脂抹粉，希望大家不會留意。如果大

家想討論這選，為何不討論先有候選人才有選民這天下的大笑話，哪裏有

這樣的選方法呢？  

 

 為何你們不提由一個毫無民意基礎，從未由市民授權的一群籌委，挑出

一群毫無民意基礎從未受人民授權的人做推委，卻由這批人在諮詢會內容許

一些“做媒式”的方法去發出一些問題，令那真主可以英明神武地應答如

流，令人歎為觀止。  

 

 朱議員提到總督也不是選出來的，我們不能持雙重標準，我完全同意。

香港目前是個殖民地，英國人是靠鎗炮， 150 年來鎮壓香港的人民，維持

一個殖民地政府，所以總督不是由我們選出來。難道朱議員想告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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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民建聯想我們知道，現時特區政府都是由鎗炮推動的、支撐的、用以鎮

壓香港人民的殖民地政府嗎？如果不是的話，為何不可由香港人去選，而是

採用一些不民主的方法去選出特區的行政長官呢？  

 

 主席，對董先生來說，今天當然是高興的一天。我對董先生不大了解，

所以我不想批評他，或說究竟他做得好不好。但為何自由黨、民建聯、港進

聯這些團體，不去思考董先生由應市民一人一票選出？假如你認為他是這般

的能幹，為何你不給他這樣一個機會去被選出來呢？讓他證明他的確是得到

市民的支持，而非令人感到他只靠江澤民跟他握手、共產黨給他“撐腰”、

大財團給他“抬橋”而產生的呢？所以便得自由黨、民建聯、港進聯、詹培

忠議員、民協三呼萬歲，真主英明。為何你們不予董先生這樣一個一人一票

選出來的機會？這樣豈非更可以提高他的認受性，更能得市民的支持嗎？是

否因為你們根本不相信董先生有這個能力呢？  

 

 

主席：請向主席發言。請你用“他”或“他們”、不是“你”或“你們”  

 

 

黃震遐議員：你跟我說話佔用了我的時間！（眾笑）  

 

 為何不提一人一票去選董先生出來呢？難道他們對於董先生有所懷疑，

怕他得不到市民的支持嗎？還是他們仍不相信民主，從不相信民意嗎？  

 

 鄭議員恭賀董先生，但他也恭賀自己（眾笑），真正值得恭賀而他忘卻

了，或他已私下恭賀了而沒有告訴我們的，是最值得恭賀的共產黨，因為中

國共產黨在香港得到四大政黨全力支持，肯做黨的乖孩子，肯順利地執行黨

給他們的任務，在香港推動了這個選，無往不利，連任善寧議員那個如此

委曲求存的議案都要一腳踏下去，故中國共產黨極之值得恭賀，因為他們以

後可睡得好，不用擔心，因為已有這麼多人去全力執行黨的任務。  

 

 最不值得恭賀的是香港那可憐的 600 萬市民，無票無權，只能任人宰

割，但我要告訴你，現在是九十年代，快要二十一世紀，香港的人民，中國

的人民是不會甘心做奴隸的，我們會繼續爭取民主，繼續爭取一人一票，你

們等瞧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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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PAUL CHENG: Mr President, I will not respond to sarcastic and flippant 
comments made by some Members because Hong Kong's future is a very serious 
matter and is of great concern to the whole community, and we should not make 
a joke of it. 
 
 What I am trying to emphasize in today's debate is that, irrespective of the 
different beliefs on whether one process of elec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Designate) is or is not better than another, we should nevertheless unite to rally 
behind Mr TUNG Chee-hwa to encourage him to do his very best as our leader 
for the next five years from 1 July 1997. 
 
 The reason why I refer to the Selection Committee as representative is 
because it does represent various sectors, from businessmen to professionals, 
from members of the unions, religious groups, academic circles to former and 
current political figures.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should know that those who 
chose not to participate in the selection process are now saying the Committee is 
not representative.  I respect their freedom of choice, but I object to their 
double-talk. 
 
 If Mr TUNG is willing to make a personal sacrifice to serve Hong Kong, 
he deserves our congratulations and our whole-hearted encouragement.  I have 
known Mr TUNG for some time and, for the benefit of those who may not know 
him well, I can assure you that he is a man of integrity and I have every 
confidence that he will do his utmost to safeguard Hong Kong's interests and 
enhance the well-being of our community. 
 
 Thank you, Mr President. 
 
 
劉慧卿議員致辭：主席，我發言便一定要反對鄭明訓議員的修正案。第一，

他提出推選委員會是有代表性。他剛才發言時，亦重複了楊孝華議員的說

話，說我們   ─   主要是民主派的人士   ─   因為不參與，所以便生氣。

我們不是想和他“分餅仔”、“搶仔”，我們完全沒有這個念頭，尤其是

我們前，前絕大部分的人也不想參選，但我們要爭取的是一個制度，讓

香港人、所有符合選民資格的香港人去選。所以，如果達不到這個標準，便

是沒有代表性，並非我們因為沒有機會參與，便說它沒代表性。我希望他會

明白。而鄭明訓議員剛才發言時，亦說很少人會批評今次的挑選制度，但今

天支持我這個議案的有民主黨、前，亦有吳靄儀議員；我不敢說任善寧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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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否支持，因為他剛才沒有提到，但我相信我們這幾夥人是代表了絕大多

數香港的選民。因此，我不知道鄭明訓議員是用甚麼準則來量度，而說這是

很少人支持的論點。  

 

 他亦說我們是否想改寫《聯合聲明》。我現邀請他再看一遍《聯合聲明》，

聲明內寫得很清楚，行政長官是可以透過選產生的，所以是無須改寫《聯

合聲明》的。他繼續批評我們沒建設性，而且指我們還想吸引一些國際傳媒

的興趣或採訪，從而影響香港的形象，而他最擔心的是令到外國有所疑慮，

覺得香港不明朗，屆時投資便會裹足。我相信我們香港人，我們民主派絕對

不想令外國不來投資，但假如我們心裏有話要說時，我們便一定說出來。其

實談到商界，有些商界人士（未必包括鄭議員等）會上北京，向北京方面說

要他們扼殺民主派，無需民主，無需自由，只要有錢可賺便足夠了。有些人

甚至說民主二字，應該在字典中刪除。所以，這等商界的私利行為，是很難

令六百多萬的普羅市民支持的。  

 

 主席，鄭議員亦提到，普選、一人一票的選，並不可以擔保有一個好

的領袖，這點我是同意的。不過，我很相信本局內有些人是相信人治的，即

是他認為那人是好的便行了。我們不是這樣的。我們相信制度，希望有一個

制度讓市民親自去選，如果他們不經思考的去選錯一個領袖，便會受苦了，

但這制度仍然可以保障市民，因為下一屆，他們可以挑選另一個人。所以，

我覺得這是普選的真義，而不是像某些人說：“不要怕，已揀了一個好人出

來了。”那樣他們便真的要跪下來說多謝。這是不可能的。  

 

 主席，鄭明訓議員亦提到現在是香港應該團結的時候，一齊支持這個行

政長官。我們前不是想搗亂香港，絕對不是，但我們有說話要說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說出來，因此，我們在今年八月成立。在現在這動盪期間、越來

越少人講說話的時候，今天這個辯論，你也可看得很清楚了，主席，很多人

已經表現閃縮，不敢說話。我們前會繼續說話，我相信民主黨、民主派的

人士   ─   真正民主派，不是那些假的   ─  真正民主派人士是會繼續說話

的。我們民主派亦很希望和中國政府及董建華領導的候任班子對話，我們不

是想爭一席位，我們不會爭求他對話的，但是，我們是願意和他討論。我

們希望今天前提出來的憂慮，或許董先生很快便會用行動和言論證實我們

是杞人憂天。我亦希望他會挺起胸膛，站在我們香港人的一方，為我們爭取

利益。  

 

 主席，至於民主黨所提出的意見，因為與我的議案是兩回事，風馬牛不

相及，所以我和前的同事是不可以支持他們的，但我依然很多謝他們支持

我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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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on Dr YEUNG Sum's amendment to Mr Paul CHENG's amendment put. 
楊森議員對鄭明訓議員之修正案動議之修正案議題付諸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Mr TSANG Kin-shing claimed a division. 
曾健成議員要求點名表決。  

 
 
主席：本局現在進行點名表決。  
 
 
主席：本席想提醒各位議員，現付諸表決之議題為：鄭明訓議員之修正案，

按楊森議員之修正案，予以修正。  

 

    請各位議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在下面 3個按鈕中選

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之表決。是否有任何疑

問？尚欠 1 人。現在顯示結果。  
 
 

Mr Martin LEE, Mr SZETO Wah,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r LEE Wing-tat, Mr Fred LI,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WONG Wai-Yin, Miss Christine LOH, Mr Andrew 
CHENG, Dr Anthony CHEUNG, Mr Albert HO, Mr LAW Chi-kwong, Miss 
Margaret NG, Mr SIN Chung-kai, Mr TSANG Kin-shing, Dr John TSE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for the amendment. 
 
 
Mr Allen LEE, Mrs Selina CHOW, Mr NGAI Shiu-kit, Mr LAU Wong-fat, Mr 
Edward HO, Mr Ronald ARCULLI, Mrs Miriam LAU, Dr LEONG Che-hung, 
Mr CHIM Pui-chung, Miss Emily LAU, Mr Eric LI, Mr Henry TANG, Dr Philip 
WONG, Mr Howard YOUNG, Mr James TIEN, Mr LEE Cheuk-Yan, Mr CHAN 
Kam-lam, Mr CHAN Wing-chan, Miss CHAN Yuen-han, Mr Paul CHENG, 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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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 Yiu-tong, Mr CHEUNG Hon-chung, Mr CHOY Kan-pui, Mr David 
CHU, Mr IP Kwok-him, Mr LAU Chin-shek, Mr Ambrose LAU, Mr LEE 
Kai-ming, Mr LEUNG Yiu-chung, Mr LO Suk-ching and Mr NGAN Kam-chuen 
voted against the amendment. 
 
 
Mr Frederick FUNG, Dr LAW Cheung-kwok, Mr Bruce LIU, Mr MOK Ying-fan 
and Mrs Elizabeth WONG abstained.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21 votes in favour of Dr YEUNG Sum's 
amendment and 31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宣布贊成楊森議員修正案者 21 人，反對者 31 人。他於是宣布修正案遭

否決。  

 

 
Question on Mr Paul CHENG's amendment put. 
鄭明訓議員修正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  

 

 
Dr Philip WONG claimed a division. 
黃宜弘議員要求點名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主席：本席想提醒各位議員，現付諸表決之議題為：劉慧卿議員之修正案，

按鄭明訓議員之修正案，予以修正。  

 

 請各位議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在下面 3 個按鈕中

選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之表決。是否有任何疑

問？尚欠 1 人。現在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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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Allen LEE, Mrs Selina CHOW, Mr NGAI Shiu-kit, Mr LAU Wong-fat, Mr 
Edward HO, Mr Ronald ARCULLI, Mrs Miriam LAU, Dr LEONG Che-hung, 
Mr CHIM Pui-chung, Mr Frederick FUNG, Mr Eric LI, Mr Henry TANG, Dr 
Philip WONG, Mr Howard YOUNG, Mr James TIEN, Mr CHAN Kam-lam, Mr 
CHAN Wing-chan, Miss CHAN Yuen-han, Mr Paul CHENG, Mr CHENG 
Yiu-tong, Mr CHEUNG Hon-chung, Mr CHOY Kan-pui, Mr David CHU, Mr IP 
Kwok-him, Mr Ambrose LAU, Dr LAW Cheung-kwok, Mr LEE Kai-ming, Mr 
Bruce LIU, Mr LO Suk-ching, Mr MOK Ying-fan and Mr NGAN Kam-chuen 
voted for the amendment. 
 
 
Mr Martin LEE, Mr SZETO Wah,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iss Emily LAU, Mr LEE Wing-tat, Mr 
Fred LI,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WONG Wai-Yin, Miss Christine 
LOH, Mr LEE Cheuk-Yan, Mr Andrew CHENG, Dr Anthony CHEUNG, Mr 
Albert HO, Mr LAU Chin-shek, Mr LAW Chi-kwong, Mr LEUNG Yiu-chung, 
Miss Margaret NG, Mr SIN Chung-kai, Mr TSANG Kin-shing, Dr John TSE, 
Mrs Elizabeth WONG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against the amendment.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31 votes in favour of Mr Paul CHENG's 
amendment and 26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carried. 
主席宣布贊成鄭明訓議員修正案者 31 人，反對者 26 人。他於是宣布修正案

獲通過。  

 

 

主席：劉慧卿議員，你現可發言答辯，你原有 15 分鐘發言時限，現尚餘 5

分 14 秒。  
 

 

劉慧卿議員致辭：主席，首先我要發言致謝 29 位剛才發言的同事。無論是

支持或反對我的議案，我也謝謝他們參與這個非常重要的討論。這個討論剛

好超過 3 個半小時。我希望中國政府與特區首長董建華先生也會參考本局議

員的意見。  

 

  首先，我要提一提“欽點”的問題。為甚麼我自己在這數個月來都一直

強調“欽點”呢？我相信當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與董建華先生握手時，已經

給人一個十分強烈的印象，及後在香港由中共最信任的商人霍英東先生高姿

態支持他，接更有許多殷商巨賈、地產商  ─  那些時常最怕押錯注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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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都開腔支持他，我相信他們是收到信息的。多個月來，許多中外人

士也覺得人選是欽點的，這並不單止是我劉慧卿，我亦不相信我有這麼大影

響力，只講幾次人們便會相信。另外，這個推選委員會當然也是欽點的。所

以，我相信有許多證據支持我的論點，當然我們唯一沒有的就是一封中國政

府高度機密的函件，這是我沒有的。可是看到其他事情，我一定會說是欽

點、欽點、欽點。  

 

  此外，有些同事說我是“謾罵”、“抹黑”。主席，有些人甚至沒有聽

過我所說的話便批評我，因為他那篇稿是在開會之前寫的。我呼籲那些同事

再聽一聽，我每一句說話都是從他與中國有甚麼關係和他自己說了甚麼話而

見機去說的。像李鵬飛議員現在乾瞪我，指我說金權政治，金權主義，我

沒有提過，攪錯了！可能是民主黨吧！我並沒有提過。所以有時辯論的好處

就是丟去講稿，先聽聽人們說甚麼，然後去辯論就會精采些，不然的話，有

時攪錯了會使大家都尷尬。  

 

  有些人說我太快下結論，坦白說，我反而覺得有些人天真、幼稚。大家

都知道中共怎樣去做事，大家也知道董建華先生欠中共多少，很少人，尤其

是傳媒、中文媒介提到他自己那間公司快要破產時，中共協助借給他的 125

億美元。這麼多錢，你說他欠中國多少？在這個基礎上，你可以告訴我們這

個人會夠膽挺起胸膛站在我們身旁嗎？可能因為剛才我發言時間早， 5 時

許，許多人也不在座，亦沒有人聽，亦沒需要聽，因為他們打算一站起來便

罵吧，我猜根本是這樣，所以，我呼籲各位同事先聽一聽我究竟說了甚麼！

我每一點意見也是因為他說了甚麼和中共做了甚麼而說出來的。  

 

  有人說民意調查很好笑；“喂！為何其他關於選立法局議員或選的民

意調查你又說好？”我現在說的民意調查是否一個選的民意調查。主席，

看遍中外，我相信香港這次所謂民意調查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個，就是沒有

得選的選而進行的民意調查，有人就被欽點出來那幾個人，不斷的打電話

給你，說欽點了那幾位，你支持哪位？請大學那些做民意調查的人去問問其

他地方，民意調查是否都是這樣做的？人們說“鳥籠乜乜”，這是鳥籠調

查，即人家已經選了幾個候選人給你，隨你選吧！你喜歡哪位？如此民意調

查，如果拿到外國與同輩們比較，這些民意調查可行嗎？我相信別人真會笑

掉大牙。  

 

  主席，許多人曾經批評我們為甚麼不用殖民地統治去比較，我自己也曾

說過，不過也還要一提。有些人問為甚麼一直以來也沒有罵英國政府？我相

信朱幼麟議員是知道香港人並非想搞革命，一直以來也沒有人積極地推翻殖

民地政府，可是中國政府現在說要收回香港實行“高度自治、港人治港”，

我們必定喜歡，但究竟怎樣才是“港人治港”。以前英國人委任總督，現在

中國委任行政長官，就說這是“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所以，我說你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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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們並不是愚蠢到讓你欺騙的。  

 

  主席，說到這裏我再強調一次，我們前希望與中國政府對話，我們希

望中國政府放開懷抱，使香港巿民知道持不同政見人士可以繼續在香港生

存，有角色可以扮演。謝謝主席。  

 

Question on the motion, as amended by Mr Paul CHENG, put. 
經鄭明議員修正之議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  

 

 
Miss Emily LAU and Dr Philip WONG claimed a division. 
劉慧卿議員及黃宜弘議員要求點名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主席：本局現在進行點名表決。  
 
 
主席：本席想提醒各位議員，現付諸表決之議題為：由劉慧卿議員動議，經

鄭明訓議員修正之議案，予以通過。  

 

 請各位議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在下面 3 個按鈕中

選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之表決。是否有任何疑

問？現在顯示結果。  
 

 

Mr Allen LEE, Mrs Selina CHOW, Mr NGAI Shiu-kit, Mr LAU Wong-fat, Mr 
Edward HO, Mr Ronald ARCULLI, Mrs Miriam LAU, Dr LEONG Che-hung, 
Mr CHIM Pui-chung, Mr Frederick FUNG, Mr Eric LI, Mr Henry TANG, Dr 
Philip WONG, Mr Howard YOUNG, Mr James TIEN, Mr CHAN Kam-lam, Mr 
CHAN Wing-chan, Miss CHAN Yuen-han, Mr Paul CHENG, Mr CHENG 
Yiu-tong, Mr CHEUNG Hon-chung, Mr CHOY Kan-pui, Mr David CHU, Mr IP 
Kwok-him, Mr Ambrose LAU, Dr LAW Cheung-kwok, Mr LEE Kai-ming, Mr 
Bruce LIU, Mr LO Suk-ching, Mr MOK Ying-fan and Mr NGAN Kam-chuen 
voted for the amended motion. 
Mr Martin LEE, Mr SZETO Wah,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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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iss Emily LAU, Mr LEE Wing-tat, Mr 
Fred LI,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WONG Wai-Yin, Miss Christine 
LOH, Mr LEE Cheuk-Yan, Mr Andrew CHENG, Dr Anthony CHEUNG, Mr 
Albert HO, Mr LAU Chin-shek, Mr LAW Chi-kwong, Mr LEUNG Yiu-chung, 
Miss Margaret NG, Mr SIN Chung-kai, Mr TSANG Kin-shing, Dr John TSE, 
Mrs Elizabeth WONG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against the amended motion.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31 votes in favour of the amended 
motion and 26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主席宣布贊成經修正之議案者 31 人，反對者 26 人。他於是宣布議案獲通

過。  

 
 
MEMBERS' BILLS 
議員條例草案 

 

First Reading of Bill 
條例草案首讀  
 
HOUSING (AMENDMENT) (NO. 3) BILL 1996 
《 1996 年房屋（修訂）（第 3 號）條例草案》  

 

Bill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1(3).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會議常規》第 41(3)條的規定，受命安排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條例草案二讀  
 
HOUSING (AMENDMENT) (NO. 3) BILL 1996 
《 1996 年房屋（修訂）（第 3 號）條例草案》  

 
梁耀宗議員動議二讀：“一項修訂《房屋條例》的條例草案。”  
 

梁耀忠議員致辭：主席，我謹動議二讀《 1996 年房屋（修訂）（第 3 號）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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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草案》。  

 

  本條例草案旨在修訂《房屋條例》（第 283 章），規定日後由房屋委員

會負責釐定或調整公共屋住宅單位的租金時，必須在上次釐定或調整租金

日期 3 年後才生效，而釐定或調整的租金數額不得超過通脹率，我所指的通

脹率是以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為準。  

 

  現時公共屋的加租方法，是每兩年加租一次，而加租後金額會以不超

越住戶家庭入息 15%或 18.5%為限。  

 

  主席，現時的加租方法，對屋住戶毫無保障，如上周宣布於明年四月

加租的 6 個屋，加租率平均達 22.7%，而今年九月宣布於本月加租的 38 個

屋中，其中 12 個屋的加幅達 25%！但過去兩年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增幅則

為 16.1%，實質工資增長則更顯著下降，在這樣的環境下，房委會仍向住戶

濫加和狂加租金，無疑是對公屋住戶百上加斤外更搾取其血汗，因此，我認

為我們須要就公屋加租設下若干規管，在不影響房委會的正常運作下，保障

公屋住戶的權益。  

 

  將加租額訂在通脹率的水平之下，我覺得是一個較為合理的方案，因為

通脹率能直接反映小市民的負擔能力和社會的經濟狀況，如果房委會以通脹

率的界來釐定加租幅度，則能直接與市民的負擔能力掛。  

 

  而房委會一向以加租額不超越舊樓住戶入息 15%及新樓住戶入息 18.5%

的做法，我認為並不科學，因為單憑估量每個家庭的入息及以其中 15%或

18.5%作為加租額的上限，是十分牽強，也沒有客觀數據予以支持。  

 

  現時公共屋住戶每兩年加租一次，而另一方面與目前公共屋商戶的

情況截然不同，目前公共屋的商戶每 3 年加租一次，如果我們要公平一些

的話，應該把商戶和住戶的加租時間劃一看齊。所以在這方面，也應該將住

戶加租的時間擴展為每 3 年一次。  

 

  我提出這項條例草案的另一重意義，是為了紓緩公屋居民在現時的租金

壓力下，被迫購買居屋或將來購買公屋的壓力。房委會現時大幅增加公屋租

金，同時對每一個新落成租住單位租金所訂標準非常高，而這個如此訂出來

的數額與輪候入住公屋的入息限額簡直不成比例。事實上，房屋委員會此

的目的，只不過是迫使居民購買居屋或轉購將來房屋委員會推出來的新政策

所推銷的公屋，我認為此種做法，對普羅市民特別是一些公屋居民，將會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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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很大的生活壓力，如果他真的要這樣做，必須要節衣縮食，才能自置居

所。  

 

  當然置業安居是每個市民的願望，不過在輪候冊上的 15 萬市民，他們

有沒有能力去購買現時價錢的居屋或未來的公屋呢？同時，目前居住在公共

屋內的家庭，有沒有閒錢或其他金錢足夠購置現時的居屋或未來的公屋

呢？其實，居民如果希望改善個人居住環境，若他是有錢的話，他自己也會

懂得尋求改善個人居住環境的方法，無須房屋委員會透過租金方法去逼使他

們這樣做。若真如此，此不僅是一種錯誤的做法，也是一項不人道的政

策。所以，主席，我希望能夠透過該條例以防止或限制房屋委員會大幅加

租，以保障公屋住戶在其生活開支上能得到一個合理保障，以便其只需支付

相對地低廉的租金，有安穩的生活。  

 

  主席，我謹向本局推薦此條例草案。  

 

Question on the mo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roposed. 
條例草案二讀議題經提出待議。  
 
Debate on the motion adjourned and Bill referred to the House Committee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2(3A). 
辯論中止待續，條例草案依據《會議常規》第 42 條第 (3A)款的規定交付內務

委員會處理。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  
 

PUBLIC ORDER (AMENDMENT) BILL 1996 
《 1996 年公安（修訂）條例草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9 October 
1996 
恢復於一九九六年十月九日動議二讀辯論  
 
MISS MARGARET NG: Mr President, as we progress together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wards greater regard for individual rights and freedoms, the law must 
be regularly reviewed to ensure liberalization whenever proper to do so.  Police 
power must, correspondingly, be clearly defined and narrowly limited to what is 
strictly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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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is context, section 6 of the Public Order Ordinance is undoubtedly 
out-of-date.  For the Commissioner of Police to exercise his power under this 
section to control and direct in any manner he thinks fit the use of speech and 
music of a demonstration, all that is required is that it should appear to him to be 
necessary or even expedient, in the interest of public order to do so. 
 
 This is a subjective requirement which is difficult to challenge.  There is 
too large an element of discretion for police interference.  The section should 
have been amended long ago.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not taken the 
initiative to do so is an act of irresponsibility. 
 
 However, as between the amendment proposed in the private Members' 
Bill of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and the amendment propos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at the Committee stage, I would prefer the latter.  I do not think 
that the amplification of music and words or speeches should be totally exempt 
from control whatever the circumstance.  What is important is not to allow 
unnecessary interference.  I am satisfied that the preconditions for exercising 
such control is appropriate, namely that: 
 
 - there has to be an imminent threat to public safety or public order; 
 
 - what is to be done has to be necessary to prevent such a breach of public 

safety or public order; and finally 
 
 - the belief of the Commissioner of Police that there is imminent threat 

and that the action is necessary, must meet an objective test of 
reasonableness 

 
 Indeed, I find these preconditions clearer and more stringent than the 
wording of clause 2 of the Bill. 
 
 I cannot agree with the Administration's position on section 7(2) of the 
Ordinance.  I see no justification for giving the police power to interfere with 
meetings in private premises.  The safety of such meetings on account of the 
number of people attending is well taken care of by such non-politically oriented 
regulations such as fire regulations.  I will therefore support clause 3 of the 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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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President, I had not meant to speak originally, but recent events 
involving police and demonstrators, especially the events of this morning which 
all of us are aware of, make it impossible for me to remain silent. 
 
 Mr President, the Bill of Rights Ordinance gives expression to the 
recognition of this community for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of the individual, 
including the freedom of belief, and freedom of peaceful assembly.  The police, 
therefore, have a duty to maintain order in such a way as to enable such rights 
and freedoms to be fully exercised. 
 
 The police are supposed to facilitate the exercise of these freedoms, not to 
frustrate it; they are supposed to make it less difficult for these rights to be 
exercised, not more difficult.  They should use their professional skill to diffuse 
tension, not to heighten it; and as one expects of an open society, to make it less 
costly to exercise these basic rights by lessening the risk and dangers which may 
otherwise arise, not to make it infinitely more costly by precipitating 
confrontation, and finally making arrests and criminal charges inevitable.  
Unfortunately, our police are losing sight of these guiding principles. 
 
 Mr President, it greatly saddens me to have to say these things today, when 
the s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Designate) signifie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stage for Hong Kong, our home which we all love.  This is a sombre beginning, 
but it underlines exactly why Bills such as the present one moved by Mr James 
TO are utterly necessary. 
 
 Thank you, Mr President. 
 
 
周梁淑怡議員致辭：主席，在九五年七月十九日，其實自由黨已經很清楚地

透過我說過我們為甚麼會支持政府對於第 6(a)條的立場，當時我是這麼說
的：“在一個相當敏感的情況之下，當群眾的情緒非常高漲的時候，如果有

一些非常煽動或激進的言論，事實上是的確可能會引起一些很驚人的效

果。”當然，我們今天討論的是究竟應否賦予警方這項權力去預防某一些情

況的發生？我們自由黨相信是應該有的，而除了有預防的權力之外，我們亦

覺得如果警方以任何理由中止或干預活動的時候，受影響的人士亦有權申請

司法覆核來挑戰警方行使這權力的合法性，而這種合法性的關鍵在於警方行

使這權力時是否合法、或是否有此需要、或是否符合公眾利益及公眾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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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我當時亦提到除了司法途徑外，亦有一個政治的途徑，便是公眾

及本局亦有足夠的力量要求警方作出交代及負責。在這情況下，我們當時認

為第 6(a)條要保留，而亦是基於同樣的理由，我們反對現時這項修正案。同
時，我們也贊同政府的說法，即如果一些集會的人數達 500 人或以上，其實

是有必要預先讓政府知道，以便作出妥善的安排，這才合乎公眾利益，所

以，我們反對涂謹申議員的條例草案。  

 
 
葉國謙議員致辭：主席，香港良好的治安，全靠一支高效率、不倚不依、盡

心盡力維護市民生命財產的警隊所維持。不過，警隊只不過是一個執法機

構，其權力只是香港法律所授予。所以過分地收緊法例賦予警方的權力，肯

定對維護香港治安帶來反效果。今天涂謹申議員再次要求本局廢除《公安條

例》第 6(a)及 7(2)(b)條的條款，進一步削弱警方防範動亂的能力，這未免不
顧存社會整體利益的做法，增加動亂發生的可能性。  

 

  現時《公安條例》第 6(a)條賦予警務處處長，在有合理理由認為公眾安
全或公安受到威脅時，可管制在公眾地方進行廣播。現時，有人批評這條例

干擾發表意見的自由，甚至有人說是“違反人權，成言論審查”。民建聯一

向贊同在一個文明開放的社會裏，有發表意見的自由，而且這些發表意見的

自由是必須要捍的，但是在我們表達意見的時候是否可以不受任何約束，

甚至可以容許一些會引至動亂的言論散播，直接影響到其他市民的生命財

產？  

 

  其實現時《公安條例》的訂立，目的是“及早防患未然，以遏止煽動公

眾動亂的情況發生”，而並非限制發表言論的自由。況且條例本身亦只是限

制威脅公安案全的廣播，而非阻止市民繼續發表其言論，更談不上阻止市民

以其他形式發表意見。如果有人還是懷疑警方濫用此權力，將保護市民生命

財產的責任，視為“政治審查、言論限制”，這未免太過“杞人憂天”及蔑

視警隊的中立性及判斷能力。  

 

  主席，雖然警方從未引用過此條例，但這並不表示此條例沒有保留的價

值。正所謂“預防勝於治療”，現時未曾引用過此條例，只表示香港市民在

表達意見時是和平的，非刻意挑起動亂，不過無人可以保證日後不會因某些

言論而引致社會動亂的可能。而這條例正正是為香港市民購買“防亂保

險”，相信每位關注社會安定及人身安全的市民必定願意繼續投保。況且政

府再三強調現時並沒有任何法例替代此條例的作用。如果今天該條例的條文

被廢除，這無疑令警方失掉最後防止動亂的盾牌，使警方眼見可能發生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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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無權制止、束手待斃。  

  主席，對於廢除《公安條例》第 7(2)(b)條的條款，民建聯同樣是反對
的。以前已有很多慘劇的經驗告訴我們，一些大型活動事前的防範及應變措

施安排是十分重要的。而此條例是使私人場所行大型活動前能知會警方，

使警方能有機會作好處理突發事故的安排及準備？  
 
  主席，今天我們是要為警方對預防動亂發生的權力，維護市民生命財產

作出決定。假如涂議員的修訂草案一旦通過，日後警隊對防止動亂的能力肯

定大打折扣，假如動亂真的發生，引致市民生命財產受到威脅，甚至損害，

這個責任究竟由誰承擔呢？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反對修訂條例草案。  

 
 
廖成利議員致辭：主席，我今天收到幾個傳呼留台信息，其中 3 個警告我千

萬不要反對涂謹申議員的《公安（修訂）條例草案》。  

 

  其中有一個留言如下：“聲討民協反對公安法修訂，回到 20 年前的起

點，何其悲哀。”  

 

  有一位社工黃先生說：“請你今晚反對港府的修正案，否則，明天送一

隻狗給你。”  

 

  主席，我覺得現在香港社會分化得非常嚴重，政治的寬容在社會上亦有

減少的傾向，我希望社會人士能夠先細心聽聽今天立法局議員的各種意見，

聽完後才作出批評，並且不要在未聽之前便已經作出很多警告，各樣“扣帽

子”的行為。  

 

  主席，我代表民協發表幾點意見。第一，《公安條例》的目的，是用法

律的形式賦予警方可以限制社會上一些會影響到公安或公眾秩序的行為，而

這些限制要合理和符合《人權法》裏一些國際人權標準，令警方的警權和市

民的人權得到適當的平衡，民協在今次的修訂是支持政府，即保安司，稍後

對涂謹申議員第 6(a)條作出的進一步修訂。  

 

  首先，《公安條例》第 6(a)條授權警務處處長，如合理地認為，為了公
眾安全或公安而有需要，有權規管在公眾地方使用擴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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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維護公安及公眾秩序而言，其實是有需要賦予警方權力，以防止以下

3 種情況發生：  

 

(1) 煽動公眾動亂的情況；  

 

(2) 有兩群人互相採用挑釁性的言詞，所可能引起的衝突及混亂；及  

 

(3) 對公眾安全或公安有迫切威脅的情況。  

 

  政府提出的修正案在涂謹申議員建議的第 6 條中，加入 (1A)條，指明警

務處處長如合理地認為為了防止對公眾安全或公安的迫切威脅而有需要時，

可按其認為合適的方式對使用擴音器的人士作出管制及指示，民協認為這是

一項適當的修訂，亦將《公安條例》原有第 6 條可能被警方濫用的漏洞堵塞。

故此，民協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時會支持政府提出的修正，亦呼籲本局

其他同事作出同樣的支持。  

 

  但是，如果政府就第 6(a)條的修正案遭否決，民協將會對涂議員建議的

修正投棄權票，意思是並不反對刪除原有的第 6(a)條。理由是在《公安條例》

內有其他條文已有相應的安排，賦予警方管制任何擾亂公安破壞社會安寧的

行為。例如《公安條例》第 17B(2)條、第 18(1)條及第 26 條的規定，已清

楚賦予警方相關的權力，去管制以言論，自行或意圖令他人破壞社會安寧的

罪行。特別是第 17B(2)條的規定，它是和政府的修正有異曲同工之妙，因

為我沒有中文本，其英文條文是如此： "Any person who in any public place 
behaves in a noisy or disorderly manner, or use, or distributes or displays any 
writing containing threatening, abusive or insulting words, with intent to provoke 
a breach of the peace or wherby a breach of the peace is likely to be caused, shall 
be guilty of an offence and shall be liable on conviction to a fine of $5,000 and to 
imprisonment for 12 months."。 

 

  第 17B(2)條與政府的第 6(a)的修正十分相似。涂議員亦沒有要求將第

17B(2)條取消，可見他也同意警方是應獲賦權力維護公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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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公安條例》第 7(2)(b)條  

 

  我想指出，以前的公安法是凡有 200 人以上在私人地方行集會即要事

先通知警方，上一次修訂是一九九四／九五年間，主席當時還是議員，當時

人數由 200 人增加至 500 人，這些集會是包括政治集會的，我亦詢問了一些

上一屆的議員，對於這修訂，為甚麼當時好像沒甚麼人表示意見，由 200 人

加至 500 人是否一個適當的平衡？是否已討論過呢？原來很多議員當時亦沒

有出聲的，可能錯過了發言機會，在混亂的情況下，覺得這修訂是適當的。

我估計當時大部分議員都會同意兩點。第一，香港很少私人集會會超過 500

人，第二，當超過 500 人時，若事先通知警方，警方會作出一些適當的協助

或服務，可能是適當的維護公眾安全。在這情況下，我覺得現時的安排是一

個適當的平衡。若要作出修改，因應現在社會的情況，便要將現行的第 7(2)

條連 (a)及 (b)一併修改，這應在適當時候修改，包括公眾集會，即在街上集
會等，應由現在的 50人改至 200人，即 200人以下不用通知警方，而在私人

地方，應由現在的 500 人可能增至 800 或 1 000 人，如此適當劃分的話可說

是適當的平衡，更切合香港的情況。這可能要下一次才能修訂。若在今次一

次過全取消，對社會公安可能會未必有好處，本人謹此陳辭。  

 
 
曾健成議員致辭：主席，今天本來我不打算發言的，只是那些當天跟我在街

頭用“大聲公”一齊指罵魯平是縮頭龜的同事，包括民協的立法局議員，在

中銀發鈔時也一齊用過“大聲公”。今天他們變成尊貴，忘記了昨天的自

己。此外，那些親共陣營，不知他們有否忘記反英抗暴的六七年暴動，公安

法如何壓抑他們？有否忘記七零年代中文運動、保釣運動，威利警司拿警棍

去打華人？大家都忘得一乾二淨。因為新的統治者  ─  北京欽點的特區首

長產生了。欽點的 60 位新貴將會誕生，要奉行北京鎮壓的路踐，一定要穩

定壓倒一切，一定要將所有異見者的聲音壓倒。民協，你們了不起！將昨天

的你和今天的你倒轉來說，打倒昨天的你。莫非你們忘記曾呼叫“縮頭龜魯

平”？廖成利、馮檢基忘記了！羅祥國也忘記了！當時莫應帆無分。  

 

  那首大家曾一起在中銀門口唱的歌是：“為乜魯平你避港人、避得今

朝、避得聽朝、避到哪年，曾經聲聲為港人，曾經聲聲聽港人。”主席，你

是否想禁止我唱歌？  

 

 

主席：本席以前曾經裁決只許唱兩句，須有歌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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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健成議員：當天大家在街頭作戰時，稱兄道弟，今天大富大貴，飛皇騰

達，有推委選票，奉旨欽點；明天新貴，就這樣把我們拋棄了！那麼快的！

轉頭就了個Ｕ字彎！披羊皮的老虎，披羊皮的民協狐狸！你們在做甚

麼？工聯會“扔菠蘿”時，你們忘了人家 ...... 

 

 

主席：鄭耀棠議員，是否有規程問題？  

 

 

鄭耀棠議員：是的。我想問：甚麼叫做“扔菠蘿”？  

 

 

曾健成議員：主席，讓我解釋，菠蘿是土製炸彈，同胞勿近。  

 

 

主席：鄭耀棠議員，剛才你說有規程問題。但你問的是：甚麼叫做“扔菠

蘿”？所以曾健成議員便作解釋。你是否真的有規程問題？  

 

 

鄭耀棠議員：他有甚麼證據說工聯會“扔菠蘿”？  

 

 

主席：這不是規程問題。鄭耀棠議員可在曾健成議員發言之後再作發言，或

要求他就某幾點作澄清。曾健成議員，請繼續。  

 

 

曾健成議員：同胞勿近，當時英國人、公安如何對待大家。七十年代保釣運

動、中文運動，在維園裏一個個被差人打得像狗般逃避。由一九八九年“六

四”開始，《公安條例》漸鬆，現在大家一朝富貴，不理他人死活。  

 

  主席，我對於這些人也沒話可說，希望他們憑良心做事。謝謝主席。  

 
 
保安司致辭：主席，政府是強烈反對條例草案內的建議，這些建議會削弱警

方維持公共秩序及確保公眾安全的權力，令警方無法防患未然，《人權法案

條例》已經保障言論和集會的自由，在地狹人稠的香港，警方必須擁有規管

公眾集會和遊行的有效權力，才可防止任何危害社會安寧及公眾安全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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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這是至為重要的。  

  《公安條例》第 6(a)條的要義，在於賦予警方法律依據，在極有挑釁性，
並會危害社會安寧的情況下，及早採取行動，防患未然。這與審查言論可說

是毫不相干。廢除第 6(a)條建議，會令警方在維持公共秩序及確保公眾安全
方面，失卻一項重要的工具。如果警方必須等待出現違反公安的行為才執行

管制，則可能已經太遲，因而對生命或財產構成威脅。  

 

  各位議員或會記得，我們在去年七月修訂第 6(a)條時。為了回應議員在
條例草案委員會審議階段所表示的關注，我們便將第 6(a)條的字眼收窄，改
為只有警務處處長合理地認為，為了公眾秩序或公眾公安，才可行使上述權

力，而不能純粹作為權宜的做法。再者，條例第 52 條規定警務處處長轉授

行使第 6(a)條權力的人員，只限總警司或以上職級人員，這樣保證只有高級
的警務人員才可行使這些權力。我們相信這些規定，可確保警方能適當地運

用這種權力。  

 

  至於條例第 7(2)(b)條有關事前通知的規定，我想強調一點，該項規定
的用意，並非是控制或干預私人地方行和平集會的自由，事前通知並不等

同集會須要得到事先批准才可以行，事前通知是必要的，是讓警方策劃所

需的應變措施，並藉此提供機會，讓警方及此等大型集會的主辦人，可以商

討應採取哪些預防措施，確保公安。再者，並非在私人地方行超過 500 人

的集會，都須要事先通知警方，根據《公安條例》第 2 條，在私人地方行

集會，如果為社交、康樂、文化、學術、教育、宗教、或為慈善目的而進

行，就可以豁免事先通知的規定。廢除私人地方行超過 500 人的集會之前

要事先通知警方的規定，是會剝奪了警方可以預先就這些活動進行策劃，並

且與主辦人先行磋商的機會。目前沒有其他的法律條文賦予警方未雨綢繆的

能力，如果在發生了不愉快事件後，警方才知悉有此等大型的活動辦，則

為時已晚矣。  

 

  我想請各位議員留意，目前已經有完善的機制來處理警方就集會所作的

決定而提出上訴。假如警方在第 7(2)(b)條之下決定施加任何條件，或在非
常特殊的情況下，禁止行有關聚會，受影響的人士可在聚會行前，向公

眾聚會與遊行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反對警方所限制的條件或作出的禁制。

由一個前任法官作為主席的上訴委員會，須按照法例規定盡快進行聆訊，以

確保這個聚會不會因為上訴委員會不能夠在行聚會之前作出決定而受到延

誤。  

 

  剛才有議員發言時，批評警方今天早上的行動，而以此作為支持修訂條

例草案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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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對於今晨警方或示威者的行動，不同的議員可能有不同的意見，

但與草案所處理的問題並沒有直接關係。《公安條例》第 6(a)和 7(2)(b)條並
沒有在今晨警方的行動中被引用，事實上，自從去年七月修訂《公安條例》

以來，亦未有引用過這兩條條文。  

 

  主席，我們堅信現行《公安條例》內的條文已能取得平衡，既可保障個

人言論及集會自由，又可顧及維持公眾秩序和安全的需要。這些條文的目的

是保障香港社會的安全和良好的秩序，警方必須保留第 6(a)條所賦予的權力
及第 7(2)(b)條所述的通知規定，以履行他們的法定責任，使到集會、示威
等行動得以在有秩序的情況下進行。因此，我促請各議員對草案的二讀投反

對票。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張文光議員，若你現在不發言便沒有機會發

言。  

 

 

張文光議員：主席，今晚我暫時不發言。  

 

 

涂謹申議員致辭：主席，如果要認真修訂《公安條例》，其實還有很多不足

之處，不過民主黨亦體會到社會情況，我們覺得以現今環境有兩項條文是要

修訂的，便是第 6 條和第 7 條。  

 

 或許我先談第 7 條，因為有些同事在上一次二讀時不在場，所以我再

講一次。為甚麼我們要修訂第 7 條呢？這是原則的問題。剛才保安司和葉國

謙議員都談到此點，像保安司說：要事先通知不過是讓當局作出策劃和應變

的措施，並不等於要作事先的批准，兼且很多集會如社交、康樂、文化學

術、宗教、慈善等，即使超過 500 人在私人地方進行，也不用通知。換言

之，即此項條文是完全不適用的。但當大家細心想清楚後，如果保安司和葉

國謙議員真的正在談論安全問題時，換言之，超過 500 人的集會如果突然發

生混亂，那又怎辦呢？若然如此，為何其他集會如社交、康樂、文化、學

術、教育、宗教、慈善或殯殮，又不會因為人數而發生問題或場地的防火或

樓宇的結構而不會發生問題而全部豁免呢？那樣警方便沒有為它們策劃應變

措施了。這很明顯，說穿了，其實這條文是特別針對 500 人以上的政治集

會，並非任何集會也要通知，只是政治集會才須要。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December 1996 
立法局  ─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151 

 

 不過，保安司沒有說一點   ─   政治集會特別容易發生危險。他沒有

說，是因為他沒膽量這樣說，如果他這樣說便是對政治集會的一種歧視。葉

國謙議員亦沒有這樣說。這證明大家正談論的並非純粹安全問題，而是要特

別處理政治集會， 500 人以上在私人地方行政治集會的問題。換言之，只

要知道哪些人在私人地方召開 500 人以上的政治集會，便是特別危險的，但

也特別安全，是怎樣的安全呢？  

 

 我們所討論的不是防火或應變等問題，所以大家不要說歪了，因為法

例條文不是這樣寫的，希望大家不要認為只是通知，沒甚麼大不了。大家可

以有這樣的看法。我們所說的是原則問題，即使如廖成利議員所說的，增加

至 800 人，甚至 1 000 人、 2 000 人也無補於事，問題不在於人數，而在於

為何要特別區分政治集會和其他集會呢？我們正在討論的問題是，為何其他

集會可特別獲得豁免，即使一個 2 萬人的社交場合也可豁免，但 500 人以上

的政治集會即使在私人地方行卻要通知？此外，關於剛才第 6 條，政府說

會削弱警察的權力，葉國謙議員亦有同樣的說法，但廖成利議員替我說了一

部分。其實大家看看我議案的論據亦有所提及。我嘗試不厭其煩的讀出其中

3 條。其實，若有些事情發生，政府也有足夠的權力。原條例第 17B(2)條訂

明：“任何人在公眾地方作出喧嘩擾亂秩序，或使用恐嚇性罵性和侮辱性的

言詞，或派發或展示任何載有這些言詞的文稿，意圖激使他人破壞社會安

寧，或上述的行為，相當可能導致社會安寧破壞”，請記是“相當可

能”，並非如保安司所說的已經發生了公安破壞，才有這樣力，因為有人已

經犯了法。所以“相當可能”導致社會安寧破壞，已屬犯罪，根本便有足夠

的權力。同時，如果二讀通過的話，這條文與保安司將會在動議的修正案裏

所說的“即時威脅” (imminent threat)，其實是有異曲同工之妙的；這方面廖成
利議員已經說了。  

 

    至於第 18 條，根據此條文，警方有權力對作出擾亂秩序或挑撥性的行

為，只要有相當可能導致社會安寧破壞，便予以定罪。這是又一條“相當可

能導致社會安寧破壞”，但亦不是保安司所說“已經發生了社會安寧破

壞”，並非如此，大家要認真研究一下。第 26 條亦列明“在公眾聚集裏發

表聲明，倡議使用暴力的行為，屬非法行為”，所以，加上普通法所說“擾

亂公共秩序” (breach of the peace)，其實，警方已有足夠的權力。因此說穿
了，如果大家要支持，可以有很多理由，但要反對，政治上亦有很多理由。

不過，如果大家真的原則上通過二讀，我本人亦研究過保安司會動議的修正

案內所謂 "imminent threat”的條文，我們也聽了吳靄儀議員的陳辭，認真思考
過，其實，如果真的有“即時威脅”時，我覺得第 17B(2)和 18 條的限制，

其實較第 26 條還要緊一些，即使不修訂，第 17B(2)和 18 條亦已可以應用

了。不過，我覺得第 26 條如果修訂後是不會較現時的條文更狹窄，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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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政府提出這建議，我們民主黨商量過，覺得是可以勉強接受的，亦希望

多些議員支持，讓它通過後，成為改革方向；因為如果我不動議修正案的

話，政府便連這建議也不提出了，故此，這亦成功促使政府間接地透過交予

我們的信件同意了。現在的第 6 條事實上是賦予警方很大的權力，所以，我

希望議員能夠支持二讀。我們雖然很勉強，但亦覺得可以支持政府這一個全

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的修正案。不過，至於第 7 條，很明顯基於原則，我們是

完全沒有辦法支持，特別是針對政治集會要有預先的策劃應變。我們覺得在

原則上，即使增加至 2 000 人也難以支持。這是原則問題。  

 

Ques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ut. 
條例草案二讀議題經付諸表決。  

 
 
Mr James TO claimed a division. 
涂謹申議員要求點名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主席：本局現在進行點名表決。  
 
 
主席：本席想提醒各位議員，現付諸表決之議題為：《 1996 年公安（修訂）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請各位議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在下面 3個按鈕中選

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之表決。是否有任何疑

問？現在顯示結果。  
 
 
Mr Martin LEE, Mr SZETO Wah, Dr LEONG Che-hung,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Frederick FUNG, 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iss Emily LAU, Mr LEE Wing-tat, Mr Eric LI, Mr Fred LI,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WONG Wai-Yin, Miss Christine LOH, Mr LEE 
Cheuk-Yan, Mr Andrew CHENG, Dr Anthony CHEUNG, Mr Albert HO, Mr 
LAU Chin-shek, Dr LAW Cheung-kwok, Mr LAW Chi-kwong, Mr LEE 
Kai-ming, Mr LEUNG Yiu-chung, Mr Bruce LIU, Mr MOK Ying-fan, 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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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garet NG, Mr SIN Chung-kai, Mr TSANG Kin-shing, Dr John TSE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for the motion. 
Mr Allen LEE, Mrs Selina CHOW, Mr NGAI Shiu-kit, Mr LAU Wong-fat, Mr 
Edward HO, Mr Ronald ARCULLI, Mrs Miriam LAU, Mr Henry TANG, Dr 
Philip WONG, Mr Howard YOUNG, Mr James TIEN, Mr CHAN Kam-lam, Mr 
CHAN Wing-chan, Miss CHAN Yuen-han, Mr Paul CHENG, Mr CHENG 
Yiu-tong, Mr CHEUNG Hon-chung, Mr CHOY Kan-pui, Mr David CHU, Mr IP 
Kwok-him, Mr Ambrose LAU, Mr LO Suk-ching and Mr NGAN Kam-chuen 
voted against the motion.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32 votes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23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主席宣布贊成議案者 32 人，反對者 23 人。他於是宣布二讀議案獲通過。  

 
Bill read the Second time. 
條例草案經過二讀。  
 
Bill committed to a Committee of the whole Council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3(1). 
條例草案依據《會議常規》第 43(1)條的規定，付委予全體委員會審議。  
 

 

Committee Stage of Bill 
條例草案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本局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PUBLIC ORDER (AMENDMENT) BILL 1996 
《 1996 年公安（修訂）條例草案》  

 
Clause 1 
條例草案第 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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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on clause 1 put. 
條例草案第 1 條之議題經付諸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全委會主席：本委員會現在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本席想提醒各位委員，現付諸表決之議題為：第 1 條條文納入

《 1996 年公安（修訂）條例草案》。  

 

    請各位委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在下面 3個按鈕中選

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全委會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之表決。是否有任

何疑問？現在顯示結果。  
 
 
Mr Martin LEE, Mr SZETO Wah, Dr LEONG Che-hung,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Frederick FUNG, 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iss Emily LAU, Mr LEE Wing-tat, Mr Eric LI, Mr Fred LI,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WONG Wai-Yin, Miss Christine LOH, Mr LEE 
Cheuk-Yan, Mr Andrew CHENG, Dr Anthony CHEUNG, Mr Albert HO, Mr 
LAU Chin-shek, Dr LAW Cheung-kwok, Mr LAW Chi-kwong, Mr LEE 
Kai-ming, Mr LEUNG Yiu-chung, Mr Bruce LIU, Mr MOK Ying-fan, Miss 
Margaret NG, Mr SIN Chung-kai, Mr TSANG Kin-shing, Dr John TSE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for the motion. 
 
 
Mr Allen LEE, Mrs Selina CHOW, Mr NGAI Shiu-kit, Mr LAU Wong-fat, Mr 
Edward HO, Mr Ronald ARCULLI, Mrs Miriam LAU, Mr Henry TANG, Dr 
Philip WONG, Mr Howard YOUNG, Mr James TIEN, Mr CHAN Kam-lam, Mr 
CHAN Wing-chan, Miss CHAN Yuen-han, Mr Paul CHENG, Mr CHENG 
Yiu-tong, Mr CHEUNG Hon-chung, Mr CHOY Kan-pui, Mr David CHU, Mr IP 
Kwok-him, Mr Ambrose LAU, Mr LO Suk-ching and Mr NGAN Kam-chuen 
voted against the 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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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32 votes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23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全委會主席宣布贊成議案者 32 人，反對者 23 人。他於是宣布議案獲通過。  

 

Clause 1 was agreed to. 
條例草案第 1 條獲通過。  

 
 
Clause 2 
條例草案第 2 條  

 
保安司致辭：主席，按照我提交各位議員傳閱的文件，我謹動議修正條例草

案第 2 條。我建議更清晰地訂明，警務處處長必須“合理地認為有需要為防

止對公眾安全或公共秩序造成即時威脅”，才可以行使第 6(a)條所授予的權
力。修正的條文可闡明我們的原意和現行的做法，並可消除對第 6(a)條權力
範圍的疑慮。我謹促請議員支持我的修正案。  

 

  主席，我謹此動議。  

 
Proposed amendment 
擬議修正案內容  
 
Clause 2 
條例草案第 2 條  

 
That clause 2 be amended ─ 
 
 (a)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6, by adding - 
 

 "(1A) The Commissioner of Police may, if he 
reasonably considers it to be necessary to prevent an 
imminent threat to public safety or public order, in such 
manner as he may think fit, control and direct the extent to 
which music may be played, or to which music or human 
speech or any other sound may be amplified, broadcast, 
relayed, or otherwise reproduced by artificial means, 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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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ublic places; or 
 (b) places other than public places if such 

music, human speech or sound is directed 
towards persons in public places.". 

 
 (b)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6(2), by deleting "subsection (1)" and 

substituting "subsections (1) and (1A)". 
 
Question on the amendment proposed. 
修正案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涂謹申議員致辭：雖然我們民主黨是很有保留地接受，不過我們覺得修正後

的條文確實較現有條文清很多，尤其是當我們考慮所謂“即時威脅”的時

候，其實我們是要求取一個平衡點，正如吳靄儀議員所說，是一個客觀而並

非現時主觀的做法。同時，其觸發點亦較接近或非常接近我們心目中的想

法，亦照顧到第 17B條及 18條原先已有而我們暫時未作修訂的“相當可能導

致公共安全破壞”的規定，後者的效力，其實大致上相似的，所以我們覺得

在這情況下可以接受政府此修正建議。  

 
 
馮檢基議員致辭：主席，民協同意政府這項修正，但我希望若真的通過後，

政府執行這法例時，對所謂受到威脅的客觀條件，能夠對公眾作公開解釋。  

 

 

廖成利議員致辭：主席，我很多謝涂謹申議員贊同我的看法，我想不是我說

服他的，而是後來他再看清楚一點，覺得那“逼切威脅”和其他幾條條文有

異工同曲之妙。正如我剛才所說，如果要修訂的話，將來可能須與其他條文

全盤考慮修訂。我希望是這樣的。我呼籲其他同事支持政府這項修正。謝

謝。  

 
Question on the amendment put. 
修正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全委會主席：本委員會現在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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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本席想提醒各位委員，現付諸表決之議題為：保安司動議之修

正案，予以通過。  

 

    請各位委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在下面 3個按鈕中選

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全委會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之表決。是否有任

何疑問？尚欠 1 人。現在顯示結果。  
 
 
Mr Allen LEE, Mrs Selina CHOW, Mr Martin LEE, Mr SZETO Wah, Mr 
Edward HO, Mr Ronald ARCULLI, Mrs Miriam LAU, Dr LEONG Che-hung,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Frederick FUNG, 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iss Emily LAU, Mr LEE Wing-tat, Mr Eric LI, Mr 
Fred LI, Mr Henry TANG,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Howard 
YOUNG, Mr WONG Wai-Yin, Miss Christine LOH, Mr James TIEN, Mr LEE 
Cheuk-Yan, Mr Andrew CHENG, Dr Anthony CHEUNG, Mr Albert HO, Mr 
LAU Chin-shek, Dr LAW Cheung-kwok, Mr LAW Chi-kwong, Mr LEE 
Kai-ming, Mr LEUNG Yiu-chung, Mr Bruce LIU, Mr MOK Ying-fan, Miss 
Margaret NG, Mr SIN Chung-kai, Mr TSANG Kin-shing, Dr John TSE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for the amendment. 
 
 
Mr NGAI Shiu-kit, Mr LAU Wong-fat, Dr Philip WONG, Mr CHAN Kam-lam, 
Mr CHAN Wing-chan, Miss CHAN Yuen-han, Mr Paul CHENG, Mr CHENG 
Yiu-tong, Mr CHEUNG Hon-chung, Mr CHOY Kan-pui, Mr David CHU, Mr IP 
Kwok-him, Mr Ambrose LAU, Mr LO Suk-ching and Mr NGAN Kam-chuen 
voted against the amendment.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40 vote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5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carried. 
全委會主席宣布贊成修正案者 40 人，反對者 15 人。他於是宣布修正案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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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Question on clause 2, as amended, proposed and put. 
經修正之第 2 條之議題經提出待議，隨即付諸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The Chairman said he thought the "Ayes" had it. 
全委會主席表示他以為可者佔多。  

 
 
Mr IP kwok-him claimed a division. 
葉國謙議員要求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本委員會現在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本席想提醒各位委員，現付諸表決之議題為：經修正之第 2

條，納入本條例草案。  

 

    請各位委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在下面 3個按鈕中選

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全委會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之表決。是否有任

何疑問？尚欠 1 人。現在顯示結果。  
 
 
Mr Allen LEE, Mrs Selina CHOW, Mr Martin LEE, Mr SZETO Wah, Mr 
Edward HO, Mr Ronald ARCULLI, Mrs Miriam LAU, Dr LEONG Che-hung,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Frederick FUNG, 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iss Emily LAU, Mr LEE Wing-tat, Mr Eric LI, Mr 
Fred LI, Mr Henry TANG,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Howard 
YOUNG, Mr WONG Wai-Yin, Miss Christine LOH, Mr James TIEN, Mr LEE 
Cheuk-Yan, Mr Andrew CHENG, Dr Anthony CHEUNG, Mr Albert HO, Mr 
LAU Chin-shek, Dr LAW Cheung-kwok, Mr LAW Chi-kwong, Mr LEE 
Kai-ming, Mr LEUNG Yiu-chung, Mr Bruce LIU, Mr MOK Ying-fan, 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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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garet NG, Mr SIN Chung-kai, Mr TSANG Kin-shing, Dr John TSE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for the motion. 
 
Mr NGAI Shiu-kit, Mr LAU Wong-fat, Dr Philip WONG, Mr CHAN Kam-lam, 
Mr CHAN Wing-chan, Miss CHAN Yuen-han, Mr Paul CHENG, Mr CHENG 
Yiu-tong, CHEUNG Hon-chung, Mr CHOY Kan-pui, Mr David CHU, Mr IP 
Kwok-him, Mr Ambrose LAU, Mr LO Suk-ching and Mr NGAN Kam-chuen 
voted against the motion.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40 votes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5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全委會主席宣布贊成議案者 40 人，反對者 15 人。他於是宣布議案獲通過。  

 
Clause 2, as amended, was agreed to. 
經修正之條例草案第 2 條獲通過。  

 
 
Clause 3 
條例草案第 3 條  

 
Question on the motion put. 
議案之議題付諸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全委會主席：本委員會現在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本席想提醒各位委員，現付諸表決之議題為：第 3 條納入本條

例草案。  

 

    請各位委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在下面 3個按鈕中選

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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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之表決。是否有任

何疑問？尚欠 1 人。現在顯示結果。  
 
Mr Martin LEE, Mr SZETO Wah,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iss Emily LAU, Mr LEE Wing-tat, Mr 
Fred LI,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WONG Wai-Yin, Miss Christine 
LOH, Mr LEE Cheuk-Yan, Mr Andrew CHENG, Dr Anthony CHEUNG, Mr 
Albert HO, Mr LAU Chin-shek, Mr LAW Chi-kwong, Mr LEUNG Yiu-chung, 
Miss Margaret NG, Mr SIN Chung-kai, Mr TSANG Kin-shing, Dr John TSE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for the motion. 
 
 
Mr Allen LEE, Mrs Selina CHOW, Mr NGAI Shiu-kit, Mr LAU Wong-fat, Mr 
Edward HO, Mr Ronald ARCULLI, Mrs Miriam LAU, Mr CHIM Pui-chung, Mr 
Frederick FUNG, Mr Henry TANG, Dr Philip WONG, Mr Howard YOUNG, Mr 
James TIEN, Mr CHAN Kam-lam, Mr CHAN Wing-chan, Miss CHAN 
Yuen-han, Mr Paul CHENG, Mr CHENG Yiu-tong, Mr CHEUNG Hon-chung, 
Mr CHOY Kan-pui, Mr David CHU, Mr IP Kwok-him, Mr Ambrose LAU, Dr 
LAW Cheung-kwok, Mr LEE Kai-ming, Mr Bruce LIU, Mr LO Suk-ching, Mr 
MOK Ying-fan and Mr NGAN Kam-chuen voted against the motion. 
 
 
Dr LEONG Che-hung and Mr Eric LI abstained.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25 votes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29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宣布贊成議案者 25 人，反對者 29 人。他於是宣布議案遭否決。  

 

Council then resumed.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局。  

 
 
Third Reading of Bill 
條例草案三讀  

 
MR JAMES TO reported that the 
涂謹申議員報告謂：  

 
PUBLIC ORDER (AMENDMENT) BILL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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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 年公安（修訂）條例草案》  

 
had passed through committee with amendment.  He moved the Third Reading 
of the Bill. 
已經修正後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他動議三讀上述條例草案。  

 
Question on the Third Reading of the Bill proposed and put. 
條例草案三讀議案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主席：本局現在進行點名表決。  
 
 
主席：本席想提醒各位議員，現付諸表決之議題為：《 1996 年公安（修訂）

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請各位議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在下面 3個按鈕中選

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之表決。是否有任何疑

問？尚欠 1 人。現在顯示結果。  
 
 
Mr Allen LEE, Mrs Selina CHOW, Mr Martin LEE, Mr SZETO Wah, Mr 
Edward HO, Mr Ronald ARCULLI, Mrs Miriam LAU, Dr LEONG Che-hung,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Frederick FUNG, 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iss Emily LAU, Mr LEE Wing-tat, Mr Eric LI, Mr 
Fred LI, Mr Henry TANG,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Howard 
YOUNG, Mr WONG Wai-Yin, Miss Christine LOH, Mr James TIEN, Mr LEE 
Cheuk-Yan, Mr Andrew CHENG, Dr Anthony CHEUNG, Mr Albert HO, Mr 
LAU Chin-shek, Dr LAW Cheung-kwok, Mr LAW Chi-kwong, Mr LEE 
Kai-ming, Mr LEUNG Yiu-chung, Mr Bruce LIU, Mr MOK Ying-fan, Miss 
Margaret NG, Mr SIN Chung-kai, Mr TSANG Kin-shing, Dr John TSE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for the 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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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NGAI Shiu-kit, Mr LAU Wong-fat, Mr CHIM Pui-chung, Dr Philip WONG, 
Mr CHAN Kam-lam, Mr CHAN Wing-chan, Miss CHAN Yuen-han, Mr Paul 
CHENG, Mr CHENG Yiu-tong, Mr CHEUNG Hon-chung, Mr CHOY Kan-pui, 
Mr David CHU, Mr IP Kwok-him, Mr Ambrose LAU, Mr LO Suk-ching and Mr 
NGAN Kam-chuen voted against the motion.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40 votes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6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主席宣布贊成議案者 40 人，反對者 16 人。他於是宣布議案獲通過。  

 
Bill read the Third time and passed. 
條例草案經三讀通過。  

 
 

ADJOURNMENT AND NEXT SITTING 
休會及下次會議 

 

主席：按照《會議常規》，本席現宣布本局休會，並宣布本局於一九九六年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enty-eight minutes past ten o'clock. 
會議遂於晚上 10 時 28 分休會。  

 
 


